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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而
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则因其本身货币资源的调配者之定位和能够从外部推

动关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洗礼下，成为当前

瞩目的焦点。我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统筹该领域国际国内

两个层面的规则，并形成内外发展之联动，不仅是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

经济趋势、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

金融机构自身市场竞争力、配合与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更是协

调我国“软实力”和“硬实力”，打造我国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国际社会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可以包括“国家间立法”和“非国家间立法”
（私政府立法）两种类型，前者进展缓慢而后者发展迅速，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

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正相关关系。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需要政

府主体和金融机构主体的共同行动，目前我国政府主体已经开始积极参与该

领域规则的实践和构建，而金融机构主体作为一个“理性人”，要将承担社会责

任这一外在义务变成自觉行为，就必须要与其商业动机相连接。兴业银行在

加入赤道原则之后产生的巨大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无疑为我国金融机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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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模范效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

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应当遵循“国家主体参与”和“金融机构主体参

与”的并行路径，而对其具体战略也需要从过去的“积极参与”转变为 “参与规

则”和“主导规则”并重。同时，应当与时俱进，注重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

法和国内立法之间的互动协调，构建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

的常态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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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必然将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要求我国在新的深度对外开放背景下，更好

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解决好内外发展联动之问题。长期以来，企业对社

会责任的承担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而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ＣＳＲ），则因

其本身货币资源的调配者之定位和能够从外部推动关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

特殊性，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洗礼下，成为当前瞩目的焦点。我国不仅要在

新形势下逐步完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内立法，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地积极

参与该领域的国际立法，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之态势提供助力。

由此，在全面分析当前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我国

国家主体和金融机构主体参与该领域国际立法的现状与问题进行研究，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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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更优的参与战略和具体路径，并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

法之间的互动机制开展分析，便成了必然的研究方向。

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全球市场，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社会经济合作的良

性循环与有效运作的经济结构体系均是十分重要的。① 那种个人权利至上、

把个人价值等同于社会价值，以及赋予资本无限权益的思路，显然无益于实质

正义的实现和该体系的构建。晚近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既是对之

前企业只关注经济责任而漠视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之现实的反对，也是对以

上思路的质疑。当前的实践表明，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

识，同时也是一个良性可持续合作体系的必然要求，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

企业更是难辞其咎。就我国而言，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既有提高

金融机构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也是配合与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的

要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也是打造我国

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是提高金融机构市场竞争力

的需要

从１５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１９世纪的世界贸易和工业化的发展，再到冷

战的结束与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范围内各主体间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联系表

明“全球化并非一个选择，而是一种现实”②。“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正不断

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距离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

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③无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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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深刻地重塑世界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无论愿意与否，

中资企业与中国金融机构都必须面对这个跨国合作与全球竞争的新局面，而

在金融无质性、信息技术、金融自由化思想等因素推动下的金融全球化，则更

是放大了对金融机构的挑战。

社会本位思潮影响下产生的所有权相对化（或者说社会化）理念，要求所

有权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限制并考虑公共利益，这反映在企业制度中，就是其

决策不能仅仅追求自身的利润 最 大 化，还 应 当 考 虑 公 共 利 益，即 承 担 社 会 责

任。按照企业公民理论的说法，企业与自然人一样，作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的一分子，在享受它们所赋予的权利和安定的成长环境，以及各种基础设施的

同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义务，其中又以对企业的利益相关

者们承担的责任最为重要。在诸多此类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注重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并在不断重复的实践中将其内化为一种企业文化，此
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践行逐渐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谓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所独有的、难以模仿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保

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长期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其实质是企业各种资源整合

的结果，也是企业保证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① 根据国际著名的非

营利性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长期研究，企业竞争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

面是产品层，包括企业 产 品 生 产 及 质 量 控 制 能 力、企 业 的 服 务、成 本 控 制、营

销、研发能力；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层，包括经营管理要素组成的结构平台、企业

内外环境、资源关系、企业运行机制、企业规模、品牌、企业产权制度；第三个层

面是核心层，包括以企业理念、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内外一致的企业形

象；企业创新能力；差异化个性化的企业特色；稳健的财务；拥有卓越的远见和

长远的全球化发展目标。而企业社会责任，则体现于企业竞争力的这三个层

面当中（图１）。②

具体而言，企业从核心层面建立起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将会贯穿于企

业文化、发展目标、结构平台、运行机制、产品研发与销售等所有环节，帮助企

业打造内外一致的良好社会形象和品牌形象。“企业通过对关乎社会利益的

活动的关注，向公众传达了一种值得对其长期信赖的讯息，这种信赖促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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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竞争力层面上的体现

资料来源：田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推进机制》，经济管理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

第１４６页。

对企业的价值观 和 发 展 前 景 抱 有 积 极 的 认 同 和 期 待。”①基 于 此 种 认 同 和 期

待，以及体现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设计，企业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消

费者，另一方面增强了对优秀人才的黏性。这实际上便是对市场和能够降低

成本并提升竞争力的优秀人才的占有，无疑将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同

时，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上注重对各利益相关者

利益责任的承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危害，从而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驱

动力。②

此外，一个受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组织的“中国私营部门的可

持续性发展”项目资助，名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市场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在提

升中国私营部门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实证调查研究也表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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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履行社会责 任 将 会 极 大 地 增 强 其 竞 争 力。该 研 究 在 对 我 国１２个 城 市 的

１２６８家企业、４个城市的政府机构，以及５个城市的３４５名个人进行调查和分

析之后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市场竞争以及来自供应链的压力可以有效地推

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施行；二是企业社会责任会提供真实的商业机会，即帮助企

业通过保持稳定的雇员队伍、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及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

来提高赢利水平。① 事实上，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早在２００５年便直接提出

了责任竞争力的理念，要求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将它视

为企业战略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② 我国学者

则将之理解为专业优势、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的集合，企业运用自身专业优势

解决社会、环境、员工等方面的问题，使得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经济效

益也得到同步提升，即企业的责任竞争力得到增强。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

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或者实践研究，其落脚点均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良

好践行，将对其竞争力的增强大有裨益。

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如果处置得当，它可以保证商业的长期

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均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④ 原中国

银监会于２００７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就明确

指出：“市场竞争不仅是技术、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更是社会责任意识的竞

争……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推动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应

该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⑤从某种程度而言，企

业整合自身资源和内在能力，以及与外部竞争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一核心竞争

能力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产品的竞争力和企

业的社会影响力，则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与实体企业一样，金融机构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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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沈艳、姚洋：《企业社会责任与市场竞争力：企业社 会 责 任 在 提 升 中 国 私 营 部

门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页，第２０２页。

卞继红：《我国中小企业集群责任竞争力研究———以 外 向 型 制 造 业 中 小 企 业 集 群

为例》，载《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殷格非、于志宏、崔生祥主编：《责任竞 争 力———企 业 社 会 责 任 最 佳 实 践 案 例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

Ｄｅｃｋｅｒ　Ｏ．Ｓａｌｌｙａｎ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９，Ｎｏ．６，２００４，ｐ．７１２．

中国银行业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关 于 加 强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的 意 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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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的践行也将体现于其核心层、制度层和产品层三个层面，需要金融机构

将企业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文化、发展理念、管理理念、运作制度、产品研发和

销售等各个方面，由内至外地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但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一个

最为直接的体现便是金融机构的产品并非实体，有着无质性的特点，这使得消

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关注于风险和收益两个方面。随着

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和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结合，金融产品呈现出同质化的趋

势，金融机构很难只通过产品上的创新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同时，即便是金

融机构从产品内部作出权益架 构、风 险 和 收 益 间 比 例 等 方 面 的 创 新，经 历 过

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的消费者们显然还是会持观望态度。

此时，如果金融机构或者其产品能够很好地展现出履行了社会责任的特

性，或许将成为消费者或者政府部门选择某家金融机构及其产品（影响金融机

构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行为金融学的期望理论和从众

心理便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按照期望理论，人们并不能在每一种情况下都

清楚地计算得失和风险概率，其选择往往受到个人偏好、社会规范和观念习惯

的影响。而在当 今 社 会，人 们 常 常 对 践 行 社 会 责 任 的 企 业 青 睐 有 加。根 据

２００４年康恩企业公 民 研 究（Ｃｏｎ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Ｓｔｕｄｙ）的 调 查 报 告，

大多数的人（９０％）会考虑更换产品，以避免和有不良名声的企业交易，大部分

的人（７５％～８０％）还会发言抨击该公司、卖掉该公司的股票并拒绝为它工作；

２００１年希尔 ＆ 诺顿／贺诺斯的民意调查则显示，有高达７９％的美国人会以企

业的品德表现来决定是否购买该公司的产品，另外有３６％的美国人认为那是

决定是否购买的重要因素。① 同时，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对信息的观测以及认

知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从众心理，则使得理性人往往会接收别人或者群体的

行为信号，进而作出与之相一致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人们除了风险收益等

考虑，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而对产品进行选择的时候，其行为也往往容易

带动别人的行为。由此，在金融产品因其无质性和同质化，以及消费者的不信

任而难以以其本身拉开竞争力的情形下，金融机构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对产

品增加社会责任的属性，并通过各类公益活动提升其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从而

获得青睐，便成为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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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派翠西亚·奥 伯 汀：《２０１０大 趋 势———自 觉 资 本 主 义 的 兴 起（上）》，徐 爱 婷

译，智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４０年来的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出口总额从１９７８
年的３５５亿元人民币跃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７．７９万亿元人民币，连续多年稳居世

界第一大贸易国之位；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７８．７４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２０１７年的８２７１２２亿元人民币，于２０１０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

一直保持。① 但如此短时间内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挂帅

背景下的企业逐利本性被最大化，经济效益成为其首要乃至唯一目标，国内众

多企业还遵循着所有权绝对化的思路而将公共利益抛之脑后，社会责任远未

内化为一种企业文化，反而成为一种形式上遵循社会本位的点缀。近年来出

现的大量矿难、员工猝死、消费纠纷和环境污染等事件，无一不体现着我国企

业对承担社会责任的漠视。例如，三鹿集团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在其生产的婴幼儿

配方奶粉中加入工业原料三聚氰胺，导致全国大量婴幼儿在食用该奶粉之后

出现肾结石症状，并出现死亡案例；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量儿童被骗至珠

三角地区的工厂做童工，收入的２／３被压榨干净，工作和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同时面临着毒打、强奸甚至死亡威胁；③内蒙古腾格里工业园和宁夏中卫工业

园区中的大量化工企业，直接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至腾格里沙漠腹地，同时抽

取地下水进行生产，导致该地区的空气、地下水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遭受不可

逆的伤害；④光大证券在２０１３年因系统操作和技术性错误等原因造成的乌龙

指事件，使得上证指数异常波动，造成当日盯市约１．９４亿元的损失，而其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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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海关总署２０１７年全年进出口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ｈｔｔｐ：／／ｆａｎｇｔａ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ｔａｂｉｄ／５３９／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Ｄ／１１９／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２０１８－３－２０；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年 四 季 度 和 全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ＧＤＰ）初 步 核 算 结 果》，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１／ｔ２０１８０１１９＿１５７５３５１．ｈｔｍｌ，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８年３
月２０日。

佚名：《中 国 奶 制 品 污 染 事 件》，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４％Ｂ８％ＡＤ％
Ｅ５％９Ｂ％ＢＤ％Ｅ５％Ａ５％Ｂ６％Ｅ５％８８％Ｂ６％Ｅ５％９３％８１％Ｅ６％Ｂ１％Ａ１％Ｅ６％９Ｆ％９３％
Ｅ４％ＢＡ％８Ｂ％Ｅ４％ＢＢ％Ｂ６／８６６０４？ｆｒ＝ａｌａｄｄｉｎ，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饶德宏等：《揭秘凉 山 童 工 悲 惨 生 活 反 抗 者 面 临 死 亡 威 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ｃｉｔｙ／ｔｘｔ／２００８－０４／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０２３１５８＿２．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陈杰：《沙漠之殇》，载《新京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６日第Ａ１２版。



下午所做的ＥＴＦ卖出和 卖 空 股 指 期 货 合 约，则 涉 及 价 格 操 纵 和 内 幕 交 易 行

为；①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因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票据包内出现部分票据被

报纸替代，并且票据进出未建立台账，使其票据买入返售业务发生重大风险，

涉及金额约３９．１５亿元；②昆明泛亚有色金 属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利 用 政 府

背书、名人效应以及高收益的承诺，以“庞氏骗局”的模式大量吸收资金却无法

兑现，涉及资金４３０亿元，投资者２２万余人，③等等。凡此种种，皆使得大部

分无论是目前只能致力于国内经营的企业，还是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都很难

经受得起国际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审视。

作为一种货币资源的调配者和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传递价值的特殊公

众企业，金融机构在履行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方

面更是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起到重要作用，它们不仅是社会责任规范的被动

接受者，更是主动提供者。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对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提出

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践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对

于经营虚拟产品的金融机构而言，则更应当注重践行社会责任以增强公信力，

防止挤兑等事件发生，而“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的工具也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处理对金融机构治理和监管失灵的机会”④。由此，金融机构自身应当

严格遵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硬法”规制和“软法”约束，并积极完善对企业社

会责任的践行机制。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必须以其本身所特有的资源配置功

能，引导、鼓励、约束和敦促与之发生业务联系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从外部推

动关联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践行进而提升竞争力。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在融资

条件中将社会、道德和环境条件考虑进去，有能力对企业或者其他借款人的管

１１２

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研究 

①

②

③

④

佚名：《８·１６光 大 证 券 乌 龙 指 事 件》，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８％Ｃ２％
Ｂ７１６％Ｅ５％８５％８９％Ｅ５％Ａ４％Ａ７％Ｅ８％ＡＦ％８１％Ｅ５％８８％Ｂ８％Ｅ４％Ｂ９％８Ｃ％Ｅ９％
ＢＥ％９９％Ｅ６％８Ｃ％８７％Ｅ４％ＢＡ％８Ｂ％Ｅ４％ＢＢ％Ｂ６／９５０９２１６？ｆｒ＝ａｌａｄｄｉｎ，下 载 日 期：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宋易康：《农 行３９亿 票 据 案 四 责 任 人 终 身 禁 业 票 交 所 上 线 遏 制 中 介 乱 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ｃａｉ．ｃｏｍ／ｎｅｗｓ／５３７３２０６．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董希淼：《“泛 亚”最 响 亮 的 耳 光 打 了 谁》，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ｚｌ／ｂａｎｋ／

２０１６－０２－０７／ｚｌ－ｉｆｘｐｆｈｚｋ９０６６９０８．ｓ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Ｚ．Ｊｉｌｌ　Ｂａｒｃｌｉｆ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ｅｙｏｎｄ
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Ｂ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Ｖｏｌ．３１，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ｐ．１３－１９．



理与经营方式提出额外的要求。①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对金融机构提出要求，

并建构起规制内容。中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外部经营，无论是在国内经

营还是跨国竞争，都不得不接受这种国际标准的审视，才能在金融全球化浪潮

中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在同行中脱颖而出。
（二）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是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战

略的要求

国际关系学界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并非全新的现象，其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的时髦用语“相互依赖”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用“全球主义”这一

可以描述程度增强或减弱的用语来与单纯表示增强的“全球化”相区别。在他

们眼中，全球主义包括经济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社会和文

化全球主义四个独立的维度，而政治全球主义、法制全球主义等则蕴含于以上

四个维度之中。② 实际上，无论是经济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还是军事全

球主义，乃至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都是法律全球主义的根源。法律全球化是

法律全球主义的增强状态，也是稳固各个领域的全球化成果以及促进它们继

续发展的动力或工具。③ 滥觞于２０世纪初美国关于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负

责观念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晚近工人运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运动、消

费者保护运动等的推波助澜，以及包括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ＮＧＯｓ
等在内的主体的呼吁和实践下，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这样一种典型的

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无疑需要法律的全球化这一工具来为其保驾护航，巩固

已有的成果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当前层出不穷的标准化建设文件、国际条约

等便是最好的现实脚注。由此，无论是一般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立法，还是

专门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都有着全球性或普世性的基因，是国际社

会对普通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也成为中资企业与中国金融机构走出

国门，参与全球竞争的必备要件。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便孕育了中国企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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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ｔ　Ｓｃｈｏｌｔｅｎ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８６，２００９，ｐｐ．１５９－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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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７９页。



出去”战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

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①随后，党的十四大、十五

大、十六大、十七大②等重要会议都对“走出去”战略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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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晓：《当当缘何入驻腾讯》，载《市场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要“积 极 开 拓 国 际 市 场，促 进 对 外 贸 易 多 元 化，发

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坚定不移地实行对

外开放，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

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

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 化 趋 势，我 们 要 以 更 加 积 极 的 姿 态 走 向 世 界，完 善 全 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 局，发 展 开 放 型 经 济，增 强 国 际 竞 争 力，促 进 经 济 结 构 优

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要鼓励能 够 发 挥 我 国 比 较 优 势 的 对 外 投 资。”２００２年，党 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引 进 来’和‘走 出 去’相 结 合，全 面 提 高 对 外 开 放 水 平。……实 施

‘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

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积极参与区域

经济交流和合作。”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 告 指 出：“加 快 实 施‘走 出 去’战 略。按 照 市 场 导

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 各 类 所 有 制 企 业 有 序 到 境 外 投 资 合 作。……逐 步 发 展 我 国

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做好海外投资环境研究，强化

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

的宏观指导和服务。”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 大 报 告 指 出：“全 面 提 高 开 放 型 经 济 水 平。适 应 经

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

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

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



的“十五”纲要、“十一五”纲要、“十二五”纲要、“十三五”纲要①也都强调了对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践。在此期间，推动“走出去”战略的配套措施也

在不断出台，包括从限制到放松的管制、简化手续等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有选

择性地通过专项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支持对外投资、规范对外投资制度、构

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等等。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的“开放发展”部分无疑是对我国“对

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全面深化。而当前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

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 动 沿 线 各 国 实 现 经 济 政 策 协 调，开 展 更 大 范

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

济合作架构”②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既是“开放发展”理念的直接实践，也成

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时代印记”。数据显示，我国在２０１７年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为７．４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１７．８％，增速高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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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篇第十七章第四节：“实施‘走出去’战 略，鼓 励 能 够

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支持有

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实 现 国 际 化 发 展。健 全 对 境 外 投 资 的 服 务 体 系，在 金 融、保 险、外

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完 善

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 束 机 制，规 范 对 外 投 资 的 监 管。”２００６年“十 一 五”

规划纲要第九篇第三十七章第 一 节：“实 施‘走 出 去’战 略，支 持 有 条 件 的 企 业 对 外 直 接 投

资和跨国经营。以优势产 业 为 重 点，引 导 企 业 开 展 境 外 加 工 贸 易，促 进 产 品 原 产 地 多 元

化。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重组联合等方式，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完 善

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风险管理和海外国有资产监管。”

２０１１年“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二篇第五十二章第二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逐步

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做好海外投资环境研究，

强化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加快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制度，积极商签投资保护、避

免双重征税等多双边协定。健全境外投资促进体系，提高企业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维护

我国海外权益，防范各类风险。‘走 出 去’的 企 业 和 境 外 合 作 项 目，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造 福

当地人民。”２０１６年“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十 一 篇 第 四 十 九 章：“引 导 企 业 集 群 式 走 出 去，因

地制宜建设境外产业集聚区。……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融资。支持企业扩大对外

投资，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 值 链、物 流 链。建 设 一 批 大 宗 商 品 境 外 生 产 基 地 及 合 作 园

区。积极搭建对外投资金融和信息服务平台。”

新华网：《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愿 景 与

行动》，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３／２８／ｃ＿１１１４７９３９８６．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８
年３月２２日。



国外贸增速３．６个百分点。其中，出口４．３万亿元人民币，增长１２．１％，进口３．

１万亿元人民币，增长２６．８％；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１４４亿美元，在

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１４４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５％。① 事实上，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便基本保持着向上的态势，

后者的上升势头尤为明显（图２）。２０１５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更是突破了万

亿美元大关，稳居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位。而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发布的《２０１７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和数字经济》，２０１６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了１５％，至４４３０亿美元，中国

的对外直接投资则飙升了４４％，达到１８３０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使中国首次

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也

产生了大量影响巨大社会责任方面的负面事件，且其产生的频率远超出其他

排名前列的对外投资国。典型事件包括：首钢公司自１９９２年收购秘鲁铁矿公

司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因工资偏低、健康与安全状况欠佳和不注重当地就业的

保护等问题发生罢工事件，同时也出现了支付价格（３．１１８亿 美 元）高 于 评 估

基准价（２．６２０亿美元）的腐败现象、投资承诺不兑现（承诺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５期间

投资１．５亿 美 元，实 际 只 投 资３５００万 美 元）等 问 题。③ 苏 丹 麦 洛 维 大 坝 于

２０１０年落成，但其建设计划却并未经过苏丹环境部门的批准。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的评估表明，这一大坝产生的淤泥损失、河岸侵蚀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

题，将对苏丹北部尼罗河河谷地区造成重大生态影响，同时约有５万名农民因

其修建而被迫迁移至不毛之地。期间苏丹政府对反抗人士进行暴力镇压，而

作为项目主要贷款方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则因这些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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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数据中 心：《商 务 部 召 开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ｘｔｊ／２０１８０３／３９９７３．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ｒ２０１７＿ｅｎ．ｐｄｆ，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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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Ｇｏｏｄ，ｔｈｅ　Ｂａ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ｇｌｙ，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ＷＰ　１２－３，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图２　中国金融类、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统计图

资料来源：参见中 国 商 务 部、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发 布 的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之的。① 中国工商银行于２０１０年６月同意为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级大坝项

目提供５亿美元的贷款。该大坝将会中止河流的自然周期，破坏河岸上的耕

地、牧场以及世界最大的沙漠湖图尔卡纳湖的渔场，并摧毁下游流域的文化和

生态系统，银行监察组织、国际河流组织和图尔卡纳湖之友三个国际组织均对

此表示关注和反对。② 随后国外许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极大地影响了中国

工商银行的国际形象。近年来大量“中概股”因数据造假、隐瞒或严重依赖的

关联交易、会计违规、税负和收入严重不成比例、重大资金挪用或支付不透明

等原因被做空或引发集体诉讼，进而被罚巨款甚至被迫大量退市，等等。究其

原因，除了一些政治因素、文化差异外，根本原因在于大量的中资企业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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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国内没有严格履行社会责任的习惯，相关的机制构建徒有其表，远未内

化为一种企业文化，将此经营理念与方式带到海外，引起东道国政府与民众的

强烈反弹甚至抵制。集中表现为：违反当地劳工保护、人权保护、环境保护、文

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涉及贿赂、洗钱、造假上市等犯罪行为，大

中型国企热衷于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走东道国高层路线等。一些重大社会责

任事件甚至上升为外交事件，对我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有鉴于此，我国开始重点关注对外投资过程中各类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

担，国家有关部门，包括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等屡次召开各种会议以及举行

培训，颁布各种规章制度与规范性文件等，要求中国“走出去”的各类企业在海

外严格履行社会责任。例如，在规章制度或指导性文件的建设上，有关部门先

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通知》《中国企业境外可

持续森林培育指南》《中国企业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境外中资企业

（机构）员工管理指引》《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

的若干意见》《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规范对外投资合作领域

竞争行为的规定》《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等等。２０１２年５
月，商务部公布“十二五”时期对外投资合作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其中一项

主要任务便是要“推进境外中资企业与当地融合，加强行业组织协调自律，规

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引导企业开展文化建设，遵守当地法律，履行社会责任，

增强资源、生态、环保意识”①。其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印发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三

五”规划》中也指出应当“引导企业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注重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与所在国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②。此种将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投资中的社会责任问题上

升到国家高度的态势，在世界跨国投资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根据日本等国的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经验，大致上可以把金融机构国际化

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海外探路的阶段，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代

表处，熟悉当地经营环境，既可以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并购的方

式，获得在当地的经营权；第二个阶段是服务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阶段，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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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商务部确定“十二五”时 期 对 外 投 资 合 作 发

展 主 要 任 务 和 重 点 工 作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ｅ／ａｉ／２０１２０５／

２０１２０５０８１２５３３８．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发展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内“走出去”的企业为服务对象，“随船出海”；第三个阶段是本地化或者国际化

经营阶段，金 融 机 构 在 宗 主 国 扎 根 成 长，成 为 本 地 化 或 者 国 际 化 经 营 的 企

业。①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的最大特点是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并行，央企、国

企为核心，大项目为主，带动民营企业一起走出去，总体来看并未完全进入第

二阶段，仍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的配套

融资主要由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直接利用国外信贷资金的比例较低，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银行等为大型对外基建项目提供了主要的信贷资金支持，而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则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提供了主要资金来源。

以中国银行为例，其已经在全球拥有６００多家分支机构，约１６万亿元资

产，成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金融机构。该行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覆盖度已经在５０％以上，截至２０１７年年末，其已经跟

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逾５００个，项目总投资额约４５００亿美元，提供意向性

授信支持超过１０５０亿美元；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完成对沿线国家各类授信

约１０００亿美元；累计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项目约４２０５个，提供贷款承诺超

过２８０５亿美元，其中，海外并购贷款签约金额９１０亿美元，海外经营性贷款签

约金额１７３３亿美元。② 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中资企业通过作为资本中介金

融机构的努力运作，积极在海外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形成影响颇大的“中

概股”概念。

在以上“走出去”模式下，中国海外投资中金融类投资流量与非金融投资

类投资流量基本呈现同步发展的状态。反过来，这种特点既表明了中资金融

机构在“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问题上将大有作为，也表明这同时

是它们必须承担起的任务。在落实“走出去”的战略过程中，中国金融机构一

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引导、规范

与其有着紧密业务联系的中资企业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的任务，发挥着促进

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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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帆、姚枝仲等：《中国对外投资：理论 与 问 题》，上 海 财 经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版，

第１５７页。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度社会责任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ｃ．
ｃｎ／ａｂｏｕｔｂｏｃ／ｂｏｃｃｓｒ／２０１８０３／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９＿１１８７３８６１．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



一日千里的形势下①，我国金融机构正以全新和积极的态势走向世界，其对企

业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积极参与和良好践行，不仅是出于提高其自身声誉与

盈利能力的需要，也是其所肩负的引导与约束客户履行社会责任的任务所决

定，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维护我国良好形象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维护我国

大国形象的重要方面

当前，中国已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市场深深融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发

展不仅要依托国内的发展，而且必须做到国内与国际发展同步。没有国际市

场的支持，不会有中国国内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在走出

去过程中的整体性和平衡性不强，以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等物质力量为主的

国家硬实力一日千里，而以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一个国家发展潜

力和感召力为主的国家软实力却举步维艰。无疑，中国的大国责任是做一个

全球性的领导者，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在政治方面，都应该扮演模范国家

的角色。习近平同志对我国的国家形象提出了“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

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期待，并明确指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关键在于

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而我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就是为

了通过对国际标准的践行，促成我国政府与企业在相关的商业规则上与国际

社会处于“同一语境”来提升“走出去”的软实力，达至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的

双腿迈进，提升国家形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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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显示，我国主导的亚投行成员总数增至８４个，４２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批准２０多个投资项目，总额超 过３７亿 美 元；丝 路 基 金 签 约１７个 项 目，承 诺 投 资７０亿 美

元，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达８００亿美元；６家 中 资 银 行 在 沿 线１９个 国 家 设 立８０多 家

分行、子行、代表处等，中国银联卡覆盖沿线５０多个国家，超过４００万商户和４０万台ＡＴＭ
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沿 线 近２０个 国 家 合 作 项 目 提 供 各 种 类 型 的 保 险 服 务，与 白

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签订合作协议。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一带一路数据观：一带一路

的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ｇｎｘｗ／４３６６２．ｈｔｍ，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８年３月

２３日。



发展理念”①。在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

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②，构建大国形象的过程中，新

发展理念无疑是重要的理论指导。而这同样也成为我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参

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之时的战略支撑，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践行“开

放理念”的同时，坚持“创新发展”以提高效率、坚持“协调发展”以促进和谐、坚

持“绿色发展”以维护永续、坚持“共享发展”以推动公平。唯有此，才能推动我

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③。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也是我国过去

３０多年的经验和共识。④ 开放发展理念要求我们“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

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

语权，构建广泛的 利 益 共 同 体”，⑤以“推 动 对 外 开 放 进 入‘全 面 开 放、全 面 参

与、全面合作、全面提升’的新阶段”。⑥ 无疑，这一升级理念的践行和新阶段

的达成，不仅需要我国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撑和对接，更需要企业在践

行各类国际标准上的表里如一，即我国政府与企业在相关的商业规则上与国

际社会处于“同一语境”。具体到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方面，就是我国政府应当

吸收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规则，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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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华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１９ｃｐｃｎｃ／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

新华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１９ｃｐｃｎｃ／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

新华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１９ｃｐｃｎｃ／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

曹立主编：《治国理 政 新 理 念：全 面 解 读 新 发 展 理 念》，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６年 版，第

９７页。

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国共产 党 第 十 八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 五 次 全 体 会 议 公 报》，ｈｔ－
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ｃ＿１１１６９８３０７８．ｈｔｍ，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３日。

胡鞍钢、鄢 一 龙、唐 啸 等：《中 国 新 发 展 理 念》，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

１０８页。



国际化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环境；我国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循社会责任相关

的国际规则，言行一致地践行社会责任要求，以此促进我国金融机构践行社会

责任制度和实践层面的国际化，进而推动开放发展新局面的达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

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① 正如

前文所言，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大特性，不仅在于其自身应当严格

遵循社会责任的相关规则，还在 于 必 须 以 其 本 身 所 特 有 的 资 源 配 置 功 能，引

导、鼓励、约束和敦促与之发生业务联系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创新发展理念

同样从这两个维度对我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提出了要求：一方

面，金融机构要按照国际规则的要求，通过理念内化、机制架构、金融产品等方

面的创新来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通过信用控制、额度

限制、利率把控等激励或惩罚措施来达成对关联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有效督

导。如此，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以及与世界

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提升我国和金融机构的国际形象，进而引领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

坚持“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意味着要更加注

重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更加注重通过

拓宽发展空间提升发展后劲、以实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协调发展。② 在

对外开放思想、“走出去”战略、开放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鼓励下，我

国对外投资连年攀升，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却也出现了诸如因央

企之间恶性压价超低价中标波兰道路项目最后严重亏本违约被索赔事件、因

环境问题爆发的缅甸“密松大坝”事件与加纳金矿开采事件、因劳工保护问题

爆发的赞比亚事件等不和谐音符，集中体现为经济效益挂帅下对环境和社会

效益的漠视，毫无社会责任意识。易言之，就是走出去过程中的整体性和平衡

性不强，硬实力一日千里而软实力举步维艰。我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

际立法，就是为了通过对国际标准的践行来提升“走出去”的软实力，达至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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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ｈｔ－
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ｃ＿１１１７０２７６７６．ｈｔｍ，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３日。

国家行政学院编写组编著：《中国新发展理念》，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页。



力和软实力协调的双腿迈进。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则应当重点注重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协调，以及金融机构实践中国内与

国外的一致。

“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也是中国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结晶和超越，其核心要义在于正确处理好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问题。环境保护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外贸投资的基

本准则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大量的国家间立法和私政府立法都对该问

题进行了规定，包括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ＰＲＩ）、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和绩效标准以及信

息披露政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供公司指南》中的环境条款，等等。虽

然我国也颁布了大量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则，如《环境保护法》《关于落实环保政

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但就实践来看，

无论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是在国内的企业，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均未

对这些规则进行良善的实施。这不仅使得国内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

矛盾日益激化，也使得中资企业在国际上主持或参与的项目爆发大量环境问

题而饱受诟病。凡此种种，皆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严重背离。绿色发展理念

要求我们“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①。

而我国加入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实际上就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对绿色发展理念平衡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统一发展和保护，进而实现

天人互益和永续发展的深度实践。

有关企业是否对股东或者利益相关者负责，在经过２０世纪３０—５０年代

多德与贝利、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贝利与曼尼之间的经典论战之后逐渐清晰———

“企业之所以受到法律的允许和支持，主要是因为它为社区提供服务，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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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华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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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为所有者创造利润”①。而所谓利益相关者，则是指“在企业发展活动

中拥有切身利益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

商业伙伴、供应商、客户、本地社区、自然环境等。二是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

雇员和股东”②。金融 是 现 代 经 济 的 发 动 机，对 金 融 机 构 这 类 专 业 性 组 织 而

言，其不仅应当承担基本和普遍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还应当履行因其特殊功

能和地位而产生的特别责任，包括保持自身稳定性、促进流动性、降低风险等。

但实践中金融机构总是以其专业性、产品的无质性、强大的资本后盾等优势地

位，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被抛之脑后，使得社会贫

富差距愈加明显。典型如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便是

贪婪的华尔街资本肆无忌惮地利用大量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规避监管来牟取

暴利，这实际上就是漠视社会责任的表现。共享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

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

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③无疑是对企业社会责任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升华，我

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就是实践这一理念的必由之路。

总之，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延展，无论是纯粹在国

内经营还是积极参与“走出去”战略的金融机构，都必须适应这一全球性趋势

与要求，并从企业文化、经营制度和业务实践中积极参与到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的国际标准确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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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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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阳、肖红军、郑 若 娟 编 译：《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经 典 文 献 导 读》，经 济 管 理 出 版 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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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发展状况

和中国的参与现状、存在的问题

　　从法律渊源上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包括国内的制度建设与对国际

立法的参与；而从系统论的角度观察，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应该是一个

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有机结合的体系，两个层面的立法不是简单堆砌相加，而
是互相建构、共生共进。

整体来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间通过

协商达成的国际条约或协定，通过国家公权力的模式，用“直接转化”或“间接

转化”的方式构成国内立法的一部分。典型如国家参与的国际人权条约、国际

金融条约、国际投资条约、国际贸易协议中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部分。另一种国

际立法是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等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协商或自身的

主导力量，将某种它们所认可的社会责任规范标准化，用道义感召与市场力量

让更多的金融机构接受，并内化到自身的内部治理机制当中，同时将社会责任

标准外加给金融客户。前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间立法”，其性质为传统

的国际法，根据强制程度在属性上可以分为“硬法”与“软法”两种类型；后一种

我们称之为“非国家间立法”或“私政府立法”，其性质为新型的国际立法，基本

属于“软法”性质，属于“自我规制型”国际立法，它们一旦得到国家的认可，也

可能转化成“国家间立法”，即传统国际法或国内法。从当前情势看，由于国家

间分歧以及立法成本等问题，传统的“国家间立法”进展缓慢，新型的“非国家

间立法”发展迅速，构成当前的 主 流。鉴 于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立 法 分 为

“国家间立法”与“非国家间立法”两种性质，以及存在“国家参与”与“金融机构

参与”两种参与路径，故而，我们必须分开论述，并探讨它们之间的交叉性。
（一）“国家间立法”层面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发展状况

无疑，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从跨国公司社会

责任问题角度对其展开论述是符合理论逻辑的，而当前“国家间立法”层面专

门针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缺失，则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在“国家间

立法”层面，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跨国公 司 社 会 责 任 的 现 有 立 法 规 范 主 要 由

《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相关条约组成，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联合国反贪污公约》等。不过，这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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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或宣言要么属于“软法”性质，要么虽然是“硬法”性质但往往在内容上过于

宏大，以宣示性为主，从而难以具体执行。要落实到细分领域，则需要制定更

具体的国际立法。

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的“国家间立法”层面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

发展状况

早在２０世纪初，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便引起了实务界的关注和

理论界的零星探讨，但直到２０世纪中期才最终被广泛认可并逐渐见诸各国的

法律和相关条约之中。如美国得克萨斯州于１９１７年在其公司法中赋予公司

进行慈善捐赠的权力，其后各州逐步效仿，到１９２８年为５个，１９３８年为９个，

１９４８年为１５个，１９５９年为４１个，１９７０年达４８个；①德国１９３７年《股份公司

法》规定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欧洲六国于

１９５７年签订的《罗马条约》要求各成员国追求某些社会目标，而公司则是实现

它们所明确的社会目标的主要手段和载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滞涨”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改良后的自由主义

再度占据主流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地位，并渗透到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立法当

中。在此种理论和立法趋势，以及各主要西方国家迫切追求经济稳定和迅速

增长的背景下，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企业唯一的且仅有的社会责任就是

实现利润最大化”②被普遍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问题则被当然地忽

视。“现代企业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来自社会的任何阻碍，致力于市场竞争；企

业的第一目标是保存自己的生存，企业的第二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③这

体现在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当中的典型例子，便是联合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推动

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破产。１９７４年８月，联合国依据１９０８号决议在秘

书处设立“跨国公司中心”准备《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谈判工作；同年１２月，

依据１９１３号决议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跨国公司委员会”主持该《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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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基于经济学与法学的视角》，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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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草、讨论和谈判工作，但谈判期间困难重重，长期无法达成定论；到１９９３
年，“跨国公司中心”被解散，制定《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努力随之付诸东流。

虽然除《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谈判外，联合国内设的其他机构、国际组织、国

际劳工组织（ＩＬＯ）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也曾草拟或制定过关于跨国公司

活动的守则或原则等一些国际文件或区域文件，但这些文件，要么范围狭小而

带有局限性，要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① 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的国际经济

立法中，突出的表现便是在双边、区域、多边的立法谈判中尽可能多地取消对

投资者的管制，同时最大限度地赋予其权利以助其获取最大利益。

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的“国家间立法”层面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

际立法发展状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国

家间经济立法在要求各国市场向资本开放的同时，一方面未能为它们提供由

于市场开放过快伴随而来的经济安全与金融稳定所需要的制度保障，从而导

致“国家与资本”之间的权责失衡；另一方面，一味追求自由化的立法对资本的

巨大效益，却忽视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导 致“资 本 与 社 会”之 间 的 权 责 失

衡。② 相关恶果逐步显现，跨国公司依靠其特殊身份和母国的保护逃避国际

规则约束和东道国法律制衡，进而污染环境、侵犯劳工利益、侵害知识产权、逃
税避税等问题屡见不鲜，成为晚近国际社会反全球化潮流出现的重要因素之

一。由于接受和签订有关人权、劳工和环境责任的贸易条约和国际惯例的主

体是国家，跨国公司得以隐藏在国家“面纱”之下，它们宣称任何违反国际法的

责任，东道国都应当向国家追究———跨国公司是在条约或习惯法下没有法律

人格来承担权利或义务的非国家行为者。③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立法的发展，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的确获

得了一种“跨国逃避力量”，对母国外交保护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它们的关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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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从保护与被保护的和谐关系，向讨价还价的博弈关系转变。而随着跨国公

司这种能力的增强，东道国逐渐感到必须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控制，这种控制

要能对拥有“跨国逃避力量”的跨国公司达到实效，就必须依赖与母国的齐抓

共管，分工合 作。① 国 家 之 间 开 始 重 新 考 量 跨 国 公 司 社 会 责 任 的 法 律 规 制

问题。

典型如经合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ＥＣＤ）的成员国于１９９７年在巴黎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

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同时，自１９９９年起，该组织开始修订１９７６年《跨国公司

行为指南》，并于２０００年６月完成后推荐给 ＯＥＣＤ的成员国，该《指南》提出

了在全球背景下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并且符合适用法律及国际公认标准

的自愿原则和标准，是唯一经过多边商定，并且各国政府承诺推广的综合性负

责任商业行为守则。２０１０年５月，经合组织《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宣言》及相

关决定的４２个经合组织及非经合组织加入国的政府又对其进行了更新，并

于２０１１年５月在庆祝经合组织成立五十周年的部长级会议上正式通过最新

版本。② 又如，国际劳工局理事会于２０００年修正了其于１９７７年通过的《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该《宣言》旨在鼓励跨国

公司对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尽可能减少和解决这些企业的各类活

动引起的困难，并考虑到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内容

上主要确立了劳工保护的以下方面的原则，即就业（促进就业、机会和待遇平

等、就业保障）、培训、工作和生活条件（工资和福利、最低年龄、安全和卫生）、

劳资关系（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集体谈判、协商、对申诉的审议、劳资纠纷的

解决）等。③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３日，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了

《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该《准则》对跨国公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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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云：《法律视角下商业 银 行 的 社 会 责 任：原 理 研 究 与 实 证 分 析》，法 律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９页。

ＯＥＣＤ，ＯＥＣ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２０１１Ｅｄｉ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ｆ／ｉｎｖ／ｍｎｅ／４８００４３２３．ｐｄｆ，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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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



动所涉及的国际法原则进行了一次全面论述，“体现了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

权法领域中有关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活动目前的主流趋势”，①所涉范围

包括机会平等和非歧视、人身安全、劳工权益、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权、保护消费

者、保护环境等诸多内容。② 但该提议不仅引发了工商界与人权倡导团体之

间分歧的巨大辩论，而且很少得到政府的支持，因而最终并未获得联合国人权

委员会的通过。为了打破僵局，人权委员会设立了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

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一职，以着手一个新的进程，最终于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１日通过了《工商 企 业 与 人 权：实 施 联 合 国“保 护、尊 重 和 补 救”框 架 指 导 原

则》。该原则是在研究和协商的基础上历经三个阶段而最终提出的，其内容基

于“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现有义务；工商企业作为社会专

门机构，履行专门职能的作用，要求其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和尊重人权；权利与

义务需要在遇有违反时获得适当和有效 补 救”三 大 原 则 展 开，分 为 三 大 部 分

３１条。③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立法基本上属于“软法”性质，缺乏强制效力，

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３．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家间立 法”层 面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立

法发展状况

２００８年席卷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权责严重失衡的国际经济自由化立

法敲响了警钟，迫使国际社会对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进

行了一次重大反思与检讨，也由此开始修正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味围绕

资本权益而罔顾对其合理规制的原有治理模式，限制资本的权利并赋予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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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Ｃ／１７／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ｇａ／ｓｅａｒｃｈ／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ｓｙｍｂｏｌ＝Ａ／ＨＲＣ／１７／

３１，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日。



要的社会责任成为新理念。① 而对于企业来说，金融危机实际上为其提供了

一个巨大的潜在和新的机会，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在危机中幸存的唯一钥匙。②

毕竟在危机中践行社会责任能够增强企业的集约化经营，作为其与利益相关

者和评价者紧密联系的保证———这些人在选择新的公司、产品和销售者时占

据核心地位。③ 在危机爆发后的数年里，无论是在国际金融立法，还是国际投

资立法，抑或国际贸易的立法上，都表现出扭转“国家与资本”“资本与社会”间
长期失衡的权责关系和赋予资本承担社会责任的努力。④

在国际金融立法方面，充满着新自由主义气息的放松监管所宣扬的“轻触

式监管”“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等理念，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的满地

狼藉中可谓是被千夫所指，全球范围内的加强金融监管之变革开始轰轰烈烈

地展开。其主要措施一方面体现为加强对资本运行风险的监管，包括重构宏

观审慎监管和深化微观审慎监管，防止金融机构不负责任地滥用金融创新从

而再度引发风险；另一方面表现 在 把 对 金 融 消 费 者 的 保 护 提 升 到 新 的 高 度。

相关国际性金融组织，包括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ａｒｄ，ＦＳＢ）、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Ｂａｓｅ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ＣＢＳ）、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ＩＭＦ）和国际证监会组织（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ＯＳＣＯ）等纷纷出台相关

规范性文件以推 动 国 际 层 面 的 监 管 改 革。例 如，２００９年 召 开 的 二 十 国 集 团

（Ｇ２０）峰会在《华盛顿宣言》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审慎监管的国际架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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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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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监管的若干建议，并宣告了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成立。① ＦＳＢ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发

布了《增强国际金融实施标准框架》，指出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必须统一标准

以防止影响国际金融稳定的跨界、区域和全球性不利因素的发展，规定了一系

列整合与实施计划。② 为了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Ｇ２０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于２０１１年法国巴黎会议上通过了《Ｇ２０金融消费者保护高级原则》，其
是现有国际金融原则或准则的补充，适用于所有的金融市场部门。③ ＢＣＢＳ于

２０１１年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并在当年的Ｇ２０峰会上获通过，该协议在监

管理念、监管对象、监管工具上都进行了极大的革新。其意义在于，从监管制

度层面确立了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将银行监管的范围延

伸到整个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的层面。④

在国际投资立法上，原来紧紧围绕投资者权益的立法理念也得到了调整，
“平衡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成为新的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内容上，曾经

一度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体现了国家对跨国公司管制的一系列

条款，包括东道国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权、国家安全例外、临时安全措施、审慎

措施等，已重新纳入或考虑纳入作为国际投资法最重要渊源的双边投资条约

（ＢＩＴｓ）中。⑤ 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政府于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公布的《２０１２年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该范本从透明度、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向列表、环

境与劳工保护、政府中立竞争与国企规制等多个方面对之前的《２００４年美国

双边投资范本》进行了较大的革新。在环境和劳工保护方面，其要求“缔约方

不能为了鼓励投资而削弱本国环境法中对环境保护的要求，确保不会使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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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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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ｆ／ｆ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４８８９２０１０．ｐｄｆ，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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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云：《后危机时代国家间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体系的 构 建》，载《政 法 论 丛》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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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或其他减 少 的 手 段 或 者 提 供 放 弃 或 减 少 的 手 段 来 影 响 环 境 法 的 有 效 实

施”①。国际社会开始 越 来 越 注 重 投 资 行 为 对 利 益 相 关 方 所 造 成 的 影 响，如

ＯＥＣＤ成员国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７日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从２０１７年年初

开始，各国将不对大型、低效煤电技术出口提供任何信贷支持，包括美国进出

口银行、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已经停止了对燃煤发电厂的支持。②

在国际贸易立法方面，ＷＴＯ多哈回合谈判自２００１年启动以来一直处于

无休止的状态，谈判的结束遥遥无期。但与此同时，双边或区域的自由贸易协

议的谈判却开展得如火如荼，原先环境、劳工、人权等议题长期被参与国家间

贸易立法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抵触，但在非国家行为体的不断努力与

推动下，相关国家开始改变这种态度。③ 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２００９年

正式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ＰＰ）的谈判，并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达成协议，其内 容 包 括 农 业、劳 工、环 境、投

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３０个章节，涵盖了环境、社会议题与传统的经济议题。

２０１６年２月４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

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１２个国家在奥克兰正式 签 署 了ＴＰＰ。虽 然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ＴＰＰ，但这并不

妨碍其所体现的在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 协 议 中 不 同 种 类 的 议 题 相 互 联 结 打

包，环境、劳工、人权等问题被广泛重视与接纳之趋势。又如，自习近平总书记

于２０１３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

路”倡议以来，中国已与路线上的国家达成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

西兰政府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安排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

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

纲要》等在内的诸多贸易协定。这些协定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且大都包含了

环境保护、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措施，很好地体现了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所提出的，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进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的开放发展过程中，保持我国“软实力”和“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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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云：《经济立法转型》，载《南风窗》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力”的协调并举，打造“成熟、负责任、有吸引力”的大国形象之要求。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东 盟 成 员 国 及 东 盟 自 贸 伙 伴 国 澳 大 利 亚、中 国、印 度、日

本、韩国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ＣＥＰ）成

员国会议，并发布了ＲＣＥＰ协定框架。该框架涵盖了货物贸易，标准、技术法

规与合格评定程序，自然人移动等１８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政府为了合法的

公共政策目标进行规制的权利”“为食品安全以及保障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的要

求设定基本框架”等要求，显然是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利益平衡的

体现。①

（二）“非国家间立法”层面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发展状况

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及政府的权力日益削弱，而跨

国组织（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和超国组织（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影响日益增大，随着民族国家传统的政府权威的削弱，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作

用则日益增大。② 所谓“全球治理”，则是指为了解决全球性的公共问题与增

进全球公共利益，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各种公共、私人机构以及个

人，通过制定与实施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机制（ｒｅｇｉｍｅｓ），对全

球范围的各个领域进行多层次的、网络式的协调与行动。③ 这在晚近的包括

规制金融机构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中表现为，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

基于国家间共同利益长期博弈后产生的企业社会 责 任“国 家 间 立 法”发 展 缓

慢，而全球化背景下大量出现的跨国参与所产生的普遍性的法律思维和理念，

却使得由国际组织、ＮＧＯｓ、跨 国 公 司 等 扮 演 立 法 主 体 的“非 国 家 间 立 法”或

“私政府立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金融公司、跨

国银行、国际组织等的倡导和努 力 下，国 际 社 会 相 继 推 出 了 一 系 列 标 准 和 规

范，虽然这些标准和规范属于缺乏强制性的“软法”，但共同的理念基础却使之

有效地引导着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运动的开展。总体来看，这些标准和规

范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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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际金融公司（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ＦＣ）与跨国银行倡

导的社会责任标准

这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框架》、《赤道原则》（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Ｐｓ）。

ＩＦＣ成立于１９５６年，是世界银行的姐妹机构和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同时也

是全球私营部门债务和股本融资的唯一多边来源，截至目前共有１８４个成员

国，旨在从投资、咨询和筹集资金 等 方 面 入 手 促 进 发 展 中 国 家 私 营 部 门 的 发

展。① 为了确保投资的良好环境和社会影响，ＩＦＣ早在１９９８年就通过了环境

和社会保障及其 信 息 披 露 政 策，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１日，ＩＦＣ董 事 会 通 过 了 新 的

《可持续发展框架》，并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３０日生效，包括“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

政策”“绩效标准”“信息披露政策”“环境和社会考察程序”“指导文件”和“环

境、健康和安全指南”六个文件。② 这一框架规定了ＩＦＣ及其客户在项目中的

作用和责任，很好地帮助了两者改善和管理其投资的环境和社会绩效。２０１１
年５月１２日，ＩＦＣ董事会批准了《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更新版本，并于２０１２年

１月１日开始实施，新版本从信息的获取、金融中介、供应链、气候变化、商业

和人权、性别、土著人、执行八个方面进行 了 升 级。③ 虽 然 该 框 架 只 是 对ＩＦＣ
本身及其客户的行为具有强制性，但目前已经得到了全球私营部门的认可，被
公认为是项目融资方面的最佳做法。

ＥＰｓ是金融机构采用的一种风险管理框架，用于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中

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主要目的是为尽职调查提供一个最低标准，以支持负责任

的风险决策。④ 其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ＩＦＣ和世界银行的政策与指南建

立，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

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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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①

２．联合国相关机构倡导或推行的倡议或标准

主要包括《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金 融 倡 议》（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ＵＮＥＰ　ＦＩ）、《联合国全球契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ＰＲＩ等。

ＵＮＥＰ　ＦＩ是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Ｐ）和全球金融部门于１９９２年促进可持续金融地球首脑会议之后，成立

的一个伙伴关系，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者在内的２００多家金融机构与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了解当今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挑战，它们对金融的重要

性，以及如何积极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推动国家层面的对话来引起金融从

业人员、主管、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并在国际层面上促进金融部门

参与诸如全球气候谈判之类的进程。②

《联合国全球契约》旨在动员全球的公司和利益相关者通过将其战略与人

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四个层面的十项原则相结合，负责任地开展投资，创造

我们所希望的世界。③ 其由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于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９年

两度提出和完善，并于２０００年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２００６年成立了由２０
名来自各个地区的企业、社会人士和工会构成的全球契约理事会，截至目前已

经有来自１７０多个国家的１２０００多个签署人参与。④

ＰＲＩ创立于２００５年，是与ＵＮＥＰ　ＦＩ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协作的一项投

资者倡议，其旨在揭示环境、社会和治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ＥＳＧ）议题对投资的影响，同时推动这些议题更好地融入签约机构的投

资和决策当中，有力地补充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同时也是 ＵＮＥＰ　ＦＩ工作的自

然延伸，为全球投资界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推动建设更加稳定可持续的金融

体系。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全球内已有５０多个国家的１４００多家机构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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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志云：《赤道原则 的 生 成 路 径———国 际 金 融 软 法 产 生 的 一 种 典 型 形 式》，载《当

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ＵＮＥＰ　ＦＩ，Ａｂｏｕ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ｆｉ．ｏｒｇ／ａｂｏｕｔ／，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ｕ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ｒｇ／ｗｈａｔ－ｉｓ－ｇｃ／ｍｉｓｓｉｏｎ，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ｒｇ／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



该项原则，资产总额高达５９万亿美元。①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由世界各国领导人在２０１５年９月的一个历史性的联

合国峰会上通过的《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生效，其提出的１７个目标

将在未来１５年内全面施行，各国将动员努力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打击不平

等和应对气候变化，同时确保没有人掉队。② 在此基础上，ＵＮＥＰ　ＦＩ、《联合国

全球契约》、ＰＲＩ的机 构 已 经 联 合 起 来 成 立 了 联 合 国 金 融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联

盟。这一联盟的目的是将私人和金融部门成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大型网络汇集

起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的更密切合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集

体影响。③ 我国历来十分注重对此类“非国家间立法”的参与，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公报便直接性地指出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④。

３．金融机构内部社会责任管理的国际标准

主要包括ＳＡ８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８００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社

会责任管理标准、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系列标准、ＩＳＯ２６０００社会责任标准等。

ＳＡ８０００标准是为 世 界 各 地 的 工 厂 和 组 织 制 定 的 首 个 社 会 责 任 认 证 标

准，是一个适用于全球任何行业的整体性框架，旨在帮助获得认证的组织彰显

其在公平对待员工方面所做的努力。该标准从童工、强迫性或强制性劳动、健

康与安全、组织工会的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

薪酬福利、管理体系八个方面衡 量 企 业 在 工 作 场 所 社 会 责 任 的 表 现，体 现 了

《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组织劳工宪章》中的劳工标准，同时尊重、补充并支持

世界各国的国家劳动法，目前已帮助两百多万名劳工获得符合道德规范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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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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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ｐｒｉ．ｏｒｇ／ａｂｏｕｔ，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２
日。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７Ｇｏａｌ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ａ／，下 载 日 期：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

ＵＮＥＰ　ＦＩ，ＵＮＥＰ　ＦＩ，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Ｉ　Ｆｏｒｍ　Ｕ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Ｄ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ｆｉ．ｏｒｇ／ｎｅｗｓ／ｕｎｅｐ－ｆｉ－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ａｎｄ－ｐｒｉ－ｆｏｒｍ－ｕ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ｄｇ－ｆｉｎａｎｃｅ／，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新华网：《授权发布：中国共产 党 第 十 八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 五 次 全 体 会 议 公 报》，ｈｔ－
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ｃ＿１１１６９８３０７８．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３月

２６日。



作条件。其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确保了在不影响商业利益的前提下，让供应链

达到最高 标 准 的 社 会 责 任 要 求，故 而 备 受 各 品 牌 及 行 业 领 军 企 业 好 评。①

２０１４年６月，社会责任国际组织（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Ｉ）用

新的标 准ＳＡ８０００－２０１４取 代 了 旧 的ＳＡ８０００－２００８版 本，新 标 准 的 过 渡 期 为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此期间内组织应当将其标准升至

ＳＡ８０００－２０１４才能保持对其的认证。②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系列标准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Ｏ）技术委员会ＩＳＯ／ＴＣ　２０７及其各小组研发的

环境管理标准，旨在提供各类实用工具来帮助各种类型的公司和组织管理他

们的环 境 责 任，ＩＳＯ 中 央 秘 书 处 为 ＴＣ２０７预 留 了１００个 标 准 号，标 号 为

１４０００－１４１００，统称为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其中ＩＳＯ１４００１是环境管

理体系标准的主干标准，它是企业建立和实施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依

据。③ 为了应对新的趋势和确保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兼容，ＴＣ２０７颁布了新

的ＩＳＯ１４０００－２０１５，其关键变化涉及在组织战略规划过程中加强环境 管 理 的

重要性、更加注重领导、增加保护环境免受损害和退化的主动行动、提高环境

性能、考虑环境因素的生命周期思考、增加通信策略六个方面。④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社会责任标准由ＩＳＯ于２００４年成立的社会责任工作组负 责

起草，是一个适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立足

于推动组织和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推动全球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增进社

会的健康和福利，该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在世界各地许多不同利益相关

者之间进行了五年的谈判后正式启动。⑤ 其包含了社会责任的七大核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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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Ｉ，ＳＡ８００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ｉｎｔｌ．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ｃｆｍ？ｆｕｓ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ｇｅ．
ＶｉｅｗＰａｇｅ＆ｐａｇｅＩｄ＝１６８９，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ＳＡＩ，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Ａ８０００：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ｉｎｔｌ．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ｃｆｍ？ｆｕｓ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ｇｅ．ＶｉｅｗＰａｇｅ＆ｐａｇｅＩｄ＝１８４０，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ＩＳＯ，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Ｆａｍｉｌ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ＩＳＯ，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ｓｏ．ｏｒｇ／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ＩＳＯ，ＩＳＯ　２６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ｉｓｏ－２６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素，分别是组织管理、人权、劳动实践、环境、公平经营、消费者问题、社区参与

及发展。①

４．可持续发展指数

晚近，国际资本市场对责任投资②理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越来越多的投

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ＥＳＧ）因素引入公司研究和投

资决策的 框 架。③ 数 据 显 示，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 投 资 在２０１６年 年 初 达 到 了

２２．８９万亿美元，比２０１４年的１８．２８万亿美元增长了２５％，而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
年全球可持续投资资产则增长了６１％。④ 随着责任投资理念的发展，国际主

要的指数公司都推出了ＥＳＧ指数及衍生投资产品，如多米尼４００社会 指 数

（Ｄｏｍｉｎｉ　４００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明晟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系列指数（ＭＳＣＩ
ＥＳ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富

时社会责任指数（ＦＴＳＥ４Ｇｏｏｄ　Ｉｎｄｅｘ）等。
创立于１９９０年５月的多米尼指数是美国第一个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

为筛选准则的指数，由ＫＬＤ研究与分析有限公司（Ｋ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ｓ，Ｉｎｃ．）编制，旨在为社会责任型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基准，并帮助投资者了

解社会责任评选准则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⑤ 多米尼社会责任性股票型基

金在１９９１年开始运作，同时也给投资者一个投资在依此指数所建立的投资组

合上的机会，指数的维护更新由ＫＬＤ进行，由符合一定的社会性评选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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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７Ｃ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ＳＯ　２６００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ｏ．
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ｌｉｖｅ／ｓｉｔｅｓ／ｉｓｏ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ｐｄｆ／ｅｎ／ｓｒ＿７＿ｃｏｒ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ｐｄｆ，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１４日。

所谓“责任投资”，是指在 投 资 过 程 中 在 财 务 回 报 的 考 量 之 外，将 环 境、社 会 和 公

司治理（ＥＳＧ）等因素纳入投资的评估决策中。

参见郭沛 源：《ＥＳＧ责 任 投 资 之 一：ＥＳＧ的“前 生 今 世”》，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ａｉｘｉｎ．
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６－１５／１０１１０２００９．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３／ＧＳＩＲ＿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Ｆ．

ｐｄｆ，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刘志云：《银行业践 行 社 会 责 任 的“私 政 府 立 法”：兴 起 背 景 与 原 理 探 究———一 种

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载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１卷），厦门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４００家公司普通股票所组成。①

明晟公司（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是美国著名的指数编制

公司，其推出的 ＭＳＣＩ指数广为投资人士参考，同时也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ＥＳＧ
指数供应者和研究者，ＭＳＣＩ　ＥＳＧ指数旨在帮助客户把ＥＳＧ因素纳入其投资

决策过程，并提供一种常规的衡量ＥＳＧ投资的方法，帮助机构投资者更有效

率地检测ＥＳＧ投 资 绩 效 以 及 管 理、衡 量 和 报 告ＥＳＧ的 任 务，主 要 有 ＭＳＣＩ
ＥＳＧ领导者指数、ＭＳＣＩ　ＳＲＩ指 数、ＭＳＣＩ　ＥＳＧ全 球 指 数、ＭＳＣＩ全 球 环 境 指

数等多个标准。②

道琼斯可持续 发 展 指 数 由 标 准 普 尔 道 琼 斯 指 数 和 ＲｏｂｅｃｏＳＡＭ 公 司 于

１９９９年共同创立，是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基准，其从经济、环境和社会标准方

面追踪世界领先公司的股票表现。该指数其实是一个指数家庭，包括全球指

数、地区指数、国际指数 等 系 列 指 数，如 道 琼 斯 可 持 续 发 展 世 界 指 数、欧 洲 指

数、澳大利亚指数等。这些指标为将可持续性考虑纳入其投资组合的投资者

提供基准，并为希望鼓励公司改善其企业可持续性做法的投资者提供一个有

效的参与平台。③

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由富时指数公司于２００１年开始发布，是首个度量符合

全球公认企业责任标准的公司表现的指数系列，旨在衡量企业在ＥＳＧ方面的

实践，符合资格的企业需就多个企业责任主体落实措施，包括环境管理、缓解

气候变化、反贪污腐败、维护人权、劳工权利和供应链劳工标准，并符合严格的

全球准则，才可成为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的成分股；其作用包括：帮助投资者识

别和投资于符合全球公认企业责任标准的公司；为投资经理提供一个责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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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智库·百科：《多米尼４００社会指数》，ｈｔｔｐ：／／ｗｉｋｉ．ｍｂａｌｉｂ．ｃｏｍ／ｗｉｋｉ／％Ｅ５％
Ａ４％９Ａ％Ｅ７％Ｂ１％Ｂ３％Ｅ５％Ｂ０％ＢＣ４００％Ｅ７％Ａ４％ＢＥ％Ｅ４％ＢＣ％９Ａ％Ｅ６％８Ｃ％８７％
Ｅ６％９５％Ｂ０，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ＭＳＣＩ， ＭＳＣＩ　ＥＳ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ｓｃｉ．ｃｏ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２９６１０２／

６３６５５１０／ＥＳＧ＿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ｅｐｔ％２７１７．ｐｄｆ／３５０ｃ２７９ｃ－ｃ２８０－４ａ５７－ａｃｂ１－ａ９ｆ７ｄ２９４１９ｆｃ，

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ＭＳＣＩ，ＭＳＣ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Ｓ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Ｓ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ｓｃｉ．ｃｏ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１２９６１０２／６３６５５１０／ＥＳ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ｂｒｏｃｈｕｒｅ＋ － ＋Ｓｅｐｔ％２７１７．ｐｄｆ／ｃ９８６１８６２－ｅａ２２－４ｃ４ｄ－
９５５ａ－３２ａａ９１ｄｄ５８８ｆ，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Ｒｏｂｅｃｏ　ＳＡＭ，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
ｃｅｓ．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ｆａｍｉｌｙ－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ｄｊｓｉ－ｆａｍｉｌｙ－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ｄｅｘ．ｊｓｐ，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６
日。



资基准和工具，以开发责任投资产品；让投资者把握优良企业责任所带来的投

资机会；作为要约的工具，鼓励企业承担更多责任。①

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排指南与审核标准

主要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ＲＩ）的《可 持

续发展报告指 南》、国 际 审 计 与 鉴 证 准 则 委 员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ｏａｒｄ，ＩＡＡＳＢ）发 布 的 《国 际 鉴 证 约 定 准 则》

（ＩＳＡＥ３０００）、英国社会和伦理责任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ＥＡ）发布的ＡＡ１０００系列社会责任报告审验标准等。

ＧＲＩ由美国非营利组织“环境责任经济联盟”（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ＥＲＥＳ）、泰勒斯研究所（Ｔｅｌｌ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和联

合国环境 规 划 署 共 同 创 立，目 的 是 为 了 构 建 一 个 问 责 机 制 确 保 公 司 遵 循

ＣＥＲＥＳ的原则开展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其于２００１年成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

性组织，并以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官 方 合 作 机 构 的 身 份 成 为 联 合 国 的 合 作 成

员。② ＧＲＩ帮助全球企业和政府了解和讨论他们的行为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性问题，如气候变化、人权、治理和社会福祉的影响，使得其行动能真的为每个

人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ＧＲＩ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报 告 标 准 基 于 多 利 益 相 关

方的利益发展起来，并根植于公共利益。③ＧＲＩ于２０００年颁布了第一个广泛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全球性框架指南，该指南是使得报告机构披露其对环境、社

会和经济的关键性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这些可靠的、相关的和标准化的

信息，可以更好地评估机会和风险，并在企业内部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更明

智的决策。２０１３年，ＧＲＩ公布了第四版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Ｇ４），包括

报告的原则，规范披露和对任何规模的组织或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实

施手册几个部分。④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ＧＲＩ颁布了第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

报告标准———ＧＲＩ标准。其 具 有 模 块 化、相 互 关 联 的 结 构，代 表 着 在 一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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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ＦＴＳ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ＦＴＳＥ４Ｇｏｏｄ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ｓｅ．ｃ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ＴＳＥ４Ｇｏｏｄ，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６日。

ＧＲＩ，ＧＲ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ｒ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ｇｒｉ／

ｇｒｉ－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ａｇｅｓ／ＧＲＩｓ％２０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ｐｘ，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ＧＲＩ，Ａｂｏｕｔ　ＧＲＩ，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ｒ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ｇｒｉ／

Ｐａｇ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ＧＲＩ，Ｇ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ｒ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４／Ｐａｇ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方面报告 的 全 球 最 佳 做 法，适 用 于 所 有 行 业 的 任 何 组

织，能够很好地反映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影响和贡献，同时也为监管者和

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参考。他们鼓励在其辖区内的公司提供明确

可靠的非财务报告。该标准将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之后全面取代Ｇ４。①

ＩＡＡＳＢ是一个独立的标准制定机构，通过设置高质量的国际审计准则、

质量控制、审核、其他鉴证和相关业务来服务于公共利益，并推动国际标准和

国家标准的衔接。其成立于１９７８年３月，前身是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ＡＰＣ），颁布了包括适用于历史财务

信息审查的国际审计标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ＩＳＡｓ）、国际

审查参与标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ＲＥｓ）、适

用于 对 历 史 信 息 以 外 的 其 他 财 务 资 料 审 验 的 验 证 服 务 国 际 标 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ＡＥｓ）等诸多标准。②

其中ＩＡＡＳＢ发布的名为“国际鉴证约定准则（ＩＳＡＥ３０００），历史性财务信息审

计或检查以外的鉴证约定”的准则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正式生效，该准则制

定了适用于国际审计准则的历史性财务信息审计和检查之外的鉴证约定的基

本原则和主要程序。③ 该标准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

外部审计的标准之一。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ＩＡＡＳＢ颁布了修订后的ＩＳＡＥ３０００，其

适用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或之后的审计报告。④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是ＩＳＥＡ于１９９５年成立的一 家 非 营 利 性 组 织，其 通 过 与

各组织在可持续性战略、其业务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创新和增长机会、利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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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ＲＩ，ＧＲＩ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ｒ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ＧＲＩ：Ｇｅｔｔ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Ｉ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ｒ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ｒ－
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ＩＡＡＳＢ，Ａｂｏｕｔ　ＩＡＡＳＢ，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ａｓｂ．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ｉａａｓｂ，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１７日。

刘志云：《法律视角下商业 银 行 的 社 会 责 任：原 理 研 究 与 实 证 分 析》，法 律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１页。

ＩＡＡＳ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ＳＡＥ）３０００
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ｕｄｉｔｓ　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ｆａｃ．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ａｅ－３０００－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ｅｎｇａ，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关者参与和报告其信息等方面的合作来推进负责任的商业做法，提高长期业

绩。① 其 所 颁 布 的 ＡＡ１０００ 系 列 标 准，为 各 组 织 提 供 了 一 种 适 用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指导原则和坚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简

单、实用、易于使用 的 框 架。２０多 年 来，各 组 织 一 直 信 任 并 应 用 问 责 制 的 标

准，以 指 导 其 在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治 理 和 业 务 管 理 方 面 的 做 法。当 前 的

ＡＡ１０００系 列 标 准 主 要 由 ＡＡ１０００原 则 标 准（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００审 验 标 准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００利益相关方参与标准（２０１５）三个文件组成。②

当前，正是这些“私政府立法”性质的国际立法，有效地引导着国际金融机

构践行社会责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并 将 践 行 社 会 责 任 的 理 念 与 意 识“内

化”到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管理活动之中。从性质上讲，这些标准或规范属于国

际层面的“软法”，并且属于没有国家参与的“私政府立法”，属于“自我规制”性

质。这种新型约束机制完全不同于依赖国家权力与国家间博弈而产生与实施

的传统国际 法 律 规 范，它 们 的 产 生 背 景 以 及 生 成 原 理，有 其 自 身 的 独 特 之

处。③ 当然，这些“私政府立法”在没有正式转化成“国家间立法”之前，缺乏国

家权力作为它们适用与执行的保障，这种性质的规范，与“国家间立法”相比虽

然也有其独特优势，但 势 必 会 留 下 某 些 缺 陷 或 问 题。在 这 种 情 况 下，来 自 同

行、市民社会、公众的监督以及提高银行业务的透明度对于减少这种“搭便车”

情形至关重要。由此，加强对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舆论监督与引导，并强

化“私政府立法”的透明度，加强以ＮＧＯ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对金融机构的问

责机制，将声誉打造成“奖优罚劣”的有效手段，成为克服“私政府立法”这方面

缺陷的重要手段。④

客观地讲，“私政府立法”的勃兴是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在“国家间立法”停滞不前或效果欠佳时的良好替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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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些“自我规制”性质规范存在着缺陷是很正常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其有

效性乃至“合法性”，因为世上并不存在没有缺陷和从不遭到违反的规范，即便

对以国家公权力作为执行保障的国内法而言亦是如此。相反，针对已发现的

缺陷不断进行改正与完善，才是保持规范生命力以及有效性的正确途径。①

（三）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间立法”与“私政府立法”的互动

无疑，全球化时代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呼吁，而全球

规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因为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

同遵守、确实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全球治理便无从说起，其

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

策、协议和程序。②虽然作为全球规制制度重要元素之一的法律并非一个独立

的全球化现象，却在事实上产生了法律全球化的趋势，更是成为推动经济全球

化、军事全球化、环境全球化和社会与文化全球化的工具。在“全球治理”法制

化的进程中，一种普世性的伦理和价值是必需的，只有人类理性中产生一种愿

意服从代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共同道德规范的法律观念，才可能实现一个较

高水平的“全球治理”的法治化局面。③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金融机构对利益相关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

和道德责任的集合，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全球化的重要体现。此种全球化源于

所有权绝对化所带来的以形式正义掩盖实质正义、对负外部性的漠不关心以

及“重资本权益，轻资本义务”的实践引发的人们对所有权无限制的反思和所

有权相对化的共同要求。这一普适性伦理与价值无疑也成为金融机构履行社

会责任的法律全球化的基础，并对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履行社会责任这一

社会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起到推动和巩固的反作用，具体表现为通过国家间、

非国家间乃至个体之间的各类正式或非正式规则或安排来促进金融机构承担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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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界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列举了五种全球治理的形式，包括在

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国家行为，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强
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

为体；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

国际机制；跨国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以管理全球化，其方式

不涉及一致性的国家行为。① 我们同样可以将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全球实现的

法律路径分为五种模式：

一是各国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或者国际示范法，乃至发展较为完善的别国

的做法，构建或修改本国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相关规范，使得自身与国际社

会处于“同一语境”。例如，随着国际性交易所将大量投资基金用于社会责任

投资上，为了给社会责任投资商们提供一个基准，也为了更广泛地推动企业社

会责任的发展，南非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在２００４年发布了一个可持续发展

指数，并称其为约翰内斯堡社会责任投资指数；②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

受到欧共体法律在环境保护、消费者安全、雇员权利、竞争政策、公共卫生、反

腐败、男 女 平 等 以 及 反 歧 视 等 多 个 方 面 的 评 估 与 审 视，促 使 其 法 律 符 合

要求。③

二是通过双边协商或联合行动达成推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实现的合意，

如美国《２０１２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从透明度、环境与劳工保护、强化公

众参与等多个方面，对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企业投资的社会责任进行了规定。

三是通过区域性的合作或者安排，来达到涉及多个国家，且单边或者双边

安排无法解决的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问题。例如，欧盟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

之后颁布了包括《金融工具市场指令Ⅱ》《消费者信贷监管指令》《打包零售与

保险类投资产品管理指令》等在内的法律，以极大地提升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

管和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责任。

四是在全球性的多边框架下构建推动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国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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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典型的例子便是联合国框架下包括《可持续发展议程２０３０》《联合国反贪

污公约》《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等在内的诸多框

架，以及ＢＣＢＳ、ＦＳＢ、ＩＭＦ和ＩＯＳＣＯ等颁布的各类规则。

五是跨国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管理全球化。当前，诸如国

际协定、技术标准化、跨国公司或者 ＮＧＯｓ的倡议等在内的“非正式”的治理

方式，在推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全球实践方面，远比国家间的正式规则更加

多样和有效。例如，目前已经有来自１７０多个国家的１２０００多个签署人参与

了《联合国全球契约》；①有来自５０多个国家超过１４００家机构签署了ＰＲＩ，这

些机构代表的资产总额达５９万亿美元；②基本上投资人都对多米尼４００社会

指数，明晟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系列指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予以

极大关注并以此指导其投资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种治理形式并不是完全独立或者相互隔绝的，而是处

于一种深深的相互依赖状态或垂直互动之中，毕竟全球治理就是一个多主体、

多规则、多方式、多层次的治理进程，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治理显然也是如

此，双边条约的内容有可能构成区域或多边条约的内容，正式的规则也有可能

来源于私人领域默认的习惯。从性质上看，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双边、区域和多

边条约带有国家间立法的基因，那么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所阐述的第五种方式

则无疑属于私政府立法范畴，它们之间的互动同样也体现为国家间立法和私

政府立法之间的交融。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者的研究不仅证明了这一点，更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互

为因果的关系，他们颠覆性地指出国际法律制度是“自下而上”而非传统国际

法学者所宣扬的“自上而下”或者“由外至内”创立的，各类主体———尤其是个

体———在国际法律制度的构建当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个体和国家之间在国

际法律层面的互动至少从三个层次反映出来：一是个体和群体在国内和跨国

社会中创立的自我管理的规则；二是政府创立的在国内和跨国社会中规制个

体和群体的规则，包括能在国外产生效力的国内法、政府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

国际组织、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等制定的规则等等；三是国家间制定的管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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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正式的国际公法规则。① 这三个层层递进的法律之间显然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第一层次的法律为后两个层次的法律提供了

本源性的规则，毕竟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实际上是其内部优势群体在博弈

后的共同选择；第二层次的法律在中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传导作用，在将个

体和群体间自发形成的，体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选择进行“国家意志化”的同

时，也为第三层次法律的架构提供了直接性的基础。而反过来，后两种国家参

与且吸收了第一层次规则的法律实际上是将个体间互相默认的习惯加入强制

力并上升为法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五种全球治理路径，还是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者对国际法的三层次之划分，从性质的角度看，实际上都体

现了私政府立法和国家间立法的互动关系。这在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

中也是一样的，而在晚近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蓬勃发展、“国

家间立法”停滞不前的境况下，这种互动显得更为重要。

一方面，传统的国内立法与国家之间的立法，不可能脱离“私政府立法”而
凭空存在。如果对那些非国家间正式制定的各种规则，以及国家间制定的、旨
在调整政府与私人关系的经济规则的作用视而不见的话，则国家间正式制定

的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律规则，无论是其建构还是实施，都将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②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私政府立法为国家间立法提供了

良好的前期经验、现实基础以及修正路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越来越容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些有着共同理念的

主体间自发形成的各种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规则，虽然没有民族国家特

有的强制性、正式性程序的加持，但也属于团体成员之间共同认可的“良法”之
列，有着坚实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基础，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家间立法提供

了大量的前期实践和经验探索。例如，ＵＮＥＰ　ＦＩ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

金融部门于１９９２年促进可持续金融地球首脑会议后成立的一个伙伴关系，其
在寻求当今世界环境、社会和治理挑战以及对金融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大力

推动国家层面的对话来引起金融从业人员、主管、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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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并在国际层面上促进金融部门参与诸如全球气候谈判之类的进程。①

以自由主义国际法的视角观之，这样一种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府间的

“下层立法”无疑很好地为其国家间的“上层立法”作了 大 量 的 铺 垫 和 准 备 工

作，营造了良好的先期立法和后期实践环境，后者的产生与运作离不开前者长

期以来的呼吁和内化。晚近国际社会成立的大量有关金融业对环境和社会影

响的机构和达成的共识，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发起旨在推动各

国金融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的合作，使金融体系为绿色包容的经济发展有效

调动资金的“可持续金融体系的探寻与规划”；②２０１５年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

资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包括一系列旨在彻底改革全球金融实践并为解决经

济、社会和环境挑战而创造投资措施的《亚德斯亚贝巴行动议程》；③２０１６年１
月在Ｇ２０平台上成立的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等，从某种程度而言都是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运动和规则“自下而上”发展和推动的结果。同时，这些“自下而上”

的立法也为传统国家之间“自上而下”设立的某些规则提供了反向的修正建议

和路径，如ＧＲＩ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公布的四个版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和

其２０１６年公布的ＧＲＩ标准；ＢＣＢＳ发布的三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等，其在

不断根据实践修正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路径和标准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为

其国家间立法提供了补充或者修正性建议。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私政府立法和国家间立法并不是前者对

后者的单向影响，其国家间立法实际上也是私政府立法生成的立足点和强制

力的保障来源，并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许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私政府立

法都是脱胎于国家间立法对该问题的关注，并在高层次的正式立法“失灵”的

境况下开展另一个层面的矫正和实践。毕竟国家间立法的形成本就是一个国

家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当无法形成满意的利益交换和共识之时必然难以达

成协议，更遑论对其的执行，而某些协议强制力的欠缺对实践效果的限制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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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了这一失灵趋势。例如，在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气候会议上由１９５个国家共同

达成的《巴黎协议》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确定为低碳绿色发展，①截至２０１６
年４月一共有１７５个国家签署了该协议，②但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

级大国旋即在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宣布退出该协议。许多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 公 约》（ＩＣＣＰＲ）、《经 济、社 会 和 文 化 权 利 国 际 条 约》（ＩＣＥＳＣＲ）、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在签署之后就违反了这些公约的内容。③

一些国际条约的遵守在国家利益面前显得有些脆弱，甚至是领导人的替

换就能决定加入与否，此时的私政府立法便有了用武之地。这种非正式立法

在志同道合成员合意的基础上，将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家间立法无法达成、难
以实践或者效果不显的内容形成内部规则，进行实践和宣扬，通过市场的力量

将这些行为内化。例如，社会责任国际组织的ＳＡ８０００标准就体现了《世界人

权宣言》及《国际组织劳工宪章》中的劳工标准，同时尊重、补充并支持世界各

国的国家劳动法；④赤道原则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ＩＦＣ和世界银行的政

策与指南建立，要求金融机构对其投资的项目进行事先的评估；ＩＦＣ的《社会

与环境可持续政策和绩效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政策》中有关劳工权利的内容来

自国际劳工组织的被迫劳动、童工、非歧视，以及自由结社和联合谈判这四个

核心标准。⑤ 而这些行为又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为国家间立法的进一步达

成和遵守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此外，国家间立

法也为私政府立法在依靠市场驱动之外增加了一层民族国家特有的强制力保

障。故而总体来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家间立法和私政府立法呈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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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正相关之关系。

（四）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以及存在的问题

正如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分为“国家参与”的“国家间立法”与“非

国家参与”的“私政府立法”两种路径一样，从发挥直接性作用的角度而言，我

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以及存在的问题，显然也必须分成这

两条线来叙述。并且，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型经济

和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是对我国政府和社会各个主体的共同要求，需要所

有主体各司其职地共同参与。

无疑，国家的公共部门在推动本国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政府在推动私人部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

中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发挥作用：①一是强制性命令（Ｍａｎｄａｔｉｎｇ），政府在法

律框架中对不同的行业设置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低标准，并以此对其进行控制、

检查和奖惩；二是推动（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政府通过税收激励和惩罚、信息公开、便

利获取国外的最佳实践、公布表现不佳的企业和自愿的框架协议等方式对推

动私 人 部 门 的 社 会 责 任 实 践 起 到 催 化、辅 助 和 支 持 作 用；三 是 合 作（Ｐａｒｔｎｅ－
ｒｉｎｇ），与利益相关者和公民社会合作以提升社会责任能力；四是支持（Ｅｎｄｏｒ－
ｓｉｎｇ），通过政策文件、公共采购和公共管理的示范作用、对个体企业的直接奖

励等方式来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而在全球化背景和信息技术普遍化、

跨国金融控股集团大量涌现等因素的作用下，金融业实际上早已全球化了，与

之紧密相关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问题无疑也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仅靠一国

的治理显然难以奏效，对其的国家间立法规制成为必然。

就我国而言，从１９４９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与“二战”之后形成的新的

国际法律秩序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信任甚至对立的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中国实际上处于国际体制之外，主要作为国际法的观察者和批评者，而非

参加者与践行者。② 此时，就更遑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细分领域国际规则

的参与了。当２０世纪中期企业社会责任被各国逐渐接受且纳入立法之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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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处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彼时的政府与企业包办社会一切，企业纯

粹属于执行国家计划的工具，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境外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

念在国内不会也不必提起。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

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加之国际形势变迁之大背景，我国与

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国开始尝试接受并参与到既有国际

法律体系中。例如，我国于１９７２年出席了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

境会议，这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并对《人

类环境宣言》的修改做出贡献。实际上，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几乎参

加了所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３００多项多边条约的成员，从一个体系的挑

战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到了当前所有领域的造法进程当中。① 随着

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积极顺应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更加主动地

参与到了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当中。

在国际经济立法方面，我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

态度以及投资中的东道国的身份来定位。例如，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乃至国

际金融的“国家间”立法谈判中，对于发达国家积极主张的，包括劳工保护、人

权保护、反腐败等与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紧密相关之问题，我国的态度与策

略基本是消极与抵制的。不过，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

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前三的资本输出国，我国的态度与策略发生了

重大转变。尤其是自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

位得以大幅度上升，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②的指导下，中国

正在“有条不紊”地融入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中，并 开 始 了 从 单 纯 的“积 极 参

与”转变为实施“参与规则”与“主导规则”并行的战略。

当前，我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跟劳工保护、反腐败、反洗钱、环境气候保

护等问题紧密相 关 的 立 法 谈 判 中。例 如，我 国 于１９９０年 加 入《男 女 同 酬 公

约》、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８年分别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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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１９９７年交存参加《国际电信联盟公约》的批准书、２０００年签署《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 公 约》、２０１１年 签 署《欧 亚 反 洗 钱 和 反 恐 融 资 组 织 协 议》，

２０１２年交存对《关于合作查明和切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参与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人员渗透渠道的协定》的核准书，等等。

此种战略同样也体现在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有关的国家间立法之上，最

典型的例子便是对绿色金融的关注。例如，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正值中国担

任Ｇ２０轮值主席之际，Ｇ２０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在中国三亚通过了发起绿色金

融研究组的提案，该研究小组由中国和英国共同主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

秘书处支持；①２０１６年的Ｇ２０杭州峰会第一次正式讨论了绿色金融的议题，

并在当年的领导人公报中明确提出要扩大全球的绿色金融规模，从提供清晰

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的学习网

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

励并推动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

的评估方法七个方面，克服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所面临的

困难、期限错配、缺 乏 对 绿 色 的 清 晰 定 义、信 息 不 对 称 和 分 析 能 力 缺 失 等 挑

战；②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联合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和 中 国 环 保 部 签 署 了《关 于 建 设 绿 色

“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组建了绿色“一带一路”国际研究小组。③ 在２０１７
年５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两者共同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国际联盟。该联盟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牵头，中国环保部做支撑，致力

于借助国际层面的平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环境、生态、金融等方面

的合作，④等等。

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方面却稍显滞后。据统

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仅有蚂蚁金服、台州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招商银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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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ＥＰ　Ｉｎｑｕｉｒｙ，Ｇ２０Ｇｒ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ｈｔｔｐ：／／

ｕｎｅｐ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ｇ２０ｇｒｅｅ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ｅｎｇ／，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

Ｇ２０，Ｇ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ｍｍｉｔ，ｈｔｔｐ：／／ｕｎｅｐ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６－０９－０４－ｇ２０－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ｅｎ．ｐｄｆ，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２３日。

张倩：《一 带 一 路 倡 “绿”共 赢》，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ｇｍｗ．ｃｎ／２０１７－０５／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４５４２８４１．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

班娟娟：《“一带 一 路”绿 色 发 展 国 际 联 盟 将 正 式 启 动》，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１１４１１１８．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



商银行、兴业银行和平安银行７家大陆金融机构参与了ＵＮＥＰ　ＦＩ；①兴业银行

和江苏银行两家大陆银行宣布适用ＥＰｓ；②璞玉投资、易方达基金公司、华夏

基金公司、绿地金控、九鼎投资、云月投资、嘉实基金７家投资管理者和商道融

绿、社会企业研究所两家服务提供者签署ＰＲＩ；③２７５家公司、团体、商会等组

织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仅占其总数１２９１５家的２．１３％；④鼎睿再保险公司

１家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保险原则》（ＰＳＩ）。（表１）⑤这显然与我国世界第

二大投资国的地位不相符。

表１　我国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数据统计

（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

项目 全球机构数量（家） 我国机构数量（家） 我国机构占比（％）

ＵＮＥＰ　ＦＩ　 ２２２　 ７　 ３．１５

ＥＰｓ　 ９２　 ２　 ２．１７

ＰＲＩ　 １９５０　 ９　 ０．４６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１２９１５　 ２７５　 ２．１３

ＰＳＩ　 ６０　 １　 １．６７

从个体来看，兴业银行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分别加入了ＵＮＥＰ　ＦＩ、ＥＰｓ，并

于２００８年开始向“碳披露项目”提交信息。招商银行也先后加入ＵＮＥＰ　ＦＩ与

“碳披露项目”。中国工商银行于２００８年加入了“碳披露项目”。中国民生银

行在２００４年８月参与了由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ＵＮＥＰ　ＦＩ和众多金融机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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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ｑｕａｔ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８
年３月２８日。

ＰＲＩ，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ｐｒｉ．ｏｒｇ／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ｑ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ＷＶＳＥＣＴＩＯＮ％７ｃ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Ｅｘｐｌｏｒｅ　Ｏｕ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ｒ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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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布的《有心者胜》（Ｗｈｏ　Ｃａｒｅｓ　Ｗｉｎｓ）研究报告的编撰以及倡议活动，并在

２００７年成为第一个 接 受 了ＳＡ８０００社 会 责 任 管 理 标 准 认 证 的 中 资 银 行。根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 布 的《２０１６年 度 中 国 银 行 业 社 会 责 任 报 告》，截 至２０１６
年年末，全行业共有１１８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了社会责任理念，７５家发布

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从事社会责任工作员工达到１．１万余人，

开展社会责任培训１２８３余次，全年社会责任工作投入达５８８７．５万元；公益慈

善项目数量达到６０５６个，投入总额达１１．１亿元，同比增加３００万元；员工志

愿者活动时长８６．３万小时。① 与此相比，证券机构的参与度要高一些。中国

证券业协会《２０１６年 度 证 券 公 司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情 况 报 告（上）》显 示，有 超 过

８０％的证券公司建立了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制度，２／３以上的证券公司通过

发布独立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在公司年报中设置专门章节，向社会公众披露公

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② 在２０１２年，就有５７家证券公司作出过全球契约十

项原则、联合国关于环境的公约宣言以及其他官方或非官方与社会责任相关

的承诺。③ 保险业协 会 的２０１２年 保 险 行 业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专 栏 中，也 有

１０８家保险公司发布了其社会责任报告。④

以上数据似乎说明，我国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正在逐渐成为一种规范

性、常态化的行动，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以银行业为例，与众多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相比，当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规范的数

量可以说是少得惊 人，而 如 果 考 虑 到 银 行 资 产 占 据 我 国 金 融 资 产 的９０％以

上，那么我们从总体来讲可以得出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程

度是非常低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我国金融机构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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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努力，但总体来看，我国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方面仍然处于一种

很低的水平。截至目前，除了国家开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加入了少

许国际相关规则之外，大部分中资金融机构均处于观望状态。“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更多的是一种“倡导性”和“实施性”行为，并没有将之内化并注重实效，

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侵犯消费者和雇员的权益、为破坏环境的项目融资以及机

构内部督促机制的缺失等情况便是典型例证。在《２０１６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ＥＰＩ）评估报告》中，我国排在第１７９位，在１８０个参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

与２０１４年的１１８位相比呈现出断崖式的下滑，这反映出我国金融机构在绿色

信贷等践行社会责任方面非常落后。①

总体来看，我国金融机构在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规则方面至少还存

在如下问题：一是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披露形式和质量上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如报告的编排方式尚未与国际完全接轨、不注重与利益相关方的互

动等等。二是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内部督促机制还存在问题，如国际金融

业广泛接受的践行社会责任的国际规范，还未完全纳入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管

理体系、金融机构内部社会责任 管 理 部 门 的 层 级 较 低 或 存 在 技 术 问 题 等 等。

三是外部督促机制没有体系化和强制力，具体表现为文本构建的原则化以及

政府、行业组织、第三方监督力量没有系统化，ＮＧＯｓ、媒体和普通公众构成的

第三方监督基本被排除在督促机制之外。四是在具体的社会责任的承担方面

还有缺陷，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尚未达到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内化的程度，

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功利的、迎合大众的策略，以致它们在践行的过程中还

存在大量侵害员工和消费者权益、破坏环境、将慈善公益当成“作秀”的问题。

无疑，对于“国家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我国政府的态度与策略

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而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方面，中国金

融机构的态度与策略也必须紧跟着转变，参与程度与水平都必须得到极大的

提高。如果中国金融机构的态度与策略转变反而走在国家之后，那说明其市

场化程度以及经营敏感度还需要得到大幅提升。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软实力与硬实力两条腿走路，形

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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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机构

　对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践行情况、
绩效评估以及优化路径

———以兴业银行对赤道原则的参与为例

　　
金融机构通过履行评估责任和定价金融资产、监督借款人、管理金融风险

等职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晚近，国家间掀起的以赋

予资本权利为中心的“自由化”造法运动，造成了经济效益与社会利益的激烈

冲突，使得要求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发展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的呼声愈

发高涨。在当前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

型经济的战略要求下，推动金融机构加入这一承担社会责任的趋势，并营造良

好的政策环境保障其发展，无疑成为提升走出去企业的竞争力，促成我国“软

实力”与“硬实力”协调发展，进而打造良好大国形象的必然选择。

从上文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立

法方面的参与程度非常低，与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

投资国的地位严重不相称。虽然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

既是增强我国软实力，打造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也有其提高自身声誉的道德

上的必要性；但金融机构本身始终是一个逐利的经济体，以上责任与义务只能

是一种外在约束，只有将金融机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与商业动机紧

密结合在一起，中国金融机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才会成为一种自觉

行为，相关国际立法才能“内化”到金融机构的内部文化与治理机制之中。为

此，对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客观的绩

效评估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证明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是提高其

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参与才能是自觉与持久的。

作为“国 际 银 行 界 首 次 制 定 和 认 可 的 全 球 项 目 融 资 的 环 境 与 社 会 标

准”，①ＥＰｓ可以说是当前金融机构国际立法中影响最大的“私政府立法”，我

国的兴业银行和江苏银行业也分别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７年签署了该项原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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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赤道银行（Ｅｑｕａｔｏｒ　Ｂａｎｋｓ）。但鉴于目前江苏银行还处于构建制度体系与

管理流程的执行过渡期，故而我们可以也只能以至今我国大陆参与该原则时

间最长的兴业银行为例进行绩效评估。而在这之前，对ＥＰｓ进行详 尽 解 析，

便成了必然的前置要件。
（一）赤道原则概述

赤道原则是金融机构采用的一种风险管理框架，用于确定、评估和管理项

目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主要目的是为尽职调查提供一个最低标准，以支持负

责任的风险决策。① 虽然学界和实务界对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如“是金

融机构单独创设其内部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过程中所涉及社会和环境

风险的政策、程序和做法的基准”；②“是一套国际先进的项目融资环境与社会

风险管理工具和行业基准，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过程中的环境与社

会风险，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之一，也是国际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具体行动之一”，③等等。但总体而言其就是“一套在融资过程中用以确定、

评估和管理项目所涉及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金融行业基准”。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荷兰银行和ＩＦＣ邀请了包括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

行、花旗集团在内的９家大型国际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项目融资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与会机构均提供了以往自身发生的项目

融资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其利益和声誉。

在花旗集团的建议下，各机构同意成立一个任务工作组，用来起草一个统一性

的框架来为融资进行参考，而在工作组之后的多次电话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国际金融公司在保障政策的

基础上，建立一套在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的指南。２００３年２月，花旗

集团牵头在伦敦中部附近的格林威治召开商讨确立金融业统一的环境与社会

影响风险管理行业标准的会议，包括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在内的９家金融机

构和ＩＦＣ参加了会议。由于考虑到举行会议的地方在格林威治，并且是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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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守尊：《赤道原则：银行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最 佳 实 践》，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６页。

兴业银行：《兴业银行的绿色 宣 言———赤 道 原 则 年 度 执 行 报 告（２００８—２００９）》，第

４页。



的本初子午线，故而将会议达成的基准命名为“格林威治原则”。不过在会后

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时，非政府组织提出 了 将 其 更 名 为“赤 道 原 则”的 建 议。

２００３年５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召开的“格林威治原则”第三次

会议上，参会银行一致希望该金融行业基准不仅仅是代表北半球的呼声，而应

当是一项全球性的倡议，采用“赤道原则”这个名称似乎更能代表这种平衡，所
以，“格林威治原则”改名为“赤道原则”，并沿用至今。① 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包

括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集团、瑞士信贷银行、德国裕宝银行在内的７个

国家的１０家国际领先银行，在华盛顿的ＩＦＣ总部正式宣布 采 纳 并 实 行 赤 道

原则，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共有来自３７个国家的９２个金融机构采纳了ＥＰｓ，覆
盖了７０％的新兴市场国际项目债务融资。②

继２００３年的最初版本发布之后，ＥＰｓ又根据实际情况、发展趋势和ＩＦＣ
新修订的绩效标准，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更新。当前通行的版本是２０１３年发布

的“赤道原则Ⅲ”，其从ＥＰｓ战略审查优先事项和建议、与国际金融公司更新

的绩效标准相一致、支持ＥＰｓ实现和达成一致性三大方面的适用范围、客户

的公开报告、社会、气候、信息披露、术语表等１１个角度对２００６年的“赤道原

则Ⅱ”进行了升 级 和 修 正。③ 赤 道 原 则Ⅲ一 共 包 括 正 文、附 件 和 附 录 三 大 部

分，其中正文有四个部分，分别是：①序言，主要对赤道原则确立的动因、目的、

采用赤道原则的意义等一般性问题和赤道原则金融机构（ＥＰＦＩ）的一般承诺

进行了阐释；②适用范围，该部分规定了在支持一个新融资项目时，赤道原则

适用四种金融产品，包括项目资金总成本达 到 或 超 过１０００万 美 元 的 项 目 融

资咨询服务和项目融资、符合一定标准的用于项目的公司贷款和相关的过桥

贷款；③具体原则，该部分列举了ＥＰＦＩ在作出投资决定时需要依据的１０项

具体原则（详见表２），ＥＰＦＩ承诺只会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贷款；④免责声

明，主要表明了ＥＰｓ是一个金融机构自愿发展其内部社会和环境政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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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惯例的基准与框架，没有对任何个体和组织设定权利与责任，当ＥＰＦＩ适用

的法律法规与ＥＰｓ中提出的要求存在明显冲突时，应当优先遵守当地的法律

法规。附件主要是ＥＰｓ具体的执行要求，是对ＥＰＦＩ的强制性规定，包括气候

变化：替代分析，温室气体排放的定量；最低报告要求两个文件。附录是相关

的补充信息，包括术语表，在环境和社会评估文件中会涵盖的潜在环境和社会

问题的示例清单，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及世界银行集

团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三个文件。① 整体来看，赤道原则的实施效果显著，

其在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水平、应对环境和社会风险、提高金融机构信誉和品牌

影响力等方面受到了极高赞誉。

表２　赤道原则Ⅲ：１０项具体原则

原则１ 审查和分类

ＥＰＦＩ将根据ＩＦＣ的环境 和 社 会 分 类 操 作 流 程 对 提 交 项

目的潜在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及风险程度进行如下分类：

Ａ类，项目对 环 境 和 社 会 有 潜 在 重 大 不 利 并／或 涉 及 多

样的、不可逆的或前 所 未 有 的 影 响；Ｂ类，项 目 对 环 境 和

社会可能造 成 不 利 的 程 度 有 限 和／或 数 量 较 少，而 影 响

一般局限于特定地点，且大部分可逆并易于通过减缓措

施加以解决；Ｃ类，项目对社会和环境影响轻微或无不利

风险和／或影响。

原则２ 环境和社会评估

对于被评为Ａ类和Ｂ类的项目，客户应当开展环境和社

会评估，并提供一 份 令ＥＰＦＩ满 意 的 包 括 解 决 与 提 呈 项

目有关的环 境 和 社 会 影 响 和 风 险 措 施 的 评 估 文 件。评

估文件可以由 客 户、顾 问 或 外 部 专 家 任 何 一 方 制 定，其

应当包括一份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ＥＳＩＡ），和可能需要

的一项或多项专门研究。

原则３
适用的 环 境 和 社 会

标准

在对项目的评 估 过 程 中，如 果 项 目 位 于 非 指 定 国 家，评

估过程应符合 当 时 适 用 的ＩＦＣ社 会 和 环 境 可 持 续 性 绩

效标准以及世界银 行 的 环 境、健 康 和 安 全 指 南（ＥＨＳ指

南）。如果项 目 位 于 指 定 国 家，则 应 符 合 东 道 国 相 关 的

法律、法规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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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则４

环境和 社 会 管 理 系

统以及 赤 道 原 则 行

动计划

对于Ａ类和Ｂ类项目，客户应当开发一套环境和社会管

理体系（ＥＳＭＳ）以 及 一 份 环 境 和 社 会 管 理 计 划（ＥＳＭＰ）

来对项目进 行 持 续 性 管 理 和 问 题 解 决。当 适 用 标 准 不

能ＥＰＦＩ满意时，ＥＰＦＩ将和客 户 共 同 达 成 一 份 赤 道 原 则

行动计划（ＡＰ）。

原则５ 利益相关者参与

ＥＰＦＩ会要 求 对 评 为 Ａ类 或Ｂ类 项 目 的 客 户 证 明，其 已

经采用一种在结构和文化上均合适的方式，持续与受影

响社区和其 他 利 益 相 关 方 开 展 了 有 效 的 利 益 相 关 者 参

与行动。

原则６ 投诉机制

对于 被 评 定 为 Ａ 类 和 部 分 视 情 况 而 定 的 Ｂ 类 项 目，

ＥＰＦＩ会要求客户按照 项 目 风 险 和 不 利 影 响 的 比 例 设 立

一套投诉机制，作 为 社 会 和 环 境 管 理 体 系（ＥＳＭＳ）的 一

部分。

原则７ 独立审查

在项目融资方面，将会有一名与客户无直接联系的独立

的环境和社会顾问对 被 评 为 Ａ 类 和 部 分 视 情 况 而 定 的

Ｂ类项目的评估文件 进 行 独 立 审 查，同 时 将 提 出 或 认 可

一套合适的赤道原则行动计划（ＡＰ）。在公司贷款方面，

独立的环境和社会顾问将会对存在着土著居民、重要栖

息地、重要文化遗产不利影响的项目进行独立审查。

原则８ 承诺性条款 要求在契约中加入有关合规的承诺性条款。

原则９ 独立监测和报告

要求所有Ａ类项目和 部 分 视 情 况 而 定 的Ｂ类 项 目 委 任

一名独立社会和环境顾问，或要求客户聘请有资格且经

验丰富的外部专家，核实将要提交给ＥＰＦＩ的监测信息。

原则１０ 报告和透明度

所有Ａ类项目和部分Ｂ类项目的客户报告，要保证客户

能够在线 获 取 其 摘 要，并 将 每 年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超 过

１０００００吨项目的温室气体 排 放 水 平 公 布。ＥＰＦＩ应 至 少

每年向公众 报 告 交 易 的 数 量 及 其 实 施 赤 道 原 则 的 过 程

和经验。

　　资料来源：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Ⅲ—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ｅｑｕａｔｏｒ－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３／ｅｑｕａｔ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ＩＩ．ｐｄｆ，下载日 期：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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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我国政府便对金融业在融资方面的环境、社会

影响和社会责任，以及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ＥＰ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人

民银行在１９９５年就下发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对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落实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初步

的规定。① ２００７年７月，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

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绿色信贷”

政策的正式实施，旨在对不符合产业和环境政策的企业与项目进行控制，贯彻

落实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政策。② 同年１１月和１２月，银监会分别印发了《节能

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对银

行业金融机 构 在 促 进 全 社 会 节 能 减 排 和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方 面 作 进 一 步 的 部

署。③ ２００８年１月，国家环保总局和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在京签署协议，合作研

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南，为深化绿色信贷提供技术支持。④ 同

年１１月，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和ＩＦＣ联合举行了《促进绿色信贷的国际经

验：赤道原则及ＩＦＣ绩效标准与指 南》出 版 发 行 仪 式。该 书 全 面 介 绍 了ＥＰｓ
的内涵，社会和环境 可 持 续 性 的 绩 效 标 准，６２个 行 业 的 环 境、健 康 与 安 全 指

南。⑤ ２００９年３月，环境保护部与ＩＦＣ在 北 京 签 署 了 一 个 长 期 合 作 备 忘 录，

该备忘录主要从开展绿色信贷实施评估工作，开展ＥＰｓ、“绩效标准”和“行业

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相关培训，中国实施绿色信贷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研

究，绿色证券政策研究四个方面对合作进行了阐明。⑥ 随着我国积极顺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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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监会：《关于落 实 环 保 政 策 法 规 防 范 信 贷

风险的意见》。

原中国银监会：《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的意见》。

中国环境 保 护 部：《国 家 环 保 总 局 与 国 际 金 融 公 司 携 手 合 作 深 化 绿 色 信 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ｐ．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ｈｊｙｗ／２００８０１／ｔ２００８０１２４＿１１６８２４．ｓ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２７日。

陈菲：《环境保护部将联 合 世 行 国 际 金 融 公 司 制 定 信 贷 指 南》，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ｐ．

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ｈｊｙｗ／２００８１１／ｔ２００８１１０７＿１３０９６９．ｓ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邹静昭：《环境保护部 与 世 行 国 际 金 融 公 司 签 订 合 作 备 忘 录 致 力 于 推 行 绿 色 信

贷》，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ｐ．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ｈｊｙｗ／２００９０３／ｔ２００９０３１２＿１３５２２６．ｓｈｔｍｌ，下 载 日 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度融入世界经济趋势，推动更高层次的双向开放格局步伐的加快，金融机构履

行社会责任和绿色金融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而保监会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发

布的《保险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等于２０１６年８月

共同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Ｇ２０杭州峰会上绿色

金融议题的提出等事件，则直接性地引发了我国金融业轰轰烈烈的社会责任

运动。我国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及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许多行为，可以说

就是对以上政策方针的实践缩影。

（二）新的时代背景下兴业银行对赤道原则的践行情况

兴业银行是中国节能减排融资的先行者，其早在２００３年便引入了恒生银

行、ＩＦＣ和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公司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接触到了国际银行

的先进发展理念，从而开始对可持续发展融资进行探索。２００６年５月，兴业

银行与ＩＦＣ就中国 公 用 事 业 能 源 效 率 融 资 项 目（ＣＨＵＥＥ）签 署 一 期 合 作 协

议，首创贷款本金损失分担机制，在国内率先推出能源效率贷款，一期项目涉

及贷款人民币９亿元，所支持项目每年可减排３５０万吨以上二氧化碳和其他

温室气体。① ２００７年６月，兴业银行在赴英参加英国《金融时报》与ＩＦＣ联合

举办的“全球可持续银行奖”颁奖典礼之时，首次接触ＥＰｓ。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兴

业银行正式签署《金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加入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金融行动。２００８年２月，兴业银行与ＩＦＣ前述能源效率融资项目二期

合作协议，ＩＦＣ提供１．０４亿美元的贷款本金风险分担，用于支持兴业银行发

放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人民币１５亿元，此举每年可以减排超过５００万吨的二氧

化碳。② ２００８年６月，兴业银行董事会通过《关于申请加入赤道原则的议案》。

１０月３１日，兴业银行正式公开承诺采用ＥＰｓ，成为国内首家ＥＰｓ金融机构，

开始运用国际化思维和国际惯例落实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③

１．兴业银行践行ＥＰｓ的框架结构

在加入ＥＰｓ的首年过渡期内，兴业银行从内部管理体系和对外交流两条

线锐意改革，很好地构建了其ＥＰｓ实施框架。在内部管理体系方面，兴 业 银

行主要通过搭建ＥＰｓ制度体系、建设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系统模块、构建环

境与社会风险专家库来建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通过组织行内项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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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兴业银行：《兴业银行１９８８—２００８社会责任报告》，第３９页。

兴业银行：《兴业银行１９８８—２００８社会责任报告》，第４０页。

兴业银行：《兴业银行１９８８—２００８社会责任报告》，第４０页。



资报送与审查、完成首笔使用ＥＰｓ项目审查来开展ＥＰｓ的实施准备工作；通

过开展ＥＰｓ专题培训、编写内部学习资料、建立内部信息沟通机制来加强理

念的宣传贯彻和提高操作能力。在对外交流方面，则主要通过参与国内外重

大可持续奖项评选、建设可持续金融专栏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通过加强与监

管机构的信息交流、与客户的沟通、与国内外同业交流和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对

话关系来构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机制两个层面开展。①

２０１０年，ＩＦＣ根据新形势对其可 持 续 发 展 框 架 进 行 了 审 查 和 更 新，新 的

绩效标准将于２０１２年１月执行。在这种情况下，ＥＰｓ协会决定对赤道原则Ⅱ
进行更新，该程序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启动，更新后的赤道原则便是赤道原则Ⅲ。②

兴业银行作为我国大陆地区首家和当时唯一的一家赤道原则金融机构，积极

踊跃地参加了该次修订工作，其通过区域电话会议、书面意见反馈讨论以及参

加赤道原则年度大会等多种方式，结合自身在业务操作和环境与社会管理中

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国国情提出了有益建议。③ 且在赤道原则Ⅲ于２０１３年颁

布之后，兴业银行也积极参照新版本，对自身的赤道原则实施架构和标准进行

了及时合理的更新。
总体来看，兴业银行遵循着依法合规、风险可控、集中管理、分类操作、规

范流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④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对赤道原则的践

行工作：
一是组织机构。兴业银行于２００８年７月成立了由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

人员组成的赤道原则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办公室设在法律与合规部可持续

金融室，负责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和制度的拟订、制订赤道原则实

施规划，并负责本行可持续金融的对外宣传、交流和联系工作，为本行经营机

构发展可持续金融提供指导。⑤ 同时，设计了独立的“分行可持续金融职能部

门—总行可持续金融室”的环境与社会风险两级审查审批体系，在各分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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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兴 业 银 行：《兴 业 银 行 的 绿 色 宣 言———赤 道 原 则 年 度 执 行 报 告（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第１６页。

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ｂｏｕｔ　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ＰⅢ）Ｕｐｄ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ｑｕａｔ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ｌｉｎｅ，下载日期：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２７日。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２年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第１２８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０９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９６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０９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９６页。



可持续金融职能部门，在分行负责包含赤道原则在内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工作。① 而后，赤道原则工作领导小组被改为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并形成

了“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总行职能部门—环保官

员—分行和子公司”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累

计有３３家分行成立了环境金融中心（其余分行也配备环境金融产品经理），全

行绿色金融团队近２００人，中心配备专职风险管理岗，负责辖区内赤道原则项

目的产品支持、赤道原则适用性认定与风险分类、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评审等

工作。②

二是制度体系。兴业银行构建了一套由“基础制度—管理办法—操作规

程”组成的赤道原则项目执行制度体系，规范其在政策制定、业务流程以及信

息披露等方面的流程操作。具体包括《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适用赤道

原则的项目融资管理办法》《使用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分类指引》《环境与社会

风险专家评审规范》《环境与社会风险专家评审规范》以及适用赤道原则的示

范合同文本、配套示范文本和相关指导意见、实施意见等。③ 在赤道原则Ⅲ于

２０１３年正式生效之后，为了全面实施新版的赤道原则，兴业银行依据赤道原

则协会对于过渡期的要求，结合其赤道原则５年来的实施情况，以及业务条线

和风险管理体系改革后的架构设置及职责变化，及时启动了赤道原则制度体

系修订工作，发布适应新版赤道原则实施的项目管理办法，并不断提升制度体

系整体的可操作性与融合程度。④

三是操作流程。兴业银行在赤道原则项目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分类、评估、

审查、合同签署以及监测等流程内嵌入常规的信用业务流程，构建了较为完善

的总分行两级审核制。项目经由 总 分 行 开 展 适 应 性 认 定 和 分 类 两 级 审 定 之

后，由经营机构开展授信前环境与社会风险尽职调查，其中根据赤道原则Ⅲ的

要求，由独立第三方协助开展尽职调查并评估项目的赤道原则符合性，项目通

过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查之后，由信用审查部门最终作出授信决策。（图３）⑤

四是开展相关培训。自兴业银行采纳赤道原则之日起，其便十分注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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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０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９１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５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８３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０９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３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１１０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４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６３页。



图３　兴业银行适用“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业务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流程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２００９年社会责任报告》，第９７页。

过专题培训、网络课程、内部交流、网络学习会等方式普及赤道原则的知识，重
点对赤道原则适用范围、评审要求、评审流程以及制度体系等相关内容开展集

中宣传，促进分行绿色金融相关岗位人员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强化实施意识

和专业能力建设（表３）。

表３　兴业银行历年赤道原则内部培训统计表①

年份 培训场次 培训人次 培训时长

２０１０　 ８２（累计） ９４５２（累计）

２０１１　 ６８　 ２０７８３

２０１２　 ７４　 ３０２６

２０１３　 ５６　 ２１５５

２０１４　 ６６　 ３８７０

２０１５　 ５９　 ３１９７ 约５０００分钟

２０１６　 ７２　 ３９００余 约６０００分钟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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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是兴业银行自采纳赤道原则至２０１０年的累计培训数据。



五是开展大量的对外交流与沟通。一方面，通过兴业银行官网的“可持续

金融”栏目、《可持续发展报告》、《从绿到金———社会责任专刊》、兴业银行赤道

原则微博等渠道，与各利益相关方开展良好、充分、及时的沟通，进一步传播赤

道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另一 方 面，参 与 国 内 和 国 际 上 的 各 类 有 关 赤 道 原

则、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的研讨会、发布会等，加强与国内外监管部门、金融

同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交流。

２．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现实状况

开放发展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发展奇迹与对外开放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这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入的情境下更是如此。而兴业银行

加入和践行赤道原则，本身就是走出去，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体现。

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兴业银行累计对９７１笔融资项目开展了

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所涉项目总投资额达２９０７６．３２亿元人民币，其中最终

适用赤道原则的项目共有３０７笔，项目总投资额达１１４５８．４７亿元人民币，涉

及２７２个客户，累计下柜金额３４７．８９亿元。① （表４）而除了项目数据上的变

化之外，兴业银行也从多个方面践行赤道原则的要求，积极响应我国长期秉持

和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之战略。

例如，兴业银行在采用赤道原则之后，连续多年参与由赤道原则秘书局召

开的赤道原则年度大会以及由ＩＦＣ召开的年度学习大会；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参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机构全球峰会，并成为唯一一家在大会上作主题

发言的中国银行；②２０１０年，积极参与ＩＦＣ绩效 标 准 及 其 指 导 说 明 的 审 查 修

订工作；２０１１年７月，参加国际金融公司主办的可持续金融国际会议，介绍兴

业银行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实践和经验，并与参会泰国银行同业开展深入交

流，等等。又如，在创新与推广绿色金融方面，兴业银行于２００９年成立可持续

金融中心，并在２０１２年将可持续金融中心升级为一级部门可持续金融部，开

创了致力于以金融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促进低碳经

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金融业务，同时还建立了绿色金融认证体系，对每

笔绿色金融项目实现了逐笔认证，开展了“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环境效

益测算；③２００９年７月开具国内首张碳交付保函，８月担任账户管理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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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６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８４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０９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１１３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２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８３页。



国首笔自愿减排量 交 易 提 供 了 交 易 结 算 和 资 金 存 管 服 务；①２０１３年，推 出 了

一个从产品、模式到解决方案的多层次服务专案“绿金融·全攻略（２０１３）”。②

在倡导绿色经营模式方面，兴业银行于２００９年颁布了《办公节能管理办法》，

要求在日常工作中关注节能降耗，通过制度管理、能耗设置、标志提醒、印制低

碳办公手册及宣传画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员工的节能意识；③在２０１０年的总

行大楼广告改造过程中采用先进节能技术，改造后节电１３万度，减少１０２．０５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④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每年参与“地球一小时”公益环保行动，

等等。凡此种种，皆是对赤道原则理念的良好践行，同时也是对党和国家所提

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等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

目前，兴业银行已建立起业内领先的绿色金融专业机构与专业团队，构建

一系列业内领先的绿色金融制度、流程安排及环境金融专业系统，并形成了丰

富的集团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其绿色融资客户在２０１５年新增了２７９６
户，增幅达８６％，业 务 覆 盖 低 碳 经 济、循 环 经 济、生 态 经 济 三 大 领 域。⑤ ２０１６
年，兴业银行分别发行了境内首单绿色金融债、全国首单非上市公司绿色资产

证券化（ＡＢＳ）———无锡 交 通 产 业 集 团 公 交 经 营 收 费 收 益 权 资 产 支 持 专 项 计

划、国内首单慈善信托———兴业信托·幸福一期慈善信托计划，制定了《兴业

银行金融扶贫开发服务方案》，从产品扶贫、产业扶贫、渠道扶贫、教育扶贫、定
点扶贫等方面细化实施路径。⑥ 兴业银行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加

强代理行跨境合作，紧贴企业“走出去”跨境金融需求，参与国际银团项目４０
余个，并多次担任国际银团贷款牵头簿记行、牵头行及代理行等角色，投放国

际银团贷款超过人民币３００亿元，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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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０９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６８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３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６１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２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９２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０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６６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５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５８页。

参见兴业银行：《２０１６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５７～７５页。

参见兴业银行：《发力国际 银 团 业 务：兴 业 银 行 助 力 构 建“一 带 一 路”金 融 动 脉》，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ｃｎ／ａｂｏｕｔＣＩＢ／ａｂｏｕ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１７．ｈｔｍｌ，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２９日。



表４　兴业银行历年赤道原则项目和金额统计表①

年份
审查项目 适用项目 适用和审查比例

数量（个） 金额（亿） 数量（个） 金额（亿） 数量占比 金额占比

２０１０
５７７
（累计）

６０００
（累计）

６６　 ９３０．６３

２０１１　 ６９　 ２８９８　 ３７　 ５１２．３５　 ５３．６２％ １７．６８％
２０１２　 ８１　 １１７９　 ４５　 ６８３　 ５５．５６％ ５７．９３％
２０１３　 ６７　 １１０４　 ２３　 ５２０　 ３４．３２％ ４７．１０％
２０１４　 ６０　 １００５３．２１　 ３７　 １５５５．８６　 ６１．６７％ １５．４８％
２０１５　 ４５　 １３８０　 ４１　 １３８０．１４　 ９１．１１％ １００．０１％
２０１６　 ７２　 ６４６２．１１　 ４９　 ５８１３．３２　 ６８．０６％ ８９．９６％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社会责任报告》。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兴业银行自采用赤道原则伊始便十分注重对自身的

升级和实践，自上而下、由内至外地构建了组织体系、制度规范、操作流程等作

为实施保障，并根据国内环境变 化 和 赤 道 原 则 的 修 订 进 行 持 续 更 新 和 升 级。

也正是因为如此，兴业银行成了ＩＦＣ和赤道原则委员会在中国的重要战略合

作伙伴，经常被邀请参与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同时也在国内获得了大量荣

誉。仅２０１７年以来，兴业银行便蝉联中国银行业协会“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

融机构奖”和香港《镜报》“杰出企业社会责任奖”，荣获《亚洲货币》“最佳公司

社会责任银行”、《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７年度责任企业”、《金融时报》和《中国

金融家》杂志“年度卓越社会责任金融品牌”、商务部《ＷＴＯ经济导刊》“金蜜

蜂２０１７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客户信息披露专项奖”“社会责任杰出企业

奖”等奖项。② 成为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走出去，从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层面提升我国“软实力”，打造良好大国形象的市场主体标兵。
（三）新的时代背景下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绩效分析

无疑，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所产生的环境与社会效应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而这些效应同样也为兴业银行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兴业银行从偏居东南

一隅的地方性银行到区域性银行，再到全国性银行、上市银行，完成了四级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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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缺少２００９年审查项目的数量和 金 额，所 以 在２０１０年 的 数 据 中，其 审 查 项 目

的数量和金额是兴业银行从适 用 赤 道 原 则 以 来 的 累 计 数 目，其 适 用 项 目 和 审 查 项 目 之 间

的数量占比和金额占比也无法计算。该表所有数据单位为人民币。

新华网：《责任承载 价 值 兴 业 银 行 荣 获“社 会 责 任 杰 出 企 业 奖”》，ｈｔｔｐ：／／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ｍｏｎｅｙ／２０１７－１２／０６／ｃ＿１１２２０６９７４１．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越，也由单一 银 行 演 变 为 以 银 行 为 主 体 的 综 合 金 融 服 务 集 团；资 产 规 模 从

２００７年年初的６１７７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末的６０８５９亿元，居国内股份

制银行首位。① 根据国际权威媒体英国《银行家》杂志联合世界知名品牌评估

机构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发 布 的“２０１７全 球 银 行 品 牌５００强”榜 单，兴 业 银 行 以

１０５．６７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第２１位，较２０１６年大幅上升１５位，品牌增值

４１．１２亿美元，增速高达６３．７０％。②

当然，金融机构执行赤道原则是需要承担一定成本的，学者的研究表明，

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国际性银行倾向于采纳赤道原则，其在具体的社会、环境等

政策上，优于非赤道原则金融机构的表现，但同时参与赤道原则的银行的经营

利润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刚刚加入赤道原则或者进行升级改造的时候，这表明

采纳赤道原则并不是一种粉饰行为，而是需要承担真实的费用责任。③ 此种

成本显然无法在短期内被抵消或者产生可观的效益，其收益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有时候甚至是无形的。表４显示的兴业银行在２０１３年适用新的赤道原则

Ⅲ之时大幅缩水的审查和适用项目，实际上就从某个侧面说明了适用赤道原

则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衡量和了解兴业银行在新发展理念及其理论渊源指导下践行

赤道原则的绩效，本文选取了同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浦发银行、招商银

行和民生银行作为样本银行，从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三个层面，通

过描述性分析方法，开展兴业银行本身的纵向对比和与其他银行的横向对比

来进行分析。

１．新的时代背景下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经济绩效分析

在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已然成为时代潮流的境况下，兴业银行对赤道

原则的参与和良好践行，无疑有助于其在竞争日趋激烈和国际化的金融行业

为机构本身和产品增加社会责任属性，并以此为突破点开展创新，进而获得更

多的认可来增强其竞争力并提升经济绩效。所谓经济绩效，是指机构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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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兴业银行：《２０１６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７页。

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５００　２０１７—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Ｂｒａｎｄｓ，ｈｔｔｐ：／／ｂｒ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ｉｍａｇｅｓ／ｕｐｌｏａｄ／ｂ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５００＿２０１７＿ｌｏｃｋｅｄ．ｐｄｆ，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日。

Ｂｅｒｔ　Ｓｃｈｏｌｔｅｎｓ，Ｌａｍｍｅｒｔｊａｎ　Ｄａｍ，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ｏｒ：Ａｒｅ　Ｂａ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Ａ－
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Ａｄｏｐｔｅｒｓ？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５，

Ｎｏ．８，２００７，ｐｐ．１３０７－１３２８．



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的评价。商业银行作为一个通过经营风

险来创造利润的资源调配者，其在经济资源分配和利用上的效率无疑对国民

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在我国银行业资产占据金融业资产绝大多数的

境况下，这种影响只会更加深远。就企业社会责任而言，经济责任是企业应当

履行的一项根本责任，中国银行业协会２００９年发布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企业社会责任指引》对此表述道：“经济 责 任 是 指 在 遵 守 法 律 条 件 下，营 造 公

平、安全、稳定的行业竞争秩序，以优质的专业经营，持续为国家、股东、员工、

客户和社会公众创造经济价值。”①直观地看，赤道原则作为一个自愿性质的

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对其的适用必然要在金融机构本身组织架构、制度

体系和操作流程上进行增加或 者 改 变，这 无 疑 直 接 性 地 增 加 了 运 行 成 本；同

时，赤道原则非强制性的属性也成为对金融机构践行该项原则真实性的考验。

此时，金融机构采纳赤道原则是否能够很好地推动其经济绩效的增长，将直接

影响到其本身的良好实践和对其他银行的模范作用。

为了更好地了解兴业 银 行 加 入 赤 道 原 则 是 否 为 其 带 来 了 良 好 的 经 济 效

益，进而更好地履行其经济责任，我们选取了总资产、净利润、成本收入比和不

良贷款率四个经济指标，收集了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从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在这四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对比，具体情况

见表５到表８。

表５　样本银行总资产对比

（单位：亿元）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２００６　 ６１７７．０４　 ６８９３．４４　 ９３４１．０２　 ７００４．４９

２００７　 ８５１３．３５　 ３７．８％ ９１４９．８０　 ３２．７％ １３１０９．６４　 ４０．３％ ９１８８．３７　 ３１．２％

２００８　１０２０８．９９　 １９．９％ １３０９４．２５　 ４３．１％ １５７１７．９７　 １９．９％ １０５４３．５０　 １４．７％

２００９　１３３２１．６２　 ３０．５％ １６２２７．１８　 ２３．９％ ２０６７９．４１　 ３１．６％ １４２６３．９２　 ３５．３％

２０１０　１８４９６．７３　 ３８．８％ ２１９１４．１１　 ３５．１％ ２４０２５．０７　 １６．２％ １８２３７．３７　 ２７．９％

２０１１　２４０８７．９８　 ３０．２％ ２６８４６．９４　 ２２．５％ ２７９４９．７１　 １６．３％ ２２２９０．６４　 ２２．２％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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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２０１２　３２５０９．７５　 ３５．０％ ３１４５７．０７　 １７．２％ ３４０８０．９９　 ２１．９％ ３２１２０．０１　 ４４．１％

２０１３　３６７７４．３５　 １３．１％ ３６８０１．２５　 １７．０％ ４０１６３．９９　 １７．８％ ３２２６２．１０　 ０．４％

２０１４　４４０６３．９９　 １９．８％ ４１９５９．２４　 １４．０％ ４７３１８．２９　 １７．８％ ４０１５１．３６　 ２４．５％

２０１５　５２９８８．８０　 ２０．３％ ５０４４３．５２　 ２０．２％ ５４７４９．７８　 １５．７％ ４５２０６．８８　 １２．６％

２０１６　６０８５８．９５　 １４．９％ ５８５７２．６３　 １６．１％ ５９４２３．１１　 ８．５％ ５８９５８．７７　 ３０．４％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各年度报告。

商业银行总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商业银行拥有或者

控制的、预期会给商业银行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也是商业银行偿还债务的根

本保障。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规模和增长率代表着其市场竞争力的水平和变化

情况，某家商业银行的总资产的体量越大、增长率越高，表明其正常还本付息

的能力和在行业内的竞争实力越强。

从表５中我们可以看出，兴业银行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６年之间的总资产呈

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７年的增长率为３７．８％，２００８年是兴业银

行成为赤道银行的第一年，其总资产增长率下降到了１９．９％，但随后的几年都

保持了３０％以上的年均增长率。２０１３年，兴业银行根据赤道原则第三版的要

求进行机制升级，当年的总资产增速由之前３０％以上下降到１３．１％，但在这

之后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这表明，采纳赤道原则和适用新版规则的过

渡期内，对兴业银行的总资产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过渡期结束后则产生

了良好的效益。横向的 对 比 也 很 好 地 说 明 了 这 一 态 势，表５显 示，兴 业 银 行

２００８年的总资产增速在样本银行中处于中下水平，随后的４年却保持着最为

稳定的高速增长，２０１３年增速下降又回落到样本银行的中下水平，但很快又

在样本银行中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从总资产年均增长率来看，兴业银行

以２３．６６％的年均增速居样本银行之首，其余银行分别为：浦发银行２１．９８％、

招商银行１８．７３％、民生银行２２．１２％。２０１６年，兴业银行以６０８５８．９５亿 元 的

总资产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资产第一名。

更具体的对比来源于和兴业银行同为地方政府控股商业银行，且体量相

近的浦发银行，其２００６年的总资产数额比兴业银行高出７１６．４亿元。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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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增长，兴业银行总资产于２０１２年首次超越浦发银行，但在适用最新版赤

道原则的２０１３年却又被浦发银行反超。不过在随后的几年，兴业银行又保持

了领先状态。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最新全球银行排名，兴业

银行以８１５８．５亿美元的总资产位居全球银行排行榜第３５位，排名较２０１５年

提升５位。①

表６　样本银行净利润对比

（单位：亿元）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２００６　 ３７．９８　 ３３．５３　 ７１．０７　 ３８．３２

２００７　 ８５．８６　 １２６％ ５４．９９　 ６４．０％ １５２．４３　 １１４％ ９２．１２　 １４０．４％

２００８　 １１３．８５　 ３２．６％ １５３．０３　 １７８．８％ ２０９．４６　 ３７．４％ １０４．８８　 １３．９％

２００９　 １３２．８２　 １６．７％ １７２．９６　 １３．０％ １８２．３５ －１２．９％ １５６．５６　 ４９．３％

２０１０　 １８５．２１　 ３９．４％ ２５２．８１　 ４６．２％ ２５７．６９　 ４１．３％ ２２９．７６　 ４６．８％

２０１１　 ２５５．０５　 ３７．７％ ３５８．３９　 ４１．８％ ３６１．２７　 ４０．２％ ３７１．７５　 ６１．８％

２０１２　 ３４７．１８　 ３６．１％ ４４７．５４　 ２４．９％ ４５２．７２　 ２５．３％ ５０６．５２　 ３６．３％

２０１３　 ４１２．１１　 １８．７％ ５３８．４９　 ２０．３％ ５１７．４２　 １４．３％ ５７１．５１　 １２．８％

２０１４　 ４７１．３８　 １４．４％ ６２０．３０　 １５．２％ ５６０．４９　 ８．３％ ５９７．９３　 ４．６％

２０１５　 ５０２．０７　 ６．５％ ６６８．７７　 ７．８％ ５８０．１８　 ３．５％ ６０７．７４　 １．６％

２０１６　 ５３８．５０　 ７．３％ ６９９．７５　 ４．６％ ６２３．８０　 ７．５％ ６０２．４９ －０．９％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各年度报告。

商业银行总资本规模的增长代表着其在市场上有着更强的竞争可能和更

高的市场占有率，但并不能说明这些增长的资本为其带来了更多的收益。此

时，商业银行的净利润这一商业银行在缴纳所得税之后的利润总额留成，就成

了一个衡量其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

纵向来看，兴业银行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之间的净利润每年都在稳步增

长，在加入赤道原则的前两年，即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出现了增速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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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兴业银行：《兴 业 银 行 全 球 银 行 排 名 第３５位 市 场 地 位 进 一 步 稳 固》，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ｃｎ／ａｂｏｕｔＣＩＢ／ａｂｏｕ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５２６．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６
日。



但在随 后 的２０１０年 至２０１２年 之 间 则 保 持 了 最 为 稳 定 的 高 速 增 长，年 均 在

３０％以上，这显然与赤道原则框架流程构建完成及其声誉的溢出效应有一定

关系。２０１３年兴业银行开始适用新的赤道原则，该年的净利润增速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下降，而随后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

下，银行业整体进入了“白银时代”，各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长均有所下降。但

从横向的对比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即便在宏观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形下，兴业

银行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６年的净利润增速在样本银行当中还是保持了一个中上的

增长速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兴业银行适用赤道原则对其净利润与总资产产生了

相同的影响，即在过渡期内导致了两者的增速放缓，在过渡期之后则产生了较

好的效益。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２０１６年世界５００强排行榜”，兴业银

行以４６４．４６４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１９５位，较２０１５年提升７６位，为榜单中

排名上升最快的银行，并以７９．８９亿美元的利润入围“世界５００强最赚钱的５０
家公司”榜单。①

表７　样本银行成本收入比对比

（单位：％）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２００６　 ３８．６０　 ３８．４２
２００７　 ３６．５３ －２．０７　 ３８．６２　 ３５．０５ －３．３７　 ４６．２６
２００８　 ３４．９０ －１．６３　 ３６．６９ －１．９３　 ３６．７８　 １．７３　 ４２．５５ －３．７１
２００９　 ３６．６９　 １．７９　 ３５．９９ －０．７０　 ４４．８６　 ８．０８　 ４２．１７ －０．３８
２０１０　 ３２．９１ －３．７８　 ３３．０６ －２．９３　 ３９．９０ －４．９６　 ３９．４８ －２．６９
２０１１　 ３１．９５ －０．９６　 ２８．７９ －４．２７　 ３６．１９ －３．７１　 ３５．６１ －３．８７
２０１２　 ２６．７３ －５．２２　 ２８．７１ －０．０８　 ３５．９９ －０．２０　 ３４．０１ －１．６０
２０１３　 ２６．７１ －０．０２　 ２５．８３ －２．８８　 ３４．３６ －１．６３　 ３２．７５ －１．２６
２０１４　 ２３．７８ －２．９３　 ２３．１２ －２．７１　 ３０．５４ －３．８２　 ３３．２７　 ０．５２
２０１５　 ２１．５９ －２．１９　 ２１．８６ －１．２６　 ２７．６７ －２．８７　 ３１．２２ －２．０５
２０１６　 ２３．３９　 １．８０　 ２３．１６　 １．３０　 ２８．０１　 ０．３４　 ３０．９８ －０．２４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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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净利润之外，成本收入比也是一种能很好地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的指标，其是指商业银行营业费用与营业收入之间的比率，能够反映出商业银

行每一单位的收入需要支出的成本。该比率越低，说明商业银行单位收入的

成本支出越低，获取收入的能力越强。①

通过表７我们可以看到，兴业银行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之间成本收入比

整体上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在２００９年其成本收入比却不降反升，这与兴业银

行加入赤道原则之后的过渡期内进行的内部管理体制和项目操作流程的变更

有一定关联，在改造完成后，其成本收入比继续保持了一个较高的降速，在样

本银行中处于中上地位。２０１３年，兴业银行适用新的赤道原则，其成本收入

比在当年仅降了０．０２％，远低于样本银行同期２．８８％、１．６３％、１．２６％的降速，

但在这之后的降速却处于样本银行的中上水平，且其绝对数值在２０１５年在样

本银行中成为最低。

由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兴业银行因赤道原则的需要对其内部制度进行

变革的时候，增 加 了 一 定 的 成 本，但 在 这 之 后 却 能 产 生 较 好 的 效 益。根 据

２０１７年７月英国《银行家》发布“２０１７全球银行１０００强”最新排行榜，兴业银

行按一级资本排名第２８位，按总资产排名第３０位，跻身全球银行３０强，在全

球５０强银行“成本收入比”指标排名中，兴业银行高居榜首。②

表８　样本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对比

（单位：％）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２００６　 １．５３　 １．８３　 ２．１２　 １．２３

２００７　 １．１５ －０．３８　 １．４６ －０．３７　 １．５４ －０．５８　 １．２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８　 ０．８３ －０．３２　 １．２１ －０．２５　 １．１１ －０．４３　 １．２０ －０．０２

２００９　 ０．５４ －０．２９　 ０．８ －０．４１　 ０．８２ －０．２９　 ０．８４ －０．３６

２０１０　 ０．４２ －０．１２　 ０．５１ －０．２９　 ０．６８ －０．１４　 ０．６９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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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闫超：《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耦合关系研究》，载《金融纵横》２０１４年

第１２期。

兴业银行：《兴业银 行 挺 进 全 球 银 行３０强 成 本 收 入 比 第 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ｂ．
ｃｏｍ．ｃｎ／ｃｎ／ａｂｏｕｔＣＩＢ／ａｂｏｕ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０７０４．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６日。



续表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２０１１　 ０．３８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０７　 ０．５６ －０．１２　 ０．６３ －０．０６

２０１２　 ０．４３　 ０．０５　 ０．５８　 ０．１４　 ０．６１　 ０．０５　 ０．７６　 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０．７６　 ０．３３　 ０．７４　 ０．１６　 ０．８３　 ０．２２　 ０．８５　 ０．０９

２０１４　 １．１０　 ０．３４　 １．０６　 ０．３２　 １．１１　 ０．２８　 １．１７　 ０．３２

２０１５　 １．４６　 ０．３６　 １．５６　 ０．５０　 １．６８　 ０．５７　 １．６０　 ０．４３

２０１６　 １．６５　 ０．１９　 １．８９　 ０．３３　 １．８７　 ０．１９　 １．６８　 ０．０８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各年度报告。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会按照债务人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的可能性将贷

款项目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①，后三类被合称为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率则是指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一个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

越高，说明其资产质量越差，经营风险越高；反之，则说明其资产质量越好，经

营风险越低。而银行出现不良贷款的原因则大致可以分为包括借款人、政策

环境、行政干预等在内的外部风险因素和包括决策失误、信贷人员素质、贷款

结构不合理在内的内部惯例风险因素两个方面。

从表８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兴业银行在样本银行中历年的不良贷款率

不是降得最快或升得最慢的，但从绝对数值来看其在样本银行中基本上每年

都是最低的，这与其加入赤道原则有着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兴业银行在践行

赤道原则的时候要根据其要求将贷款项目按照对环境和社会的不同影响划分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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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第５条规定：“商业银行应按照本指引，至少将贷款划分为正

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正常：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

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能 按 时 足 额 偿 还。关 注：尽 管 借 款 人 目 前 有 能 力 偿 还 贷 款 本

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 还 产 生 不 利 影 响 的 因 素。次 级：借 款 人 的 还 款 能 力 出 现 明 显 问

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 法 足 额 偿 还 贷 款 本 息，即 使 执 行 担 保，也 可 能 会 造 成 一 定

损失。可疑：借款人无法足额偿 还 贷 款 本 息，即 使 执 行 担 保，也 肯 定 要 造 成 较 大 损 失。损

失：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 切 必 要 的 法 律 程 序 之 后，本 息 仍 然 无 法 收 回，或 只 能 收 回

极少部分。”



为Ａ、Ｂ、Ｃ三类，这样一种严格的分类显然契合了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

的政策主题，基本不会遭遇不当的行政干预。同时，赤道原则所要求的借贷双

方开展环境社会影响评估、协商具体处理政策以及贷款后的持续监管，都为兴

业银行更好地把握借款方的实 际 情 况，控 制 贷 款 风 险 作 了 充 分 的 准 备 工 作。

另一方面，兴业银行按照赤道原则的要求建立了一整套包括组织机构、规章制

度和操作流程在内的体系，这无疑对内部的风险有了更好的把控，而赤道原则

所要求的独立的社会和环境专家的审查、监测和报告，以及赤道原则的实施绩

效和经验的披露，更是为兴业银行贷款的内部风险控制加上了一层保险。

总体来看，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对其带来的经济绩效主要体现为两个

特征：一是在刚采纳赤道原则和适用新版赤道原则的过渡期内，其内部改造成

本上升，对总资产、净利润和成本收入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良贷款比

率却并未表现出受到过渡期的影响，在样本银行中长期表现良好。这些过渡

期内的成本大致可以包括：兴业银行构建组织体系和规章制度的人力物力成

本、在操作流程中项目分类承担的潜在社会环境风险成本、尽职调查成本、实

施过程的监管成本、项目无法成立时的机会成本，等等。二是在赤道原则过渡

期结束，项目审查机制体系构建完成之后，兴业银行的总资产、净利润在样本

银行中保持了较为高速的增长，成本收入比和不良贷款率也处于较低的状态，

在经济绩效中展现出优于其他样本银行的趋势。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兴业银

行对赤道原则的践行很好地契合了包括可持续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发展理念；同时也积极响应新的时代背

景下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型经济，塑造“软实力”和“硬实力”兼具的

大国形象之战略要求。这表明兴业银行采纳赤道原则之后的融资项目和相关

行为非常符合当前的政策环境，不仅不会遭遇不当的管控，反而会受到极大的

鼓励。对融资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的严格把控给兴业银行带来了良好的社会

声誉，这在市场上表现为其亲和力的增强和声誉溢出，有利于其扩大市场份额

并提高竞争力。

２．新的时代背景下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环境绩效分析

简单来说，环境绩效是指一个组织机构对其的环境管理所取得的可测量

的结果。赤道原则作为世界上首个将融资项目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

化、具体化的国际性风险管理框架，金融机构参与的融资项目对环境所产生的

影响是其重点关注、评估和管理的风险之一，其整个文本设计在很大程度上都

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在实践中对环境风险的把握，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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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个项目的始终乃至后续影响。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２００９年发布的《中国

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我们可以知道，环境责任是银行业金融机

构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银行在“支持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节

约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①方面的责任。那

么，兴业银行在采纳赤道原则之后是否产生了良好的环境绩效？与同类样本

银行相比其在控制融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方面是否有更优的表现？为了更好地

了解这一问题，我们收集了兴业银行在加入赤道原则之后的相关环境影响指

标，以及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２００８年之后的绿色融资金额来进行

对比分析。②

表９　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主要环境指标

年份
绿色金融数额③

（亿元）

节约标准煤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万吨）

减排化学需氧量

（万吨）

利用固体废弃物

（万吨）

２００８　 ３３．０４（累计） ３２４．４２　 １３７３．１０

２００９　 １３２．７９　 １０３９．７４　 ３１７８．０４　 ４３．９１　 ４７．２５

２０１０　 ３１２．８５　 １８７１．４１　 ５１６５．０８　 ７６．８４　 ６７３．７６

２０１１　 ４０５．４８　 ２２３１．０６　 ６３９７．４８　 ８３．８９　 ８１６．２６

２０１２　 ２１５．８４　 ２３１６．０３　 ６６８３．４７　 ８８．６５　 １５０１．２９

２０１３　 ２３１３．１４　 ２３４４．３４　 ６８６８．７６　 ９０．１２　 １５０４．３９

２０１４　 ２１４４．８６　 ２３５１．６２　 ６８７９．９３　 １２３．４７　 １７１０．７９

２０１５　 ２４８８．００　 ２５５３．８６　 ７１６１．９９　 １３８．７４　 １７２９．０４

２０１６　 ２７１５．００　 ２６４６．８０　 ７４０８．３１　 １６８．０４　 １８７７．８７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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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第３条。

由于历年统计口径、各银行统计指标和发布报告质量的 变 化，本 书 在 具 体 的 指 标

中如果有特殊情况均进行了说明，且尽量按照一致的口径对样本银行数据进行统计。

２０１１年之前的数据为节能减排融资数据，２０１１年 及 之 后 的 数 据 为 包 括 节 能 减 排

融资、排放权业务在内的绿色金融数据。



表１０　样本银行绿色金融融资数额对比

（单位：亿元）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①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②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２００８
３３．０４
（累计）

２４９．２８　 ２４．４６

２００９　 １３２．７９　 ３０１．９％ １７４．８９　 ３９８．２０　 ５９．７％ ８９．１０　 ２６４．３％

２０１０　 ３１２．８５　 １３５．６％ ２１４．６１　 ２２．７％ ４６２．５１　 １６．２％ ２９．０９ －６７．４％

２０１１　 ４０５．４８　 ２９．６％ ２５５．１６　 １８．９％ １０１４．２３　１１９．３％ ２３．５０ －１９．２％

２０１２　 ２１５．８４ －４６．８％ ２５６．５２　 ０．５％ １０９５．４７　 ８．０％ １２．４８ －４６．９％

２０１３　 ２３１３．１４　９７１．７％ １５０３．５９　４８６．１％ １１６３．７２　 ６．２３％ ３６．７２　 １９４．２％

２０１４　 ２１４４．８６ －７．３％ １５２１．０４　 １．２％ １５０９．４７　 ２９．７％

２０１５　 ２４８８．００　 １６．０％ １７１７．８５　 １２．９％ １５６５．０３　 ３．６８％ １１４．０４

２０１６ ２７１５．００ ９．１％ １７３８．１２ １．２％ １４３６．６４ －８．２％ １３８．２３　 ２１．２％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 发 银 行、招 商 银 行、民 生 银 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各 年 度 社 会 责 任

报告。

根据表９和表１０我们可以看到，兴业银行的绿色金融数额基本上保持了

一个向上的趋势，在２０１３年 的 增 速 达 到 了９７１．７％，远 高 于 样 本 银 行 同 期 的

４８６．１％、６．２％和１９４．２％。从绝对数值来看，兴 业 银 行 的 绿 色 金 融 融 资 也 一

直处于样本银行的前列，并从２０１３年开始保持着领先位置。与不断攀升的绿

色融资金额相一致的是，兴业银行融资项目节约的标准煤、减排的二氧化碳和

化学需氧量、利用的固体废弃物也处于连年的增长状态，即便是在融资金额略

有下降的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也保持了上涨的趋势。这无疑表明兴业银行在

加入赤道原则之后更加注重以标准化、具体化的方式践行环境责任，产生了良

好的环境绩效。事实上除此之外，各样本银行还采取了多种践行环境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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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２年及之前的数据为节能环保项目贷 款 余 额，２０１３年 及 以 后 的 数 据 为 绿 色 信

贷项目贷款余额，以原银监会颁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统计口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为国家 节 能 减 排 重 点 工 程 的 贷 款，２０１４年 数 据 并 未 公 布，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的数据为绿色信贷余额。



方式。例如，兴业银行注重减少办公运营的资源消耗，倡导“低碳办公”，注重

办公用水、用电、用纸的数据统计并进行总量控制；民生银行总行在２０１６年对

供应商进行了１００％的覆盖审查，优先购买环保标志产品，其当年的绿色采购

总额达到９０４４０万元，绿色采购比率为３２．３％，等等。

以上分析表明，兴业银行采纳赤道原则对其环境绩效有着显著的推动作

用，其在对融资项目的审查和数值方面的表现都优于未采纳赤道原则的同类

银行。原因包括：一是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进而对融资项目进行严格的环

境风险审查，与当前风靡全球的绿色金融理念以及在我国不断升温的构建绿

色金融体系之要求高度一致，有着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二是兴业银行的一

系列体现绿色金融的行为，包括加入赤道原则本身，以及在这之后形成的包含

节能减排技改项目融资、ＣＤＭ项目融资、节能服务商融资、绿色买方信贷、公

用事业服务商融资、绿色融资租 赁、排 污 权 质 押 融 资 在 内 的 绿 色 金 融 信 贷 体

系，为其在绿色融资方面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声誉，更多的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

想要进行融资的绿色企业，更倾向于与其合作。这不仅促进了其产生的环境

绩效，更提升了经济绩效。

３．新的时代背景下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社会绩效分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

目的”，必须“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对金融机构而言，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

方面要“做大蛋糕”，另一方面也要“分好蛋糕”，并注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把控

和良好社会影响的产生。而融资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和风险，同样也是赤道

原则这一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框架最为关注的重点之一。其具体原则中所要

求的借贷双方对项目社会环境风险的评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独立社会

和环境顾问的审查，以及所适用的ＩＦＣ《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绩效标准》中规

定的劳工和工作条件、社区健康与安全、生物多样性等标准，均很好地体现了

赤道原则的这一态度。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

会责任指引》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进行了阐述，该指引第３条指出

“社会责任，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以符合社会道德和公益要求的经营理念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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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新华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ｃｐｃｎｃ／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



导，积极维护消费者、员工和社区大众的社会公共利益；提倡慈善责任，积极投

身社会公益活动，构建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①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

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兴业银行在采用赤道原则之后无疑对此进行了重

点关注，为了更好地了解兴业银行采用赤道原则之后产生的社会绩效及其在

同性质银行中的表现，我们收集了其与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２００８
年至２０１６年的员工人数、纳税额以及对外捐赠三个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表１１　样本银行员工人数对比

（单位：个）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２００８　 １９５３６　 １７９６５　 ３６９１６　 １９８５３

２００９　 ２２００４　 １２．６％ ２１８７７　 ２１．８％ ４０３４０　 ９．３％ ２２０６４　 １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９２１４　 ３２．８％ ２８０８１　 ２８．４％ ４３０８９　 ６．８％ ３１４５４　 ４２．６％

２０１１　 ３４６１１　 １８．５％ ３１２３１　 １１．２％ ４５３４４　 ５．２％ ４０８２０　 ２９．８％

２０１２　 ４２１９９　 ２１．９％ ３５０３３　 １２．２％ ４８４５３　 ６．９％ ４９２２７　 ２０．６％

２０１３　 ４７２９０　 １２．１％ ３８０６５　 ８．７％ ５１６４２　 ６．６％ ５３０６４　 ７．８％

２０１４　 ４９３８８　 ４．４％ ４２５３２　 １１．７％ ７５１０９　 ４５．４％ ５７４０６　 ８．２％

２０１５　 ５０４７２　 ２．２％ ４７１５９　 １０．９％ ７６１９２　 １．４％ ５７２２８ －０．３％

２０１６　 ５４２０８　 ７．４％ ５１１６７　 ８．５％ ７０４６１ －７．５％ ５６１６８ －１．９％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 发 银 行、招 商 银 行、民 生 银 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各 年 度 社 会 责 任

报告。

通过表１１我们可以看到，与其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６年稳步增长的总资产规模

相适应的是，兴业银行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６年的员工人数也呈现出连续上升的趋

势，同时也并未出现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类似的负增长现象。这一态势显然

为正处于宏观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速下行时期的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有利于缓解矛盾和社会稳定。除此之外，兴业银行员工的男女比例长期保持

在０．８～０．９比１之间，女性员工明显多于男性员工，并且在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

之间出现了０．８９∶１到０．８２∶１的降幅，很好地规避了就业性别歧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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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第３条。



兴业银行业十分注重员工的权益保护和福利待遇，如搭建了员工权益保护网，

职工“喜丧病困灾”五必访；建立了行长信箱、民主生活会、电子论坛等意见反

馈渠道；劳动合同签订率１００％；社会保障、体检健康档案、公积金全覆盖；创

立“兴师荟”“兴培伴”“政能量”和“行动力”四个非正式学习社成为全行性的标

杆社群；等等。

表１２　样本银行纳税数额对比

（单位：亿元）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２００８　 ４４．４５　 ６６．２０　 ９２．０７　 ６２．６３

２００９　 ６７．３８　 ５１．６％ ７４．８５　 １３．１％ ７０．９７ －２２．９％ ４９．２３ －２１．４％

２０１０　 ８１．３９　 ２０．８％ ８３．４８　 １１．５％ １１１．７５　 ５７．５％ ９２．２０　 ８７．３％

２０１１　 １２０．２６　 ４７．８％ １１８．０４　 ４１．４％ １７０．８６　 ５２．９％ １４９．６７　 ６２．３％

２０１２　 １６２．１３　 ３４．８％ １６３．５１　 ３８．５％ ２１８．４２　 ２７．８％ ２０３．１５　 ３５．７％

２０１３　 ２３０．８６　 ４２．４％ １９６．０９　 １９．９％ ２５２．６２　 １５．７％ ２２０．４２　 ８．５％

２０１４　 ２８３．４８　 ２２．８％ ２４３．４４　 ２４．１％ ２７８．０７　 １０．１％ ２３４．３３　 ６．３％

２０１５　 ３１９．７２　 １２．８％ ２７０．３２　 １１．０％ ２８９．９０　 ４．３％ ２３９．３４　 ２．１％

２０１６　 ３１６．６４ －０．１％ ３０８．６０　 １４．２％ ２２９．４５ －２０．９％ ２２１．４８ －７．５％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 发 银 行、招 商 银 行、民 生 银 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各 年 度 社 会 责 任

报告。

从表１２中我们可以看出，兴业银行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６年的纳税数额呈稳步

增长的 趋 势，其 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２９．１１％，远 高 于 样 本 银 行 同 期 的２１．７０％、

１５．５６％和２１．６６％。就绝对数值而言也是如此，兴业银行的净利润从２００６年

样本银行同期最低的４４．４５亿元，增长到了２０１６年样本银行同期最高的３１６．
６４亿元。纳税额的上升实质上反映的是兴业银行净利润上涨所带来的一个

重大社会效益，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净利润的上涨与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

带来的政策契合、市场亲和力的增强和声誉溢出有着重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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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样本银行对外捐赠数额对比

（单位：万元）

年份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数值 增减

２００８ ２５５０．００ ２６７１．００ ５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００ －７６．５％ １４５９．００ －４５．４％ １１６０．５１ １２２００．００ １０６．８％

２０１０ ６４００．００ ９６６．７％ ２２９６．００ ５７．４％ １２５９．０６ ８．５％ １４９００．００ ２２．１％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４．４％ ９３７．８９ －５９．２％ １６６０．２０ ３１．９％ ２９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８３０．００ ８３．０％ １３６１．００ ４５．１％ ２２６３．５５ ３６．３％ ５７５００．００ ９３．０％

２０１３ ５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２５５．００ －７．８％ ４３３４．５２ ９１．５％ ３２３００．００ －４３．８％

２０１４ ５４００．００ －１．８％ １９３９．００ ５４．５％ ４１７５．３０ －３．７％ ４６９００．００ ４５．２％

２０１５ ３９５９．００ －２６．７％ １２６２．５０ －３４．９％ ３６４６．５８ －１２．７％ ６５００．００ －８６．１％

２０１６ ３２４４．００ １８．１％ １２８０．９０ １．５％ ２４５７．１０ －３２．６％ ３１９００．００ ３９０．８％

　　资料来源：兴业银行、浦 发 银 行、招 商 银 行、民 生 银 行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各 年 度 社 会 责 任

报告。

对外直接捐赠能够很直观地反映出商业银行对社会的贡献。表１３的数

据显示，虽然兴业银行在对外捐赠的绝对数值上要低于民生银行，但也处于样

本银行同期的中上水平，且其年均增长率为１３８．６％，远高于样本银行同期的

１．４％、１４．９％和７８．５％。同 时，在 需 要 付 出 成 本 适 用 赤 道 原 则 最 新 版 本 的

２０１３年，兴业银行当年的对外捐赠更是直接增长了２００％，远高于样本银行同

期－７．８％、９１．５％、１４３．８％的增长率，体现了其对社会责任的良好践行。

以上分析表明，自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的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６年之间，其在

员工人数、纳税数额、对外捐赠上的表现均优于同期的样本银行，具体表现在

三项指标较高的增速和较大的纳税数额上。其缘由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

一是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以及在社会影响评估、关注员工权益、利益相关

者参与等方面的实践很好地契合了我国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等发展

理念，能够产生很好的制度合力。二是兴业银行在赤道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制

度构建和理念更新，保证了赤道原则的良善实施，这本身就有利于其控制社会

风险，并产生社会效益。三是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使其

拥有做出更大社会贡献的可能。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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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兴业银行在加入赤道原则之后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

效益，其中经济绩效呈现出两个趋势，即过渡期内的成本增加、增速减缓和过

渡期后的稳步增长，环境和社会绩效则表现出连年上升的态势。诚然，兴业银

行加入赤道原则之后产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并非一种单向和分割的关

系。一方面，兴业银行产生的这些效益反过来也推动了其更加积极地履行赤

道原则，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模范带头作用，如江苏银行于２０１７年１月加

入赤道原则，成为我国第一家加入赤道原则的城市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组

建了“赤道原则”研究团队，先后与花旗集团、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等国际金融机

构进行了沟通和讨论，从信贷流程、外部客户和财务效益影响方面对建行实施

“赤道原则”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和分析，以加快信贷政策与国

际行业标准“赤道原则”的接轨，①等等。另一方面，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所

产生的经济绩效实际上成为其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产生相应绩效的后盾或

者说根本的激励方法；而反过来，后两者也通过对兴业银行声誉的增加很好地

推动了前者的增长。
（四）新的时代背景下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优化路径

无疑，作为一种 “私政府立法”，赤道原则在各大金融机构的实践中所面

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强制力的缺乏。虽然赤道原则的第三版在许多方面都得

到了提升，但缺乏强制力这一固有缺陷还是深深地烙印其中，这同样也体现在

我国兴业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过程之中。由此，尽管兴业银行在成为赤道原

则金融机构之后产生了可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但仍然存在着值得改进

和优化的地方，而当前越演越烈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不断扩大的对外开

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软实力”“硬实力”的协调发展等要求，则不仅对兴业

银行执行赤道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其指明了进化方向。

一是通过由内而外的理念和市场力量推动对赤道原则的实施。虽然所有

权绝对化的理念已经在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声讨和运动当中被逐渐弱化，

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理性人”，追逐利益依然是市场机构不可

磨灭的本能，而上文的分析也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经济效益将成为推动机构践

行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一。故而，通过市场的力量推动兴业银行对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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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于东智、吴羲：《赤道 原 则：银 行 绿 色 信 贷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白 皮 书”》，载《金

融管理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原则的践行显然是最有效的督促方式，当前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的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实际上已经为这一方式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就兴业银行本身而言，

其应当注重将赤道原则所倡导的“保证融资项目良好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一

理念通过不断的重复行为内化为企业文化，将履行赤道原则成为一种“本能”

而非“贴标签”式地实施。

二是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赤道原则在兴业银行国际融资项目中的适

用，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形象。截至目前，兴业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仅

有２０１４年开办的兴业银行香港分行，其在境外融资方面仍然主要以国际银团

贷款的方式进行，这显然制约了其在国际层面适用赤道原则开展融资的能力，

无益于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形象的提升。由此，兴业银行加快“走出去”步伐，助
力我国实体企业的走出去和海外投资，并在其主导的项目中适用赤道原则，开
展与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在赤道原则项目上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完善对赤道原

则的实施，就成了必然的前进方向。

三是加强赤道原则适用下的绿色金融创新，与当前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形成制度合力。虽然兴业银行首创了多个诸如低碳信用卡、绿色资产支持证

券、绿色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绿色融资工具，但根据兴业银行２０１６年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其绿色金融融资余额仅占各项融资余额综述的１４％左

右。由此，在当前着力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

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为

绿色发展服务的政策背景下，兴业银行无疑应当大力提升适用赤道原则的融

资项目的覆盖率。

四是协调适用赤道原则。按照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程度的不同，赤道原则

将金融机构的融资项目划分为 Ａ类（有潜在的重大影响）、Ｂ类（可能造成一

定影响）、Ｃ类（轻微或没有影响）三个类别。根据兴业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年年末，其共有３０７笔适用赤道原则的融资项目，而在这３０７笔项目中，

Ｃ类项目仅有两笔，其余均为Ａ类和Ｂ类项目。此种项目类别适用上的不平

衡，显然需要兴业银行在项目筛选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其环境和社会标准，更
加严谨和全面地执行赤道原则。同时，兴业银行还应当注重协调利益相关者

的关系，赤道原则Ⅲ的第５条原则要求对Ａ类和Ｂ类项目构建一个有利益相

关者持续参与的机制，但除了兴业银行官网的“可持续金融”栏目、《可持续发

展报告》、《从绿到金———社会责任专刊》、兴业银行赤道原则微博等相关的公

众沟通平台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专门、正式和针对某个Ａ类或Ｂ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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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的信息。故而，一个常态化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之

构建，对兴业银行更好地践行赤道原则显然大有裨益。

五是推动信息和利益的共享。作为我国大陆第一家和加入时间最长的赤

道原则金融机构，兴业银行虽然每年都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但在报告的质量

上却有所欠缺。例如，兴业银行在２００９年之后不再发布单独的赤道原则执行

报告，而将相关内容置于每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当中，这造成的结果是其执行

赤道原则相关信息的大幅锐减，在每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仅有３～４页，远

不能满足民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历年披露的赤道原则执行信息格式不统一，

有些关键信息并未具体展开或披露，数据和案例较为简单和匮乏；在其每年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不管是对赤道原则执行信息的披露，还是对管理、发展等

方面的介绍，大都呈现出“报喜不报忧”的态势，更像是一个“变相广告”而非信

息披露报告，民众很难对其进行客观评价，等等。在此方面，其优化路径应当

是通过继续发布赤道原则执行报告的方式来披露信息，或者在可持续发展报

告中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加强对赤道原则执行信息的披露，并固定历年的

披露项目。此外，对兴业银行执行赤道原则所产生的效益之分配不能仅仅存

在于利益相关者之间，毕竟很多时候其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是全国乃至全球

性的。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对外捐赠方面，兴业银行应当确定一个捐赠比例，并
在此基础上每年按照一定的幅度增长，而非继续表现为在表１３中呈现的历年

数据不一，大起大落的随意性状态。

四、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国际立法的参与战略和具体路径

　　（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与路

径＋金融机构参与路径”及其共生关系和协同效应

无疑，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需要政府主体和市场

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也意味着，在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与路径”和“金融机构参与路径”就成了必

须考虑的问题。具体而言，“国家参与路径”是指国家作为主体，参与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包括参与和践行相关规则、推动“国家间立法”的形成与实

践等方面的相关路径选择；“金融机构参与路径”则是指以国内的金融机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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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包括对相关规则的践行和参与“私

政府立法”等内容的路径选择。

１．新的时代 背 景 下 中 国 对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立 法 的“国 家 参 与 路

径＋金融机构参与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网络时代悄然来临、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和

行政改革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等因素的推动下，全球公民社会这一“公民为

了个人或者集体的目的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进行跨国结社或活动的社

会领域，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

动、全球公共领域等”①，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遍地开花，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

量之一。晚近，对企业的管理行为成为公民社会的新兴角色之一，其往往通过

“公民规范”———私政府立法———的形式对资本市场进行介入，并以此推动社

会和环境福利的改善、企业投资分析的改善以及企业市场信用的改善。在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这种“公民规范”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不断扩张和国家

间相关议题的踌躇不前正变得越来越多。例如，《社会责任投资基金》《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金融市场运动指南：有效说服企业与金融机构》《金融

部门的重要议题》《关于金融机构和绿色发展的科勒维科什俄宣言》《可持续银

行的“要”与“不要”———银行监察组织手册》，等等。非政府组织也常常采取包

括制作支持其运动理念的投资分析、直接将资金导入特定投资计划、持续与特

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有关的投资者进行沟通，以及完成与投资者之间的正式

合作项目书等在内的多种方式来推动金融机构对这些“公民规范”的践行。②

此时，以金融机构作为主体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成为推动

其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主流方式。而更根本的因素在于，对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私政府立法的践行，能够带来 巨 大 的 经 济 效 益 并 提 升 机 构 的 市 场 竞 争 力。

典型的例子便是上文所分析的兴业银行，其在践行赤道原则的过程中带来了

项目融资业务方面数量与质量上的飞跃，并由此产生了惊人的外溢效果。虽

然参与赤道原则只是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但兴业银行确实从十年前的

一个区域银行发展成为２０１６年国内股份制银行总资产规模第一，其中进展迅

４８２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８卷

①

②

何增科：《全球公民社会引论》，载李惠斌主编：《全球 化 与 公 民 社 会》，广 西 师 范 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４页。
［美］卡里·克劳辛斯基、尼克·罗宾斯：《绿色金融：可 持 续 投 资 的 国 际 经 验》，于

雅鑫、李鉴墨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６２页。



速的项目融资业务贡献巨大。这表明，即使仅仅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

机构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也存在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且在参与程度与参与

质量上必须得到大量提升，才能有效地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金融机

构作为社会责任的直接践行者，其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直接参与，

无疑能够减少制度转换的成本，更容易成为一种内生动力。

尽管从市场法则的角度而言，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具

有必然性，并且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中的“私政府立法”也确实成了当

前的主流规范，但这仍然不能否定“国家间立法”，即国家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国际立法的重要性。毕竟“公民社会”是一个活动的领域，而非物品，虽然它

总是被作为未来政治进步的关键来看待，但这一领域依然充满着各种相互冲

突的多种利益和议事程式。① 而且，国际范围内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问

题，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有着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意义。全球问

题需要“全球治理”，即要求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各种公共机构、私

人机构以及个人，通过制定与实施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对

其进行多层次的、网络式的协调与行动。② 在主权国家仍然占据优势的全球

结构中，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

机制推进“全球治理”，仍然具有天然优势。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种无法

在短期内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内化和变现，以及充斥着大量倡议性和自愿性质

的私政府立法的领域而言，则更是如此。因此，将推进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

这一全球增益之问题的全球治理，放置于国家间合作的层面，将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同时，国家之间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治理合作，也能在促进国际金

融的效率以及维护国际金融公平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反过来，这也将有助

于国际金融的健康发展乃至金融安全的维护。当然，对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的全球治理问题，“国家参与路径＋金融 机 构 参 与 路 径”的 组 合 仍 是 必 要 的。

两种参与路径不仅具有共生关系，同时也将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践行方面

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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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２．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参与路径的共生关

系和协同效应

“共生”是种群生态学上的一个概念，主要研究的是“不同生物种群之间按

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进行信息转递、物质交流、能量传导及合作共生”①，

现在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共生关系则是指共生单元相

互作用的方式或者相互结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方式，也反

映作用的强度。② 任何完整的共生关系都是行为方式和共生程度的结合，也

可以说是反映共生单元某种程度共生的具体结合，前者被称为共生行为模式，

主要阐释的是共生系统各单元 之 间 相 互 作 用 的 行 为 类 别，包 括 寄 生、偏 利 共

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四种模式；后者则被叫作共生组织模式，

侧重揭示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组织方式，包括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

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③

一般来说，共生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如图４所示的１６种状态，这既是一

种假设，也是社会关系中各种共生状态的现实。④ 无疑，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国际立法，本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趋势，参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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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晞：《两岸行业协会合作 战 略 与 路 径：基 于“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战 略 视 角》，

载《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８页。

在共生组织模式中，点共生 模 式 是 指 在 某 一 特 定 时 间 内 共 生 单 元 产 生 的 一 次 相

互作用，并只在某一方面发生作 用，具 有 不 稳 定 性 和 随 机 性；间 歇 共 生 模 式 是 指 在 某 个 时

间间隔内共生单元之间具有多次相互作用，并在某一方面或少数方面发生，具有某种不稳

定和随机性；连续共生模式是指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共生单元具有连续的相互作用，且在

多方面发生，共生关系比较稳定并有必然性；一体化共生模式则是指共生单元在某一封闭

时间区间内形成了具有独立性质和功能的共生体，存在全方位的相互作用，共生关系十分

稳定且具有内在必然性。在共生行为模式中，寄生模式并不产生新的能量（效益），同时存

在着寄主向寄生者的能量转移情况；偏利共生模式产生新能量，但新能量只为某一共生单

元所得，这种关系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既无利也无害；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以共生单元

的分工为基础，产生新的能量，并在共生界面（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总和）的

作用下产生非对称性分配，其是共生行为模式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与非

对称互惠共生一样，都是以共生单元的分工为基础从而产生新的能量，但其在共生界面的

作用下出现的是一种对称性的 分 配，其 是 共 生 关 系 中 的 理 想 类 型。有 关 共 生 理 论 的 相 关

内容，参见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页。



治理的必然选择，而“国家参与路径”和“金融机构参与路径”的共进策略，则是

对政府主体和金融机构主体的直接性要求，同时两者之间也呈现出一种良善

的共生关系。从共生组织模式上看，在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这一

共生单元之内，国家和金融机构对其的共同参与显然能够加深单元内部的相

互作用，“国家参与路径”能为金融机构参与路径构建良好的战略背景和外在

的强制力，而“金融机构参与路径”则为国家参与路径提供了良好的践行基础，

当两者所参与规则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之时，这一共生单元就很容易从点共

生模式向一体共生模式进化。就共生行为模式而言，“国家参与”和“金融机构

参与”相结合的路径选择和行为模式，能够在相互的分工合作之下产生新的效

益，从依靠单一的金融机构参与或单一的国家参与的“寄生”模式，向“对称互

惠共生”模式移动，并实现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共同利益和对称性分配，

最终达成一体共生下的对称性互惠共生状态。

图４　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的结合坐标系

客观上来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与路径”和“金融机构

参与路径”所形成的路径联合，将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不同角度，共同利

用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间立法”和“私政府立法”）这一资源，产生大于单

７８２

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研究 



一路径独立作用时的效果和效果总和，即“１＋１＞２”的协同效应：一方面，国家

主体在参与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之后，必然会从制度和实践上在国内以其特

有的强制力进行推动，从而形成良好的践行社会责任的氛围，减少“搭便车”的
现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自身所参与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遵守，必然也

会需要国家构建相应的国内制度环境，这也是对国家主体践行其所参与的国

际立法的回应。此时，两者耦合所要求的成本必然要低于单个主体践行社会

责任国际立法的成本，而其收益则必然要高于成本。
（二）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立 法“国 家 参 与”和

“金融机构参与”的并行路径及其实现的互动分析

晚近，逐步壮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潮流所关注的问题日益广泛，除不干涉东

道国内政、保障劳动者与消费者权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等传统问题之

外，诸如人权维护、消除贫困、遏制腐败等方面的内容，也日渐成为关注焦点。

此种趋势显然也呈现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而且，金融机构作为社会经济

资源的调配者，其不仅自身承担着直接性的社会责任，还承担着利用金融杠杆

和利益传导机制敦促与之关联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需要对此进行更深的了

解和关注。那么，在此种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参与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与路径”和“金融机构参与路径”，应当采取何种

具体方式来平衡各方利益，以更好地契合其发展趋势和回应新的时代背景下

走出去的要求，保证对相关国际立法的良善参与？

１．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和“金

融机构参与”的并行路径

（１）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立 法 的“国 家 参 与 路

径”

当前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复合性相互依赖状态

不断增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驱动其外交决策的

直接动因。国家利益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居于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对于国家

的重要性来说也就存在区别，这种区别必然影响国家利益与相关国际法律制

度的关系。实际上，无论是国家利益的层次等级，还是国家利益的层次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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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国家利益不同层次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将影响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态度与

行动选择。① 在汉斯·摩根索看来，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包括领土完整、国家

主权和文化完整，其中国家的生存问题是最本质的内容，其余方面都居于次要

位置。② 国际社会基于该利益层次划分表现出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对于国家

的生存问题这一根本利益进行极力维护，甚至诉诸武力解决，而对能够因内部

和外部现实环境而改变的次级利益，则表现出多变或者经常性地违反之状态。

典型如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③在其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两份《美国国家

利益报告》中均将“保障和提高美国人的福祉、确保美国的自由与安全所不可

或缺的国家利益”列为最高级别；④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美国白宫公布了《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文件列举了四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排在第一的根

本责任也被描述为“保护美国人民、保护家园、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⑤ 此

种利益层次的划分对其外交实践影响的最典型表现便是对伊拉克、伊朗和朝

鲜核问题的 强 硬 态 度，以 及 在 极 力 倡 导 ＴＰＰ之 后 退 出 该 框 架 的 鲜 明 策 略

对比。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这一义务性而非权益性、短期内成本增加却又无法产

生效益的领域，显然并不属于各国国家利益的最高层次之列，毕竟主权国家对

该领域进行关注的缘由，本就是因为资本权益的绝对化和当前跨国公司规避

力量已经对国家的利益产生了危害。因而对包括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在内的，

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国家间立法常常处于一种变化和被违反状态，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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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志云：《国家利 益 的 层 次 分 析 与 国 家 在 国 际 法 上 的 行 动 选 择》，载《现 代 法 学》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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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美国三家著名的智库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尼克松中心和兰德公

司发起成立了美国国 家 利 益 委 员 会，并 于１９９６年 和２０００年 发 表 了 两 份《美 国 国 家 利 益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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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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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０１年３月宣布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在２０１７年６月又宣布退出《巴
黎协定》，而在其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没有提及气

候变化的有关内容。由此，虽然对于国家主体来说，其参与的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国际立法之形式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立法”，但显然，这一内容在国家利益上

的地位，使得在当前试图构建或者参与在国家之间确立“硬法”性质的，有关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的“一揽子”安排，仍然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故而，现实

可行的路径应当是：

在立法技术上采用“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方法，逐步参与针对不同领

域或不同问题的国际立法，采用“一揽子博弈”或者“早期收获”的方式而非一

劳永逸地“眉毛胡子一把抓”。毕竟国家之间的立法本就是一个体现偏好的不

断重复博弈之过程，如果没有一定的利益基础且产生双方或者多方需要的效

益，就很难达成合意。并且，不同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利益层次划分中都

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国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对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对

于一些小岛国和低海拔地区的国家来说，却可能是影响国家生存的根本利益，

因此他们组成了小岛国联盟，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奔走，希望尽快达成气候变

化协议并设定更加严格的标准；美国认为参与ＴＰＰ无益于其产业发展于是退

出该协议，但剩余的１１个国家却依然对其抱有极大的热情，并力邀中国加入；

而英国在脱离欧盟之后，也开始寻求ＴＰＰ成员国的地位，并于２０１８年年初进

行了加入ＴＰＰ的非正式协商。这表明，在国家利益层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

境况下，要想在区域、多边甚至是双边的国际立法中达成合意，“一揽子博弈”

或者“早期收获”的方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而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这一在各

国国家利益层次划分中地位并不高的领域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

具体而言，“一揽子博弈”是指在国际谈判中，面对一系列利害关系错综复

杂的问题，无法逐一进行解决，而将多个问题同时达成协议的做法。近期最为

成功的“一揽子博弈”，便是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达成的包含简化海关及口岸通关程

序、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具有更多选择权、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发

展贸易等内容在内的“巴厘一揽子协定”。就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立 法 而

言，对其责任的施加可以与市场准入规则、税收优惠、良善的待遇等内容相挂

钩，推动其在国家间立法中的落实。“早期收获”，主要是指在某些容易达成协

议的议题领域先作出安排，或者允许少数国家对某项议案先期达成共识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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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运作，再以开放的姿态等待其他国家的加入。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便

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模式。其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中的运用体现为，

先与某些有着共同意向的国家达成有关金融机构履行对消费者、环境、股东等

利益相关者之 责 任 的 协 议，在 产 生 一 定 收 益 之 后 以 此 为 基 础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协商。

在立法模式上采取双边、区域和多边等“多头并进”的立法模式，在不同层

次的谈判中加入对金融机构社 会 责 任 的 考 量，逐 步 将 之 内 化 从 而 实 现 参 与。

具体而言，就是在双边、区域、多边层次有关金融、投资、贸易、税收等不同领域

的国家间立法当中，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权利赋予的同时施加责任限制，即明确

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进而达成该方面的行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边

层面的参与者众多，国家利益纷繁复杂，即便运用“议题挂钩”之方式，其最终

达成协议并良善实施的成本和难度也将 大 于 少 数 国 家 参 与 的 双 边 或 区 域 协

定。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双边或者区域层面达成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

家间立法似乎将更有效率；同时，这些层面的立法也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在多

边层面达成共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样，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各个层

次规则的协调问题，从而为跨国 公 司 规 避 法 律 提 供 机 会，增 加 了 法 律 间 的 冲

突。此时，在国际层面对这些不同层次立法开展协调性和趋同性的工作就显

得异常重要。
（２）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金融机构参与

路径”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其所参与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之形式主要表现为“私
政府立法”，与该领域相关的国家间立法踌躇不前相反的是，在全球化不断加

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涨和影响的日益扩张、信息技术日

新月异促成相同偏好的跨国利益团体迅速成型，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

对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晚近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的私政府立法却呈现出汗牛充栋的状态。虽然这一领域绝大部分的私政府

立法都是自愿性质的倡议或原则，但金融机构的加入和实践依然是需要成本

的，并且这些短期内的改造成本并不能马上兑现成收益（甚至不会兑现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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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志云：《后危机时代国家间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体系的 构 建》，载《政 法 论 丛》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益）。故而，金融机构在参加这些私政府立法之时采用“逐步参与”的策略是非

常必要的，这一方面能够杜绝“贪多不烂”和短期成本压力过大的现象出现，另

一方面也能保证对其加入的私政府立法进行良善实施，防止为了参与而参与

的贴标签式“搭便车”行为，毕竟私政府立法大都是由共同利益的公民社会所

倡议，强制力的缺乏既是其发展的一个充分条件，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

一般而言，国际层面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都是软法

规则，而所谓软法，就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具有实际效力的行为

规则”①。其实际效力一方面来源于金融机构自身对该规则的认可和践行，另

一方面则仰仗于同业机构、第三方机构和公民社会等的监督。总体来看，虽然

有些相关的软法规则被大规模地接受或者签署，如已经有来自１７０多个国家

的１２０００多个签署人参 与 了《联 合 国 全 球 契 约》；②有 来 自５０多 个 国 家 超 过

１４００家机构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这些机构代表的资产总额达５９万亿

美元。③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机构的逐利本性常常会压过其对利益相关

者的责任，这些软法规则所代表的社会责任理念并没有被内化至金融机构的

运营当中。典型如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

华尔街金融机构对利益相关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漠视社会责任，在我国当前互

联网背景下，金融机构利用其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的现

状，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产生的后果便是，金融机构基于相关国际软法

规则构建起来的社会责任实施机制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似的摆设，更遑

论对其真心实意地践行与更新了。而反过来，这些沦为摆设的框架也进一步

弱化了金融机构通过反复实践将社会责任理念进行内化的进路。

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其竞争力的极大提升，当此种认知渗透到

企业内部，并通过良善的市场机制反映和回馈出来的时候，金融机构的逐利本

性和社会责任就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此种市场型驱动力，无疑将成为金融

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永动机”。由此，我国金融机构在逐步参与被国际社会

所广泛接受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之时，应当重点关注此种市场驱动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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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能动作用。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将践行社会责任内化为一种企业文化，

依照其所参与的相关国际规则改造和完善其机制建设，在不断地重复实践中

实现理念与机制之间的相互推动；另一方面，应当注重通过发布定期和不定期

报告、官网开设专栏、电话或者微博等交流工具的利用等方式来增进与客户和

公众的交流，并加强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合作对其进行独立审计，保证实践软

法规则外部推动作用的良好发挥。如此，才能更好地配合与推进中资企业“走

出去”战略的要求，促成我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协调，在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的过程中打造我国的良好大国形象。

２．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和“金

融机构参与”并行路径实现的互动分析

随着治理理念的兴起，一种“作为各种公权或私权的个人和机构共同管理

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的，调和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

续性过程”①的治理形态开始见诸国际和国内层面。而良好的治理（善治）的

评判标准则可以包括共同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厉行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决策

透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及时回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达成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ｒｉ－
ｅｎｔｅｄ）、平 等 和 包 容（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实 效 和 效 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和问 责（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② 在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领 域，无 疑

也需要通过各主体以多种手段在各个方面的联合行动以形成善治，国内层面

对此最具直接性影响作用的主 体 显 然 就 是 政 府 和 金 融 机 构 了。对 于 我 国 而

言，以国家身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不仅是对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度

融入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和义务”等要求的贯彻落实，也使得我国在把握国际社会在该领域的最新发展

趋势的同时，加强金融机构对利益相关者责任的管控，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同时，随着这一领域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其无疑将成为后续国际商贸立

法谈判中的重点之一。而对于我国金融机构来说，参与社会责任的相关国际

立法同样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和高质量地“走出去”的必然要求，并且

３９２

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研究 

①

②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ｕ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ｈａｔ
Ｉｓ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ａｐ．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ｈａｔ－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下载日

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



这一行为也能够在极大地增强其风险防控能力和竞争力、形成品牌效应的同

时，产生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

总体来看，国家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最终实现，需要通过国

内立法将之形成本土化制度，而金融机构对其参与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实

现也离不开内部制度的架构和实践。显然，这两者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

立法的实现上具有深厚的内在关联（图５）。

从效果上看，以国家为主体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一方面能够

为金融机构参与这一领域的国际立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敦促其

加入相同议题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私政府立法；另一方面，也能为金融机

构参与的无强制性的私政府立法内化之后的制度提供强制力基础，进而形成

良好的制度合力。例如，我国于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８年分别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陆续颁布和修订了包括《水
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

律法规。金融行业的相关立法则体现为，中国人民银行１９９５年颁布的《关于

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２００７年发布的《关于改进和

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等，２０１１年，国家发改委印发

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在我国开展《京都议定书》

下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排 放 贸 易 机 制 催 生 的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市 场 试

点。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我国金融机构不仅开始注重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

绿色证券等方面的业务发展，也 开 始 积 极 加 入 相 关 的 国 际 私 政 府 立 法，截 至

２０１８年３月，就有蚂蚁金服、台州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

兴业银行和平安 银 行７家 大 陆 金 融 机 构 参 与 了《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金 融 倡

议》；①兴业银行和 江 苏 银 行 两 家 大 陆 银 行 宣 布 适 用《赤 道 原 则》；②２７５家 公

司、团体、商会等组织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③ 在文本架构方面，国家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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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之后进行的本土化制度建设，无疑为国内金融

机构社会责任内部制度的建构提出了硬性标准，而金融机构对其参与的相同

议题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私政府立法的相关实践，也为国家层面的立法

提供了现实基础和一种“自下而上”的修正路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与路径和金融

机构参与路径之间呈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为动力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的良好

互动能有效地推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在我国的落实。

图５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和金融机构参与的互动关系图

（三）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从单纯的“积极

参与”到“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战略转变

１．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主体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从“积极

参与”到“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转变

随着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均遭受了重大

打击，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两极格局解体后各种力量的迅速变

化、要求改革旧国际制度的呼声和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群

体崛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从一超多强的格局向权力

分布相对均衡、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方向发展，一些大国和地区强国将共同参

与全球治理，各个地区都将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地区秩序，并通过全球性的规则

或制度互相联系，超级大国将会消失，朝着无超级大国而只有大国的多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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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而代替超级大国的，则正是区域力量”①。这些地区秩序将更多地反映

本地行为体的利益和认同，并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② 在这一场变

革中，经济发展最为迅猛，已然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
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我国的国际地位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将在新的世

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

参与战略方面，我国从过去的“积极参与”到当前的“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

并重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

际社会的诉求。

虽然晚近持续发展的工人运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运动、消费者保护运

动，乃至直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及企业公民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
业社会互利价值观、企业长期目标观和国际社会对所有权相对化的呼吁，均为

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铺垫，但当前该领域“国
家间立法”的缓慢发展之现状却有力地表明，迅速构建一劳永逸的金融机构社

会责任的“国家间立法”并不现实。而这种空白实际上也客观地为我国在该领

域践行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从“参与规则”

向“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战略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如前所述，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式微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造

成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变，进而引发了对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

新一轮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多极化的大国治理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
与各类议题相连接的规则和制度则成为根本性的治理手段之一。当前，国际

地位日益增强的我国也正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构建以寻求更大的

话语权。早在２０１４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国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

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

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③。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５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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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用好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上升的机遇，

主动参与规则重构……为我国发展创造有利国际环境”①。党的十九大报告

则再次明确，我国将“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不 断 贡 献 中 国 智 慧 和 力 量”②。而 我 国 在 诸 如 应 对 气 候 变

化，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亚非欧沿线国家的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实践则表

明，③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和维护者，逐步转变

成为一个国际规则的重要塑造者。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不 仅 再 度 重 申 和 解 读 了 新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的 开 放 战

略，更是直接表明了要求资本承担更多责任的态度，即“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

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

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

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④。这在我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

立法方面“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战略当中具体表现为：积极地将自

身在相关方面的主张，通过双边、区域乃至多边等在内的“国家间立法”反映出

来，并以积极推行的方式来实现。

例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这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便是绿色金融，而所谓绿色金融，则是指“为支

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

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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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魏玲、巴里·布赞 等：《国 际 秩 序 的 构 建：历 史、现 在 和 未 来》，载《外 交 评

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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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金融服务”①，这实际上也是金融机构对环境负责这一社会责任的具体

体现。在中国的提议下，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杭州峰会第一次对绿色金融议题进行了

讨论，并将在会上达成的“为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有必要扩

大绿色投融资”②这一共识写入了Ｇ２０杭州峰会公报和《杭州行动计划》当中，

这无疑是我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参与”和“主导”并重战略的重要体现。而

更具体地说，我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推广方式可以是将包括绿色金融在

内的环保责任作为签订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的基本条款，并在诸如“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系列安排、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

的多种协定等具体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条约中，乃至于以我国为主导成立的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性组织中将其列为原则性

条款。这一系列的行为，显然都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体现。

２．新的时代背景 下 中 国 金 融 机 构 主 体 对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立 法 从

“积极参与”到“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战略转变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无疑是受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

这一发源于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７３年主导国际社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

秩序所存在的，国际货币最后贷款者功能的缺失、拉大国际间贫富差距、国际

金融监管缺失、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缺陷等问题，均在此次危机

当中被集中地催化出来，而在当前国际秩序全面变革的背景下，对国际金融体

系的深度改革也就显得迫切和理所当然。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深

入和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我国无疑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中发挥重要作

用和承担更多责任，晚近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ＳＤＲ）

货币篮子、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

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成员等事实均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对应，我

国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因而，我国金融机构在积极参与金融机

构社会责任国际“私政府立法”的同时，实现“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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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 境 保 护 部、原 银 监 会、证 监 会、原 保 监

会：《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第１条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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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６－０９－０４－ｇ２０－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ｅｎ．ｐｄｆ，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

１９日。



战略转变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方面，我国金融机 构 的 体 量 巨 大。在 英 国《银 行 家》杂 志 发 布 的“２０１７
年全球１０００家大银行榜单”中，共有１２６家中资银行上榜，１７家跻身前１００
位，其中前５位就有３家，而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全球最大的市值、第一的

客户存款数和最多的营利被戏称为“宇宙第一银行”。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格局迅速成型。２０１７年

７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和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均强调了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为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

背景，而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与“走出去”企业的分布不匹配，“走出

去”的步伐明显滞后于企业，尚处于由海外探路阶段朝服务本国企业海外投资

过度的阶段，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比较弱之现状，也从自身角度对我国金融机

构全面走出去提出了要求。此外，我国长期以来相对封闭的金融业运行环境，

不仅造成了我国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内部架构、盈利手段等方面的不足，弱

化了其竞争力，也使得社会责任这一在国际社会如日中天的理念被标签式地

运用和习惯性地漠视。凡此种种，均构成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机构

走出去和实现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战

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于其具体路径，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开展：

一是通过个体金融机构对已有的有关社会责任的“私政府立法”进行积极

参与来发出中国声音，包括良好的践行和提出修改的建议。例如，兴业银行在

加入赤道原则之后连续多年参与由赤道原则秘书局召开的赤道原则年度大会

以及由ＩＦＣ召开的年度学习大会，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赤道原则协会主办的“赤

道原则未来五年战略规划研讨会”上，兴业银行从中国特有国情和本行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构想入手，向与会各方介绍了本行在赤道原则执行过程中的收获

与困惑，以及中国的绿色信贷政策，尤其是“环保黑名单”制度对于提升银行环

境与社会风险识别能力的重要作用，并表达了赤道原则应当增加新兴市场国

家金融机构参与权和话语权的想法。①

二是通过本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的构建来辐射国际社会，形

成自身的更大影响。例如，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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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兴业银行：《兴业银行应邀参加“赤道原则未来五年战略 规 划 研 讨 会”系 列 会

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ｃｎ／ａｂｏｕｔＣＩＢ／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３．ｈｔｍｌ，下 载 日 期：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



举办了十三届；作为一个诞生在我国的内涵丰富、拥有远大理想的可持续发展

行动纲领的《中国金蜜蜂２０２０社会责任倡议》，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关注

并参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渣打银行等七家“金蜜蜂银行”，也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５日发布《金蜜蜂银行宣

言》，表达“金蜜蜂银行”积极履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努力实现经济、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①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

坛上，蚂蚁金服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成立全球首个金融科技企业的

绿色数字金融联 盟，旨 在 利 用 数 字 技 术 来 促 进 应 对 全 球 环 境 挑 战 的 融 资，②

等等。

五、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互动机制

　　全球化条件下的治理议题呈现出整体性特点，但全球治理仍需在以民族

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中进行，因此，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是两种并行的治理

过程，两者既有差异，又相互影响。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核心部分，全球治

理是国家治理在全球化时代的延伸，而全球治理形成的国际制度伸入国内社

会，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发展。③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急速提升和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深化，更好地统

筹和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成了必然的路径选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此

描述道，“必须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既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
度等优势，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更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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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银 行 等：《金 蜜 蜂 银 行 宣 言》，载《ＷＴＯ经 济 导 刊》２０１０年 第

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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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①。而该次会议的公报所提出

的新发展理念也指出：“要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

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②这在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表现为，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规则并完善对其的本土化

实施，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入 自 身 意 志 的 创 新，进 而 对 国 际 规 则 产 生 反 作

用。这不仅是前述政策环境的推动，也是增强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

理话语权和提升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实证主义法学家将国内法界定为国家立法机构或者授权机构所制定或认

可，并由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国际法则是由国家之间制定

或者认可，反映国家共同意志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又可分为国际条约法与国

际习惯法。自由法学者则对法律有着更宽泛的界定，“法律是一种对社会的控

制”，可以用于任何由人操纵的制定规范并把这些规范适用于行为的过程，至

于政府是否参与则在所不问。③ 就当前的实践来看，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的规则既有硬法性质的国家立法、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也有私人主体之

间、ＮＧＯｓ、次政府之间、私人机构发布的各类倡议、指引、协议、标准等软法性

质的规则，而且后者发展得似乎更为迅猛。因此，为了更好地展现金融机构社

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本部分将以自由主义法学者的

视角来对该领域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互动形态、互动的有效性和互动的具

体路径进行分析，其中的国际立法包括国家间立法和私政府立法两种类别，而
国内立法则指国家立法和国内私人部门的立法两种形态。

（一）新的时代背景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互动形态

分析

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催化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呼吁，而通过各主

体间条约和规则进行治理的方式，则在这一复合相互依赖加剧的趋势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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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来越多的相同和不同层次的议题，条约密度急剧攀升以致“在某些问题领

域，如国际环境治理方面，甚至出现学者所描绘的‘条约堵塞’（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ｎｇｅｓ－
ｔｉｏｎ）之现象”①。而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尽管每一种制度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针

对并试图解决经济、安全、环境等特定领域的合作问题，但是它们在建立、维持

以及有效性方面是彼此影响的。② 当一个制度的内容、运作及结果受到另一

个制度有意或无意的显著影响的局面出现时，制度互动便发生了。③ 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我国无疑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

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制度之间均呈

现出一种互动状态，此种态势要求我国在通过“融入”与“塑造”等策略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的时候，对制度之间的互动予以尊重和重点关注。

作为较早地对制度互 动 进 行 关 注 的 学 者，奥 兰·杨 等 人 按 照 互 动 的“层

次”不同，将制 度 之 间 区 分 为“水 平 联 系”（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和“垂 直 联 系”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前者是指在同 一 层 次 的 社 会 组 织 层 面 运 作 的 制 度 安

排之间的联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 世 界 银 行 之 间、欧 盟 与 东 盟 之 间 的 制

度安排、《赤道原则》和ＩＦＣ《环境与社会可持 续 性 绩 效 标 准》之 间 的 协 同；后

者则是指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层面上运作的制度安排之间的 联 系，如《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践需要国内制度层面上的能力

支持。④ 这些 联 系 导 致 了 嵌 入 式 体 制（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嵌 套 式 体 制

（ｎｅｓｔ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集束式体制（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和交叠式体制（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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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ｗｎ　Ｗｅｉ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１，Ｎｏ．３，１９９３，ｐ．６７９．

刘志云：《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律制度的互动分析》，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Ｏｌａｖ　Ｓｃｈｒａｍ　Ｓｔｏｋｋｅ，Ｔｒａ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ａｋｅｓｈ　Ａｃｃ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Ｎｏ．４，２００４，ｐ．３４２．

Ｏｒａｎ　Ｒ．Ｙｏｕｎｇ，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ＩＨＤ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９／ＩＤＧＥ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　１９９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ｈｄｐ． ｕｎｕ．ｅｄｕ／ｄｏｃ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ＧＥＣ／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ｓ； Ｓｃｏｐｉｎｇ％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Ｐｌａｎｓ／ＩＤＧＥＣ％２０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Ｐｌａｎ－１９９９．ｐｄｆ，下 载 日 期：２０１８
年１月２１日。



ｒｅｇｉｍｅｓ）。① 随后，奥兰·杨等人从国家／亚国家制度性安排与地方性（ｌｏｃａｌ）

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以及国际层面的国际机制与成员国国内体制之间的互

动对制度之间的垂直互动关系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②并将垂直互动进一

步延伸为从空间、法律和政策权威的分配、管辖权范围三个角度共同界定而成

的“跨层互动”，即“两个或者多个有着高低不等的管辖权的机制之间的垂直互

动”。③

就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互动形态而言，其显然属于

一种典型的垂直状态的跨层互动，金融机 构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层 面 的“国 家 间 立

法”和“私政府立法”，与国内层面的“国家立法”和“国内私人部门的立法”之间

呈现出互相构建的共生共长之良性交叉关系（图６）。④

图６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互动关系图

在“国家间立法”和“国家立法”之间，后者通过“直接转化”或“间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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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奥兰·杨：《世 界 事 务 中 的 治 理》，陈 玉 刚、薄 燕 译，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１５６页。

Ｏｒａｎ　Ｒ．Ｙｏｕｎｇ，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Ｆｉｔ，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８３－１０９．
Ｏｒａｎ　Ｒ．Ｙｏｕ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ａ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２７．
诚然，如果我们将国际层面 的 金 融 机 构 社 会 责 任 立 法 和 国 内 层 面 的 金 融 机 构 社

会责任立法分开述之，则可以 遵 循“国 家 间 立 法”和“私 政 府 立 法”之 间、“国 家 立 法”和“国

内私人部门立法”之间的互动 开 展 研 究，此 时 其 无 疑 属 于 一 种 水 平 状 态 的 互 动，鉴 于 此 种

互动在本章第二节和第四节已经进行相关阐述，故而在此不再赘述。



的形式将前者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对前者进行贯彻与落实；而国家则凭借其

实力与偏好，将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国家立法”全球化，推广到世界各地，甚至

成为建构“国家间立法”的蓝本。例如，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０２年１月提交了一个

针对环境责任的法律框架草案，在反复磋商后形成《欧盟环境责任指令》，并于

２００４年生效，至２０１０年，欧盟各成员国相继以此为标准修订了各国的环境保

护法；英国政府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衡量产品碳足迹的标准

《商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ＰＡＳ２０５０），该标准主要用于

计算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从原材料的获取到生产、分销、使用和废

弃后的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ＰＡＳ２０５０标准推广至今，已经有２０家企业约

７５种商品参加，行业涵盖食品、家用电器、纺织、建筑材料等，甚至不乏电子银

行这种新兴的产 业（如 苏 格 兰 哈 里 法 克 斯 银 行 ＨＢＯＳ公 司）；就 企 业 属 地 而

言，不仅包括英国本土企业，而且可口可乐、达能、百事等多家知名跨国公司也

有参与其中。①

在国际层面的“私政府立法”和国内层面的“私人部门立法”之间，前者为

后者提供了一个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方面的国际化的明确性实施标准，后者

对前者的实践则成为其生命力 的 保 证 和 重 要 的 升 级 参 考。典 型 的 例 子 便 是

ＥＰｓ的产生与发展，２００２年，荷兰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发起召开了一个 由９
家国际性金融机构组成的研讨会，旨在商讨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影响问

题，与会各方在会上均提供了自身在以往项目中的相关案例，这些项目因为环

境和社会问题而引发了大量争议。在此基础上，各家银行一致同意成立一个

工作组来起草一个框架以供其他银行参考，产生了私人部门立法对私政府立

法形成的推动作用；随着ＥＰｓ在全球融资市场上的广泛运用，其逐步成为一

种通行世界的行业标准，为金融机构在进行会产生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融资过

程中，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判定框架，加入赤道原则的银行都必须按照其要求，

对本身的项目融资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造。此时，私政府立法对私人部门立法

的指导作用便体现出来。而在赤道原则顺应新形势进行更新换代之时，各赤

道银行均结合自身在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成为赤道原则这一私政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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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冯相昭、赖晓涛、田春秀：《关注低碳标准发展新动向———英国ＰＡＳ２０５０碳足

迹标准》，载《环境保护》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法的重要升级参考。①

此外，这四者也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互动关系。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

府立法”和“国内立法”层面，正如前文所言，晚近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私

政府立法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很多私政府立法被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所采

纳，而这些私政府立法在修订的过程中也往往会邀请国家主体的参与并提出

建议。例如，许多国家都采用了ＩＳＯ制定的社会指南标准（ＩＳＯ２６０００），来指

导本国在组织治理、人权、消费者保护、劳动实践、环境、公平的经营实践以及

社区参与和发展等方面的立法，而事实上，该标准本身就是由５４个国家和２４
个国际 组 织 共 同 参 与 制 定 的；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在 制 定《产 品 碳 足 迹 标 准

ＩＳＯ１４０６７》之时，对英国政府２００８年颁布的《商品和服务生命 周 期 温 室 气 体

排放评估规范》（ＰＡＳ２０５０）进行了大量的参考和借鉴。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家间立法”和“国内私人部门的立法”之间的互动

则往往通过“国 家 立 法”的 传 导 作 用 来 实 现。例 如，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于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年，分别发起了“发展金融素质共同原则”的政府间项目和“有

关金融教育的国际通路”项目。我国则在其影响下发布了包括《关于进一步规

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商 业 银 行 信 息 披 露 办

法》《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４号———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规定。在这些规

定的要求下，国内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均从金融知识宣传、消费者选择权和知情

权等的保护、详 尽 的 信 息 披 露、消 费 者 适 当 性 等 方 面 对 其 运 作 机 制 进 行 了

完善。

（二）新的时代背景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互动效应

分析

无疑，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入世界经济、推进制度创新、形成促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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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我国兴业银行积极参与赤道原则（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当中：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兴业银行应邀派员参加在美国 华 盛 顿 召 开 的 赤 道 原 则 年 度 大 会，结 合 执 行 赤 道 原 则 几 年

来的经验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情况，其就赤道原则在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的应用、增加

气候变化因素和保障报告与透 明 度 方 式 等 方 面 表 达 了 自 身 看 法。同 时，兴 业 银 行 在 会 上

作为发起方之一与亚洲和大洋 洲 区 银 行 共 同 提 交 了 战 略 发 展 提 案，提 出 加 强 区 域 信 息 交

流、关注并促进不同市场国家机 构 公 平 参 与 赤 道 原 则 事 务 以 及 呼 吁 推 动 新 兴 市 场 国 家 金

融机构采纳赤道原则并发挥其话语权等建议，该议案已得到２０１２年赤道原则年度大会一

致表决通过，并重新开启了赤道原则协 会 中 长 期 战 略 的 讨 论。参 见 兴 业 银 行：《２０１２年 年

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第１２８页。



新的体制架构等要求，天然地蕴含着开展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国内制度互

动的诉求；而反过来，制度互动所产生的良好效应，对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

理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国内制度的完善也将大有裨益。整体来看，制度

互动的有效性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功利性互动（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规范性

互动（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和 观 念 性 互 动（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而 在 这 每 一

种互动类型当中，既 有 可 能 是“支 持 性 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也 有 可 能 是“阻 碍 性

的”（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①

功利性互动，是指某一制度的具体程序或者规则将会对另一个制度内的

行为选择的成本以及收益产生变革性影响的制度互动，主要是通过提供守约

激励或增加违约成本的方式，来影响行为体对制度的选择。企业在参与某个

社会责任标准或者依据更新换代的标准进行机制改造，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

者按照新的指数编制报告之时，无疑将会大大增加其行动路径、信息采集和披

露等方面的成本。但在企业社会责任被广泛接受，且不断进化的情境下，企业

付出的这些成本，事实上成为可能促进其更好发展的充要条件，这对于在金融

全球化趋势下亟须提升软实力，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的我国金融机构而言则

更是如此。例如，我国兴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和根据新版的赤道原则进行制

度升级，均为其带来了短期的人力、物力成本，但该行为在当前全球社会要求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吁下却显得理所当然；并且，这一行为能够与我国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等基本方略相契合，将可能产生更为巨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这无疑是

对兴业银行守约的最佳激励，此种循环将产生一种“支持性”的互动。又如，金

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于２００８年开始举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际研

讨会，截至２０１７年，一共举办了十届。该会议邀请了国内外的诸多机构和专

家参与，旨在讨论撰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推

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路径，有着较大的国际影响力。② 金融机构发布

社会责任报告、根据研讨会的结果或其他新的指引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显然将

会增加短期成本，但此种顺应潮流的行为能够提升其企业形象，并可能获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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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ｌａｖ　Ｓｃｈｒａｍ　Ｓｔｏｋｋ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Ｐｕｔ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Ｗｏｒｋ，ＦＮＩ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４，Ｆｒｉｄｔｊｏｆ　Ｎａｎｓ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ｓｌｏ，２００１．

企业社会责任 中 国 网：《第１０届 中 国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国 际 研 讨 会》，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ｓｒ－ｃｈｉｎａ．ｎｅｔ／ｉｎｄ／２０１７／ｇｂ１０／＃ｒｅｖｉｅｗ，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３日。



好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效应，产生一种“支持性”互动。

规范性互动，是指一种制度可以通过某一议题内什么是正确或者合适的

行为的认知来强化或者改变另一种制度的安排。例如，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使

得全球金融监管者产生加强监管的共识，同时认为２００４年实施的《巴塞尔协

议Ⅱ》并不能很好地控制风险，经过多年的博弈，对《巴塞尔协议Ⅲ》的修订已

经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完成，并将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逐步实施。可 以 预 见 的

是，其有关修改信用风险计量方法、信用估值调整、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方法、限
制某些方面内部评级法的运用等修改将对各国的相关法律产生深远影响。但

就我国来看，当前商业银行遵循的资本监管规定主要是银监会２０１２年颁布的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迄今为止尚未进行变更，即便是巴塞尔协议

在这期间已经进行了十几次修订，这显然是一种“阻碍性”的互动；劳动者的权

益保护向来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

表现，国际劳工组织的《废除强迫劳动公约》《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禁止最恶

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社会责任国际组织（ＳＡＩ）建立旨在保护劳动环境、

条件和劳工权利的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认证标准ＳＡ８０００等均是对该问题

的良好回应，我国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之颁布或修订均受到了类

似国际规则的影响①，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也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规

定②，这些规则在事 实 上 对 金 融 机 构 更 好 地 保 障 劳 工 权 益 产 生 了 极 大 影 响。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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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我国《劳动法》第１２条有关“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

同而受歧视”、第１３条有关“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等规定，就体现了对我国批

准的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５１年男女劳工同工同酬公约》中相关规定的“吸收”。

例如，原保监会于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关于保险业履行 社 会 责 任 的 指 导 意 见》要 求 保

险机构“重视员工发展，依法与员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杜绝任何形式的歧视，建立员工

薪酬正常增长机制，实施员工福 利 计 划，实 现 员 工 价 值 和 企 业 发 展 融 合，加 强 工 会 组 织 建

设和职业教育 培 训，推 进 企 业 民 主 管 理，为 员 工 创 造 平 等 发 展 机 会”。我 国 银 行 业 协 会

２００９年印发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 会 责 任 指 引》第９条 规 定“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应

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构建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员工各项权益，促进员工全

面发展，为员工创造价值”；第１３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提倡以人为本，重视员工健康

和安全，关心员工生活，改善人力 资 源 管 理；加 强 员 工 培 训，提 高 员 工 职 业 素 质，提 升 员 工

职业价值；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主 动 性 和 创 造 性，培 养 金 融 人 才，创 建 健 康 发 展、积 极 和

谐的职业环境”。



度，深刻揭示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发展的宏观路径，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认识。① 在此指导下，

我国当前的众多制度均很好地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

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要求。

观念性互动主要描述的是一种制度相互学习的过程，各制度之间通过增

进对某个特定的议题或者行为模式在目标优先性或者实现方式等方面的认知

来进行制度间的学习。其具体模式包括两种：

一是增加社会或者政府对于对象机制规范内容的关注，从而推动更多的

政治或者民间力量来发展或执行这一制度。例如，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温

室气体大量排放会导致全球变暖，进而破坏全球气候系统，对人类的经济和社

会带来不利影响的认知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此种认知，一个

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应运而生。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给予了极大的

关注，并将此种认知和关注，通过包括《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

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防范和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等

在内的一系列控制本国影响气候变化污染物排放的规范，在实践中不断深入

和强化。同时，我国于２０１１年开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全国性的

碳排放交易权也在２０１７年年底正式启动。有机构预测，全国碳排放权配额交

易市场市值总规模有望达到１２００亿元人民币，若考虑期货等衍生品，交易额

规模可达５０００亿元人民币。② 赤道原则是金融行业共同认可的“一套在融资

过程中用以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所涉及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基准”，其所体

现的注重融资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实现绿色可持续发

展等理念，以及项目标准、评估细则等方面的具体设定受到了我国官方的重点

关注。不仅与ＩＦＣ开展合作来研究绿色信贷在我国的实施，鼓励国内机构参

与赤道原则，树立和深化对可持 续 贷 款 的 认 知，同 时 也 将 这 些 理 念 和 基 准 在

《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等

规定中反映出来，以此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在开展融资项目的过程中树立控制

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意识并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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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行政学院编写组编著：《中国新发展理念》，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页。

李禾：《低碳发展 中 国 可 能 引 领 国 际 潮 流》，载《科 技 日 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 第

５版。



二是通过政策创新或 成 功 经 验 的 推 广 来 提 高 对 相 关 问 题 解 决 方 案 的 认

识。例如，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议题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垂直网站，金蜜蜂企

业社会责任中国网自２００８年起连续十年发布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

榜。目前已经有３０００多家企业主动参加活动，２９１家企业成功入选成为“金

蜜蜂企业”，“金蜜蜂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负责任企业的代名词。① 从２００９年

到２０１７年，中国银行业协会连续九年发布了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并连续七

年组织开展社会责任工作评估活动，成为行业和社会所广泛认可的责任品牌，

在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１６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暨社会责任工作表

彰会”上，其对获得２０１６年 度 最 具 社 会 责 任 金 融 机 构 奖、最 佳 公 益 慈 善 贡 献

奖、最佳民生金融奖、最佳绿色金融奖、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最佳社会责

任管理者奖、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奖以及公益慈善优秀项目奖的机构

与个人进行了表彰，起到了很好的经验推广之作用。② 联合国环境部门对我

国蚂蚁金服的“蚂蚁森林”计划进行了宣扬，其认为蚂蚁金服基于其庞大的客

户群体，设计了一个计算每个用户日常碳排放程序，当客户减少的碳排放量达

到一定数量之时，蚂蚁金服与其合作伙伴便会在沙漠化地区种植一棵真正的

树。该部门负责人表示“这表明数字金融在动员民众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力量”。③ 此种连续性或间断性的，将某个

或某几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例，作为典型事件进行宣传推介或给予荣誉

性称号的方式，无疑有助于金融机构对履行社会责任认知的提高、理念的强化

以及在实践中的履行方式之创新。

总体而言，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内立法与我国参与的金融机构社会责

任的国际立法在互动的效应上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一方面，由于我国金融机构

的国际化程度相对不高，国内与国外在各种环境与条件、理念、操作、对象等要

素上存在差异，两者必然表现出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斗争性；另一方面，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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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金蜜蜂企业名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ｃｈｉｎａ．ｎｅ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５／

ｇｂｃ２０１５．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３日。

新华网：《〈２０１６年 度 中 国 银 行 业 社 会 责 任 报 告〉发 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ｍｏｎｅｙ／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ｃ＿１１２１２５３３０８．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

Ｕ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ｈｏｗｓ　Ｈｏ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ｌｏｕｔ　Ｃａｎ　Ｆｉｇｈｔ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ｎｅｗ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ｉｅｓ／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ａｓ－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ｈｏｗｓ－ｈｏ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ｌｏｕｔ－ｃａｎ－ｆｉｇｈ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



们的斗争性为前提，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内立法与我国参与的金融机构社

会责任的国际立法之间又呈现 出 一 种 相 互 依 赖、相 互 渗 透、相 互 贯 通 的 统 一

性。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所把握的宏观方向以及由此推动的相关文

本的构建和实践的适应性发展，不仅可以使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内立法更

具时间、空间上的有效性，更为国内立法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同时，金融机

构社会责任国内立法既为金融机构社会 责 任 的 国 际 立 法 提 供 了 一 般 文 本 渊

源，也给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注入了国内实施的强制力，将国际立法的

文本以及行动通过国内立法的模式贯彻下来，促进其有效“落地”。

（三）新的时代背景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互动路径

与机制构建

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之间的具体互

动过程，显然将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照和路径。同样的，在对金融机构社会

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制度互动进行互动形态鉴别和有效性分析的基础

之上，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便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具体是如何运作或者说如何

产生的，毕竟上文的类别分析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制度互动进行切入，并未着

眼于整个流程进而构建一个分析性的整体互动模型。本质上看，制度的互动

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与另一个制度之间产生了因果联系，会对另一制度的发

展和表现产生影响。也即源制度通过一种单向的因果路径对目标制度产生影

响，而这一因果路径可以依据制度互动的有效性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

源制度通过制度性安排、认知水平和状态等方式，对目标制度产生变更或确认

其行为体利益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影响，即“输出”层级；第二，受源制度影响的

目标制度对其相关参与者在行动上产生影响，主要是一种行为的互动，即“结

果”层级；第三，目标制度的最终治理效果或者说运作效率，即“影响”层级。①

基于此，一个分析制度互动路径的简单模型便构建完成了，即“源制度—因果

路径（‘输出’‘结果’‘影响’）—目标制度”（图７）。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已然

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一个主旋律，同样也是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

部分，故而，我们在此以环境保护议题下的各项制度集结为例开展代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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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制度互动路径模型图

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了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从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在瑞典

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及发布的《人类环境宣言》，到１９９２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环境与发展宣言》《２１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金融倡议，再到１９９８年的《京都议定书》、２０００
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和２０１５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

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些源制度对 我 国 颁 布 的 包 括《水 污 染 防 治 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关于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各类目标制度均

产生了一种“源制度—因果路径—目标制度”的能动影响。

从“输出”层级来看，１９９２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

所发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２１世纪议程》，以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从信息、知识和观念的认知方面和责任约束力方面对我国的相

关理念和制度产生了影响。在会 议 结 束 后，我 国 颁 布 了《环 境 与 发 展 十 大 对

策》，首次在国内提出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并 于１９９５年 颁 布 了《中 国２１世 纪 议

程》，制定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措施。① 同年，中国人民

银行颁布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使得在促

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这一源制度的输出理念延伸至我国金融业的

具体制度当中。２００７年以来，由国家环保总局与金融业联手推出的“绿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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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思危：《未来五十年：绿色革命与绿色时代》，中国言实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页。



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项绿色环保政策，使“绿色金融”制度初具框架，

为我国金融业挺 进 环 保 主 战 场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① 晚 近，包 括２００９年 的

《哥本哈根协议》、２０１５年的《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协定》等制

度也从“输出”层级对我国产生了理念和责任方面的影响，典型的例子便是“绿

色发展”被列为我国新发展理念的五大支柱之一，而其在制度上则表现为：将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的环境保护优先原则纳入到２０１４年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当中，并在２０１６年３月通过的《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

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同

年８月颁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构建系统性

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战略正式形成。

通过对目标制度的塑造性或变革性影响，源制度对我国参与相关目标制

度的行动主体产生了“结果”层级的行为推动力。例如，工商银行早在２００２年

就率先在国内成立 专 门 从 事 行 业 信 贷 风 险 控 制 的 职 能 部 门———行 业 分 析 中

心，通过制定行业信贷政策来进行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②２００７年，中国工商

银行在同业中率先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将企业环保守

法情况作为授信的前提条件，建立了企业环保名单，对所有贷款项目和贷款企

业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③２０１１年，工商银行印发了《绿色信贷建设实施纲

要》，明确将推进绿色信贷作为该行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之一，从基本原则、产

品供给、项目把控、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和部署。④ 交通银行出台

了《“绿色信贷”工程建设实施办法》和《环保标识分类标准操作手册》，依据客

户的授信和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将所有的客户分为红色、黄色和绿色三大

类七小类，进行分类管理。⑤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于２００９年在其项目投资事

业部内设立了低碳经济行业组，专门负责诸如风能、水利、核能发电等低碳项

目。⑥ 兴业证券公司负责经营的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积极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２１３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８卷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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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志、李宗植：《中国发展 低 碳 经 济 的 金 融 创 新 支 持》，载《价 格 月 刊》２０１０年 第

１２期。

张慧：《全面建设“绿色”银行》，载《中国金融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刘浩：《绿色信贷，撬动低碳经济的金融支点》，载《中国农村金融》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徐晓华：《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方向与机遇》，载《投资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佚名：《交 通 银 行 高 效 推 进“绿 色 信 贷”工 程》，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８０６２７／

ｎ２５７７９４１６９．ｓ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第７０页。



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启动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开始交易福建省碳排放配额、林业

碳汇、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ＣＣＥＲ）等３类产品。①

在“输出”层级的理念和制度影响及“结果”层级的行为互动传导下，上文

所述的源制度对我国金融业环境保护相关目标制度的实施效果产生了极大的

“协同增效作用”。在绿色信贷方面，截至２０１６年年末，我国２１家主要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绿色信 贷 余 额 升 至７．５１万 亿 元，占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的８．８３％。其

中，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为１．７０万亿元，

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余额为５．８１万亿元，预计 可 年 节 约 标 准 煤１．８８亿

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４．２７亿吨，减排化学需氧量２７１．４６万吨、氨氮３５．８９万

吨、二氧化硫４８８．２７万吨、氮氧化 物２８２．６９万 吨，节 水６．０２亿 吨。② 在 绿 色

债券方面，截至２０１７年９月 末，中 国 绿 色 债 券 发 行 总 量 达 到１４１８．７亿 人 民

币，与２０１６年前三季相比，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总量同比增长１１．２％，占全球绿

色债券市场的２３％。③ 在绿色保险方面，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５年第三季度，投保

环责险 的 企 业 已 经 超 过４．５万 家 次，保 险 公 司 提 供 的 风 险 保 障 金 累 计 超 过

１０００亿元。④ ２０１６年，全国投保企业１．４４万家次，保费２．８４亿元；保险公司

共提供风险保障金２６３．７３亿元，与保费相比，相当于投保企业的风险保障能

力扩大近９３倍。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有关环境保护的制度集结作为源制度，从理念

认知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对我国金融机构环境责任的相关目标制度产生了“输

出”层级上的互动，进而影响到相关行为体“结果”层 级 上 的 行 为，最 终 在“影

响”层级上达成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从源制度到目标

制度的互动并非都是由国际层面延伸到国内层面，国内层面的某些制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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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第１２页。

潘光伟：《不忘初心 银 行 业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再 创 佳 绩———中 国 银 行 业 协 会 党 委 书

记、专职副会长潘 光 伟 发 布〈２０１６年 度 中 国 银 行 业 社 会 责 任 报 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
ｃｂａ．ｎｅｔ／ｄｏ／ｂｅｎｃａｎｄｙ．ｐｈｐ？ｆｉｄ＝４３＆ｉｄ＝１６５９５，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

中央结算公司：《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季报（２０１７年３季度）》，第１页。

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公布２０１５年环责险投保企业名单》，ｈｔｔｐ：／／ｗｗｗ．
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ｑｔ／２０１５１２／ｔ２０１５１２２３＿３２００４５．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

中国环境保护部：《关 于 公 开 征 求〈环 境 污 染 强 制 责 任 保 险 管 理 办 法（征 求 意 见

稿）〉意 见 的 函》，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ｂｇｔｈ／２０１７０６／ｔ２０１７０６０９＿４１５７７４．
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



源制度，并与国际层面的某些制度产生互动影响也是存在的。例如，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要求下，我国开始重

点关注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关绿色金融的一系列制度集结，包括《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 构 建 绿 色 金 融 体 系 的 指 导 意

见》等，通过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杭州峰会这一平台向国际社会“输出”了这一理念，

反映在Ｇ２０杭州峰会公报和《杭州行动计划》当中。如果我们从时间的接续

性角度来看，绿色金融实际上是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互

动过程，即国际社会有关环境保护的制度引起了我国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各

行各业的环保意识和制度构建，而晚近我国对绿色金融的一系列探索则又反

过来对国际社会的绿色金融体系之构架产生了能动的反作用。

无疑，金融机构在实施开放战略之时必然要面临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

接轨问题，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立法的良性互动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同样

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

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建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内立法与我国参与的金融

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沟通与协调机制，使得包括“国家间立法”“私政府立

法”“国家立法”“国内私人部门立法”在内的“国际法层面”以及“国内法层面”

的立法，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推动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制度不断完善，更好地融入各国国内法互相影

响、互相协调、互相融合、逐步趋同，国际法所涉及领域的不断增多、深度不断

加强、影响面不断扩大的法律全球化之发展趋势，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

正如本章第四节所言，我国当前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采取的是

“国家参与”和“金融机构参与”的并行路径以及“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

的参与战略，这一方针无疑能够对我国金融业社会责任产生良好的效益。但

从制度的互动来看，单个主体的参与虽然能够最终产生协同效应，却也可能出

现互动路径的断裂或者实施效果上的“中性”甚至“阻碍”之状态，这尤其容易

在金融机构对没有外在强制约束力的私政府立法的参与当中出现。此时，构

建一个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互动平台就呼之欲出了。就

目前来看，在成立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旨在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

题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当中，专门设立一个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工作

小组，全面统筹金融行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立法和实施问题显得较为合理，

这同样也是从全局出发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图８）一方面，其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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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着金融业相关问题的统筹 协 调 工 作，范 围 涵 盖 了 整 个 金 融 行 业；另 一 方

面，在官方层面成立的相关机制有着一定的强制性，这对社会责任这一要求较

强自觉性的内容之实践具有保障性作用。该小组在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

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互动方面主要从参与层面和实施层面上发挥作用。

图８　我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互动平台图解

在参与层面，主要是组织专家对国内外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相关立

法及其修订的内容进行翻译、介绍和评估，与制度制定组织进行接洽与互动，

并定期举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论坛，邀请制度制定组织以及国内外的官方监

察机构、ＮＧＯｓ、私人机构等主体共同参与，鼓励各主体之间在有关规则方面

的交流，从而在制度互动的“输出”层面提供一个较为固定和全面的平台，推动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在理念和制度上的初步互动。在实施

层面，主要是对制度之间“影响”层级上的互动进行外部督促，具体而言就是鼓

励包括政府、行业组织、ＮＧＯｓ、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对金融机构履行社

会责任进行监督，并通过制度完善、标准制定、开展评估、正确引导等正向规制

和业务限制、直接罚款、负面宣传乃至取消资质等反向刺激的方式推动金融机

构的行为规范化。当然，金融机构本身从强化理念认知，完善组织架构、制度

建设和实施流程等方面构建其实施社会责任行动的内部督促机制，无疑也是

极其重要的，只有在内外部督促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其才能在制度互动的“结

果”层级上产生更好的效果，进而实现在“影响”层级上协同增效的达成。

结　语

无疑，我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统筹该领域国际国内两个

层面的规则，并形成内外发展之联动，不仅是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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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金融

机构自身市场竞争力、配合与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更是协调我

国“软实力”和“硬实力”，打造我国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立法成本等问题，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以
国家之间通过协商达成的国际条约或约定形成的“国家间立法”进展缓慢，而

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协商或自身的主导构建的“非国家间立法”（或者说“私政府

立法”）则发展迅速，并成为当前的主流。但两者之间也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

互为因果的正相关之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对“国家层面”的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态度和策略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开始积极参与该

领域规则的实践和构建。而在“私政府立法”层面，我国金融机构从参与的绝

对数值上看却表现一般，各金融机构远未将对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提升

到战略高度，但从已经参与的个体来看则表现不俗，兴业银行对赤道原则的践

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行对赤道原则的积极参与和深入实践，不仅产生

了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应，也为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使其从偏居东南一隅的

地方性银行到区域性银行，再到全国性银行、上市银行，完成了四级跨越，也由

单一银行演变成为以银行为主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

总体而言，我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无疑应当遵循“国家主体参

与”和“金融机构主体参与”的并行路径，而对其具体战略也需要从过去的“积

极参与”转变为 “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同时，应当与时俱进，注重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之间的互动协调，构建一个具有强制性

的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的常态性互动机制。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在我国的良善实践，促进我国金融机构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平

衡发展，进而更好地助力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和对外开放新局面，提升我国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制度性话语权，打造我国“成熟、负责任、有吸引力”

的大国形象。
（本文编辑：郭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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